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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 年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计划

（第一批）>的通知》（建标[2008]102 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

位在原《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外先进

标准，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0章和 22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

地基岩土的分类及工程特性指标、地基计算、山区地基、软弱地基、基础、基坑工程、

检验与监测。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增加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中基坑工程的相关内容；

2. 地基基础设计使用年限不应小于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3. 增加泥炭、泥炭质土的工程定义；

4. 增加回弹再压缩变形计算方法；

5. 增加建筑物抗浮稳定计算方法；

6. 增加当地基中下卧岩面为单向倾斜，岩面坡度大于 10%，基底下的土层

厚度大于 1.5m的土岩组合地基设计原则；

7. 增加岩石地基设计内容；

8. 增加岩溶地区场地根据岩溶发育程度进行地基基础设计的原则；

9. 增加复合地基变形计算方法；

10. 增加扩展基础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的设计要求；

11. 增加当扩展基础底面短边尺寸小于或等于柱宽加 2倍基础有效高度的斜

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要求；

12. 对桩基沉降计算方法，经统计分析，调整了沉降经验系数；

13. 增加对高地下水位地区，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基坑周边环境保护

要求高，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基坑工程，应进行地下水控制专项设计的要求；

14. 增加对地基处理工程的工程检验要求；

15. 增加单桩水平载荷试验要点，单桩竖向抗拔载荷试验要点。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管理组（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0号，

邮编：100013，Email：tyjcabr@sina.com.cn）。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规范参编单位：建设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

贵阳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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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上海现代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

辽宁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云南怡成建筑设计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

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广州大学

郑州大学

东南大学

重庆大学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滕延京、黄熙龄、王曙光、宫剑飞、王卫东、王小南、王公

山、白晓红、任庆英、刘松玉、朱磊、沈小克、张丙吉、张成金、张季超、陈祥福、杨

敏、林立岩、郑刚、周同和、武威、郝江南、侯光瑜、胡岱文、袁内镇、顾宝和、唐孟

雄、顾晓鲁、梁志荣、康景文、裴捷、潘凯云、薛慧立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徐正忠、黄绍铭、吴学敏、顾国荣、化建新、王常青、肖自

强、宋昭煌、徐天平、徐张建、梅全亭、黄质宏、窦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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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 年

7月 16 日以第 1096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参编单位是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建设部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设部建筑设计院、上海

建筑设计研究院、广西建筑综合设计研究院、云南省设计院、辽宁省建筑设计研

究院、中南建筑设计院、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陕西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建

筑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天津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黄熙龄、

滕延京、王铁宏、王公山、王惠昌、白晓红、汪国烈、吴学敏、杨敏、周光孔、

周经文、林立岩、罗宇生、陈如桂、钟亮、顾晓鲁、顾宝和、侯光瑜、袁炳麟、

袁内镇、唐杰康、黄求顺、龚一鸣、裴捷、潘凯云、潘秋元。本次修订的主要

技术内容是：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共召开全体会议 4次，专题研讨会 14次，总结

了我国建筑地基基础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通过调研、征求意见及工程试算，对增加和修订内容的反复讨论、分析、论证，

取得了重要技术参数。

1 总则

1．0．1 为了在地基基础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确保质量、保护环境，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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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对结构设计应满足的功能要求

作了如下规定：一、能承受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时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二、保持良好的使用性能；三、

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四、当发生火灾时，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保持足够的承载力；五、当发生爆炸、撞击、

人为错误等偶然事件时，结构能保持必需的整体稳固性，不出现与起因不相称的破坏后果，防止出现结构

的连续倒塌。按此规定根据地基工作状态，地基设计时应当考虑：

1 在长期荷载作用下，地基变形不致造成承重结构的损坏；

2 在最不利荷载作用下，地基不出现失稳现象；

3 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

因此，地基基础设计应注意区分上述三种功能要求。在满足第一功能要求时，地基承载力的选取以不

使地基中出现长期塑性变形为原则，同时还要考虑在此条件下各类建筑可能出现的变形特征及变形量。由

于地基土的变形具有长期的时间效应，与钢、砼、砖石等材料相比，它属于大变形材料。从已有的大量地

基事故分析，绝大多数事故皆由地基变形过大或不均匀所造成。故在规范中明确规定了按变形设计的原则、

方法；对于一部分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当按地基承载力设计基础面积及埋深后，其变形亦同

时可满足要求时才不进行变形计算。

地基基础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满足上部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要求。大量工程实践证明，地基在长期荷载作用

下承载力有所提高，基础材料应根据其工作环境满足耐久性设计要求。

1．0．2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包括构筑物）的地基基础设计。对于湿陷性黄土、

多年冻土、膨胀土以及在地震和机械振动荷载作用下的地基基础设计，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

应专业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本规范主要针对工业与民用建筑（包括构筑物）的地基基础设计提出设计原则和计算方法。

对于湿陷性黄土地基、膨胀土地基、多年冻土地基等，由于这些土类的物理力学性质比较特殊，选用土的

承载力、基础埋深、地基处理等应按国家现行《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50025、《膨胀土地区建筑技

术规范》GBJ112、《冻土地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JGJ118的规定进行设计。对于振动荷载作用下的地

基设计，由于土的动力性能与静力性能差异较大，应按国家现行《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GB50040的规

定进行设计。但基础设计，仍然可以采用本规范的规定进行设计。

1．0．3 地基基础设计，应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原则；根据

岩土工程勘察资料，综合考虑结构类型、材料情况与施工条件等因素，精心设计。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由于地基土的性质复杂。在同一地基内土的力学指标离散性一般较大，加上暗塘、古河道、

山前洪积、溶岩等许多不良地质条件，必需强调因地制宜原则。本规范对总的设计原则、计算均作出了通

用规定，也给出了许多参数。各地区可根据土的特性、地质情况作具体补充。此外，设计人员必须根据具

体工程的地质条件、结构类型以及地基在长期荷载作用下的工作形状，采用优化设计方法，以提高设计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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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建筑地基基础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地基基础设计中，作用在基础上的各类荷载及其组合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50009执行。在地下水位以下时应扣去水的浮力。否则，将使计算结果偏差很大而造成重大失误。

在计算土压力、滑坡推力、稳定性时尤应注意。

本规范只给出各类基础基底反力、力矩、挡墙所受的土压力等。至于基础断面大小及配筋量尚应满足

抗弯、冲切、剪切、抗压等要求，设计时应根据所选基础材料按照有关规范规定执行。

2 术语和符号

2222．1111 术 语

2．1．1 地基 Subgrade, Foundation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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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基础的土体或岩体。

2．1．2 基础 Foundation

将结构所承受的各种作用传递到地基上的结构组成部分。

2．1．3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subgrade bearing capacity

由载荷试验测定的地基土压力变形曲线线性变形段内规定的变形所对应的压力

值，其最大值为比例界限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由于土为大变形材料，当荷载增加时，随着地基变形的相应增长，地基承载力也在逐渐加

大，很难界定出一个真正的“极限值”；另一方面，建筑物的使用有一个功能要求，常常是地基承载力还有

潜力可挖，而变形已达到或超过按正常使用的限值。因之，地基设计是采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这一原则，

所选定的地基承载力是在地基土的压力变形曲线线性变形段内相应于不超过比例界限点的地基压力值，即

允许承载力。

根据国外有关文献，相应于我国规范中“标准值”的含义可以有特征值、公称值、名义值、标定值四

种，在国际标准《结构可靠性总原则》ISO2394中相应的术语直译为“特征值”(Characteristic Value)，该值的

确定可以是统计得出，也可以是传统经验值或某一物理限定的值。

本次修订采用“特征值”一词，用以表示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时采用的地基承载力和单桩承载力的

设计使用值，其涵义即为在发挥正常使用功能时所允许采用的抗力设计值，以避免过去一律提“标准值”

时所带来的混淆。

2．1．4 重力密度（重度） Gravity density, Unit weight

单位体积岩土体所承受的重力，为岩土体的密度与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2．1．5 岩体结构面 Rock discontinuity structural plane

岩体内开裂的和易开裂的面，如层面、节理、断层、片理等，又称不连续构造面。

2．1．6 标准冻结深度 Standard frost penetration

在地面平坦、裸露、城市之外的空旷场地中不少于 10年的实测最大冻结深度的平

均值。

2．1．7 地基变形允许值 Allowable subsoil deformation

为保证建筑物正常使用而确定的变形控制值。

2．1．8 土岩组合地基 Soil-rock composite subgrade

在建筑地基的主要受力层范围内，有下卧基岩表面坡度较大的地基；或石芽密布

并有出露的地基；或大块孤石或个别石芽出露的地基。

2．1．9 地基处理 Ground treatment, Ground improvement

为提高地基强度，或改善其变形性质或渗透性质而采取的工程措施。

2．1．10 复合地基 Composite subgrade，Composite foundation

部分土体被增强或被置换，而形成的由地基土和增强体共同承担荷载的人工地

基。

2．1．11 扩展基础 Spread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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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散上部结构传来的荷载，使作用在基底的压应力满足地基承载力的设计要

求，且基础内部的应力满足材料强度的设计要求，通过向侧边扩展一定底面积的基础。

2．1．12 无筋扩展基础 Non-reinforced spread foundation

由砖、毛石、混凝土或毛石混凝土、灰土和三合土等材料组成的，且不需配置钢

筋的墙下条形基础或柱下独立基础。

2．1．13 桩基础 Pile foundation

由设置于岩土中的桩和连接于桩顶端的承台组成的基础。

2．1．14 支挡结构 Retaining structure

使岩土边坡保持稳定、控制位移、主要承受侧向荷载而建造的结构物。

2．1．15 基坑工程 Excavation engineering

为保证地面向下开挖形成的地下空间在地下结构施工期间的安全稳定所需的挡

土结构及地下水控制、环境保护等措施的总称。

2222．2222 符 号

2.2.12.2.12.2.1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Ea——主动土压力；

Fk——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上部结构传至基础顶面的竖向力值；

Gk——基础自重和基础上的土重；

Mk——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作用于基础底面的力矩值；

pk——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值；

p0——基础底面处平均附加压力；

Qk——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轴心竖向力作用下桩基中单桩所受竖向力。

2.2.22.2.22.2.22.2.2 抗力和材料性能

a——压缩系数；

c——粘聚力；

Es——土的压缩模量；

e——孔隙比；

fa——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rk——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

qpa——桩端土的承载力特征值；

qsa——桩周土的摩擦力特征值；

Ra——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w——土的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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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液限；

wp——塑限；

γ——土的重力密度，简称土的重度；

δ——填土与挡土墙墙背的摩擦角；

δr——填土与稳定岩石坡面间的摩擦角；

θ——地基的压力扩散角；

μ——土与挡土墙基底间的摩擦系数；

ν——泊松比；

φ——内摩擦角。

2.2.32.2.32.2.32.2.3 几何参数

A——基础底面面积；

b——基础底面宽度（最小边长）；或力矩作用方向的基础底面边长；

d——基础埋置深度，桩身直径；

h0——基础高度；

Hf——自基础底面算起的建筑物高度；

Hg——自室外地面算起的建筑物高度；

L——房屋长度或沉降缝分隔的单元长度；

l——基础底面长度；

s——沉降量；

u——周边长度；

z0——标准冻深；

zn——地基沉降计算深度；

β——边坡对水平面的坡角。

2.2.42.2.42.2.42.2.4 计算系数

α ——平均附加应力系数；

ηb——基础宽度的承载力修正系数；

ηd——基础埋深的承载力修正系数；

ψs——沉降计算经验系数。

3 基本规定

3．0．1 地基基础设计应根据地基复杂程度、建筑物规模和功能特征以及由于地基问题可

能造成建筑物破坏或影响正常使用的程度分为三个设计等级，设计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按表

3.0.1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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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1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

设 计

等 级
建筑和地基类型

甲 级

重要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

30 层以上的高层建筑

体型复杂，层数相差超过 10 层的高低层连成一体建筑物

大面积的多层地下建筑物（如地下车库、商场、运动场等）

对地基变形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坡上建筑物（包括高边坡）

对原有工程影响较大的新建建筑物

场地和地基条件复杂的一般建筑物

位于复杂地质条件及软土地区的二层及二层以上地下室的基坑工程

开挖深度大于 15m 的基坑工程

周边环境条件复杂、环境保护要求高的基坑工程

乙 级
除甲级、丙级以外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

除甲级、丙级以外的基坑工程

丙 级

场地和地基条件简单、荷载分布均匀的七层及七层以下民用建筑及一般工业

建筑；次要的轻型建筑物

非软土地区且场地地质条件简单、基坑周边环境条件简单、环境保护要求不

高且开挖深度小于 5.0m的基坑工程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等级是按照地基基础设计的复杂性和技术难度确定的，划分时考虑了建

筑物的性质、规模、高度和体型；对地基变形的要求；场地和地基条件的复杂程度；以及由于地基问题对

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可能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等因素。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采用三级划分，如表 3.0.1。现对该表作如下重点说明：

在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中，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不论其体型复杂与否均列入甲级，这

是考虑到其高度和重量对地基承载力和变形均有较高要求，采用天然地基往往不能满足设计需要，而须考

虑桩基或进行地基处理；体型复杂、层数相差超过 10层的高低层联成一体的建筑物是指在平面上和立面上

高度变化较大、体型变化复杂，且建于同一整体基础上的高层宾馆、办公楼、商业建筑等建筑物。由于上

部荷载大小相差悬殊、结构刚度和构造变化复杂，很易出现地基不均匀变形，为使地基变形不超过建筑物

的允许值，地基基础设计的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均较大，有时需要采用多种地基和基础类型或考虑采用地

基与基础和上部结构共同作用的变形分析计算来解决不均匀沉降对基础和上部结构的影响问题；大面积的

多层地下建筑物存在深基坑开挖的降水、支护和对邻近建筑物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等问题，增加了地基

基础设计的复杂性，有些地面以上没有荷载或荷载很小的大面积多层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停车场、商场、

运动场等还存在抗地下水浮力的设计问题；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坡上建筑物是指坡体岩土的种类、性质、产

状和地下水条件变化复杂等对坡体稳定性不利的情况，此时应作坡体稳定性分析，必要时应采取整治措施；

对原有工程有较大影响的新建建筑物是指在原有建筑物旁和在地铁、地下隧道、重要地下管道上或旁边新

建的建筑物，当新建建筑物对原有工程影响较大时，为保证原有工程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增加了地基基础

设计的复杂性和难度；场地和地基条件复杂的建筑物是指不良地质现象强烈发育的场地，如泥石流、崩塌、

滑坡、岩溶土洞塌陷等，或地质环境恶劣的场地，如地下采空区、地面沉降区、地裂缝地区等，复杂地基

是指地基岩土种类和性质变化很大、有古河道或暗浜分布、地基为特殊性岩土，如膨胀土、湿陷性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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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地下水对工程影响很大需特殊处理等情况，上述情况均增加了地基基础设计的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

对在复杂地质条件和软土地区开挖较深的基坑工程，由于基坑支护、开挖和地下水控制等技术复杂、难度

较大；挖深大于 15m的基坑以及基坑周边环境条件复杂、环境保护要求高时对基坑支档结构的位移控制严

格，也列入甲级。

表 3.0.1所列的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是指建筑场地稳定，地基岩土均匀良好、荷载分布均匀的七层

及七层以下的民用建筑和一般工业建筑物以及次要的轻型建筑物。

由于情况复杂，设计时应根据建筑物和地基的具体情况参照上述说明确定地基基础的设计等级。

3333．．．．0000．．．．2222 根据建筑物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及长期荷载作用下地基变形对上部结构的影响程度根据建筑物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及长期荷载作用下地基变形对上部结构的影响程度根据建筑物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及长期荷载作用下地基变形对上部结构的影响程度根据建筑物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及长期荷载作用下地基变形对上部结构的影响程度，，，，

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所有建筑物的地基计算均应满足承载力计算的有关规定；所有建筑物的地基计算均应满足承载力计算的有关规定；所有建筑物的地基计算均应满足承载力计算的有关规定；所有建筑物的地基计算均应满足承载力计算的有关规定；

2222 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的建筑物，均应按地基变形设计；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的建筑物，均应按地基变形设计；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的建筑物，均应按地基变形设计；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的建筑物，均应按地基变形设计；

3333 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作变形验算：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作变形验算：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作变形验算：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作变形验算：

llll）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小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小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小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小于 130kPa130kPa130kPa130kPa，且体型复杂的建筑；，且体型复杂的建筑；，且体型复杂的建筑；，且体型复杂的建筑；

2222））））在基础上及其附近有地面堆载或相邻基础荷载差异较大在基础上及其附近有地面堆载或相邻基础荷载差异较大在基础上及其附近有地面堆载或相邻基础荷载差异较大在基础上及其附近有地面堆载或相邻基础荷载差异较大，，，，可能引起地基产生过可能引起地基产生过可能引起地基产生过可能引起地基产生过

大的不均匀沉降时；大的不均匀沉降时；大的不均匀沉降时；大的不均匀沉降时；

3333）软弱地基上的建筑物存在偏心荷载时；）软弱地基上的建筑物存在偏心荷载时；）软弱地基上的建筑物存在偏心荷载时；）软弱地基上的建筑物存在偏心荷载时；

4444）相邻建筑距离近，可能发生倾斜时；）相邻建筑距离近，可能发生倾斜时；）相邻建筑距离近，可能发生倾斜时；）相邻建筑距离近，可能发生倾斜时；

5555）地基内有厚度较大或厚薄不均的填土，其自重固结未完成时。）地基内有厚度较大或厚薄不均的填土，其自重固结未完成时。）地基内有厚度较大或厚薄不均的填土，其自重固结未完成时。）地基内有厚度较大或厚薄不均的填土，其自重固结未完成时。

4444 对经常受水平荷载作用的高层建筑对经常受水平荷载作用的高层建筑对经常受水平荷载作用的高层建筑对经常受水平荷载作用的高层建筑、、、、高耸结构和挡土墙等高耸结构和挡土墙等高耸结构和挡土墙等高耸结构和挡土墙等，，，，以及建造在斜坡上或以及建造在斜坡上或以及建造在斜坡上或以及建造在斜坡上或

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尚尚尚尚应验算其稳定性；应验算其稳定性；应验算其稳定性；应验算其稳定性；

5555 基坑工程应进行稳定性验算；基坑工程应进行稳定性验算；基坑工程应进行稳定性验算；基坑工程应进行稳定性验算；

6666 建筑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存在上浮问题时，建筑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存在上浮问题时，建筑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存在上浮问题时，建筑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存在上浮问题时，尚尚尚尚应进行抗浮验算。应进行抗浮验算。应进行抗浮验算。应进行抗浮验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规定了地基设计的基本原则，为确保地基设计的安全，在进行地

基设计时必须严格执行。地基设计的原则如下：

1 各类建筑物的地基计算均应满足承载力计算的要求。

2 设计等级为甲、乙级的建筑物均应按地基变形设计，这是由于因地基变形造成上部结构的破

坏和裂缝的事例很多，因此控制地基变形成为地基基础设计的主要原则，在满足承载力计算的前提下，应

按控制地基变形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 对经常受水平荷载作用、建造在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基坑工程应进行稳定性验算。本

次修订增加了对地下水埋藏较浅，而地下室或地下建筑存在上浮问题时，应进行抗浮验算的规定。

3．0．3 表 3.0.3 所列范围内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可不作变形验算。

表 3.0.3 可不作地基变形验算的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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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主

要受力

层情况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kPa)

80≤fak

<100

100≤fak

<130

130≤fak

<160

160≤fak

<200

200≤fak

<300

各土层坡度(%) ≤5 ≤10 ≤10 ≤10 ≤10

建

筑

类

型

砌体承重结构、框架结构

（层数）
≤5 ≤5 ≤6 ≤6 ≤7

单层

排架

结构

( 6m

柱距)

单

跨

吊车额定起

重量(t)
10～15 15～20 20～30 30～50 50～100

厂房跨度

(m)
≤18 ≤24 ≤30 ≤30 ≤30

多

跨

吊车额定起

重量(t)
5～10 10～15 15～20 20～30 30～75

厂房跨度(m) ≤18 ≤24 ≤30 ≤30 ≤30

烟囱 高度(m) ≤40 ≤50 ≤75 ≤100

水塔

高度(m) ≤20 ≤30 ≤30 ≤30

容积(m
3
) 50～100

100～200 200～

300

300～500 500～1000

注： 1 地基主要受力层系指条形基础底面下深度为 3b(b为基础底面宽度)，独立基础下为 1.5 b,且厚度

均不小于 5m 的范围（二层以下一般的民用建筑除外）；

2 地基主要受力层中如有承载力特征值小于 130kPa 的土层时，表中砌体承重结构的设计，应符合

本规范第 7 章的有关要求；

3 表中砌体承重结构和框架结构均指民用建筑，对于工业建筑可按厂房高度、荷载情况折合成与

其相当的民用建筑层数；

4 表中吊车额定起重量、烟囱高度和水塔容积的数值系指最大值。

3．0．4 地基基础设计前应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提供下列资料：

1）有无影响建筑场地稳定性的不良地质作用，评价其危害程度；

2）建筑物范围内的地层结构及其均匀性，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以及对

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3）地下水埋藏情况、类型和水位变化幅度及规律，以及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4）在抗震设防区应划分场地类别，并对饱和砂土及粉土进行液化判别；

5） 对可供采用的地基基础设计方案进行论证分析，提出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的

设计方案建议；提供与设计要求相对应的地基承载力及变形计算参数，并对设计与施工应注

意的问题提出建议；

6）当工程需要时，尚应提供：深基坑开挖的边坡稳定计算和支护设计所需的岩土

技术参数，论证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基坑施工降水的有关技术参数及地下水控制方法的建

议；用于计算地下水浮力的设防水位；

2 地基评价宜采用钻探取样、室内土工试验、触探、并结合其它原位测试方法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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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应提供载荷试验指标、抗剪强度指标、变形参数指标和触探资料；设计

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应提供抗剪强度指标、变形参数指标和触探资料；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

物应提供触探及必要的钻探和土工试验资料。

3 建筑物地基均应进行施工验槽。当地基条件与原勘察报告不符时，应进行施工勘察。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对地基勘察的要求：

1 在地基基础设计前必须进行岩土工程勘察。

2 对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的内容作出规定。

3 对不同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建筑物的地基勘察方法，测试内容提出了不同要求。

4 强调应进行施工验槽，如发现问题应进行补充勘察，以保证工程质量。

抗浮设防水位是很重要的设计参数，影响因素众多，不仅与气候、水文地质等自然因素有关，有时还涉及

地下水开采、上下游水量调配、跨流域调水和大量地下工程建设等复杂因素。对情况复杂的重要工程，要

在勘察期间预测建筑物使用期间水位可能发生的变化和最高水位有时相当困难。故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

程勘察规范》GB 50021 规定，对情况复杂的重要工程，需论证使用期间水位变化，提出抗浮设防水位时，

应进行专门研究。

3333．．．．0000．．．．5555 地基基础设计时，所采用的地基基础设计时，所采用的地基基础设计时，所采用的地基基础设计时，所采用的作用作用作用作用效应效应效应效应与相应的抗力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与相应的抗力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与相应的抗力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与相应的抗力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或按单桩承载力确定桩数时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或按单桩承载力确定桩数时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或按单桩承载力确定桩数时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深或按单桩承载力确定桩数时，，，，传至基础或承传至基础或承传至基础或承传至基础或承

台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应采用地基承台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应采用地基承台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应采用地基承台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应采用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或单桩承载力特征值；载力特征值或单桩承载力特征值；载力特征值或单桩承载力特征值；载力特征值或单桩承载力特征值；

2222 计算地基变形时计算地基变形时计算地基变形时计算地基变形时，，，，传至基础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准传至基础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准传至基础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准传至基础底面上的作用效应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准

永久组合，不应计入风荷载和地震作用。相应的限值应为地基变形允许值；永久组合，不应计入风荷载和地震作用。相应的限值应为地基变形允许值；永久组合，不应计入风荷载和地震作用。相应的限值应为地基变形允许值；永久组合，不应计入风荷载和地震作用。相应的限值应为地基变形允许值；

3333 计算挡土墙计算挡土墙计算挡土墙计算挡土墙、、、、地基或滑坡稳定以及地基或滑坡稳定以及地基或滑坡稳定以及地基或滑坡稳定以及基础抗浮稳定基础抗浮稳定基础抗浮稳定基础抗浮稳定时时时时，，，，作用效应应按承载能力极限作用效应应按承载能力极限作用效应应按承载能力极限作用效应应按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但其分项系数均为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但其分项系数均为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但其分项系数均为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但其分项系数均为 1.01.01.01.0；；；；

4444 在确定基础或在确定基础或在确定基础或在确定基础或桩基桩基桩基桩基承台高度承台高度承台高度承台高度、、、、支挡结构截面支挡结构截面支挡结构截面支挡结构截面、、、、计算基础或支挡结构内力计算基础或支挡结构内力计算基础或支挡结构内力计算基础或支挡结构内力、、、、确定配确定配确定配确定配

筋和验算材料强度时，上部结构传来的作用效应和相应的基底反力、筋和验算材料强度时，上部结构传来的作用效应和相应的基底反力、筋和验算材料强度时，上部结构传来的作用效应和相应的基底反力、筋和验算材料强度时，上部结构传来的作用效应和相应的基底反力、挡土墙土压力以及滑挡土墙土压力以及滑挡土墙土压力以及滑挡土墙土压力以及滑

坡推力坡推力坡推力坡推力，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采用相应的分项系数。当需要验算基，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采用相应的分项系数。当需要验算基，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采用相应的分项系数。当需要验算基，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采用相应的分项系数。当需要验算基

础裂缝宽度时，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作用的础裂缝宽度时，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作用的础裂缝宽度时，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作用的础裂缝宽度时，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作用的标准组合标准组合标准组合标准组合；；；；

5555 基础设计安全等级基础设计安全等级基础设计安全等级基础设计安全等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采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采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采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采

用，但结构重要性系数（用，但结构重要性系数（用，但结构重要性系数（用，但结构重要性系数（γγγγ0000）不应小于）不应小于）不应小于）不应小于 1111.0.0.0.0。。。。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地基基础设计时，所采用的作用的最不利组合和相应的抗力限值应按

下列规定：

当按地基承载力计算和地基变形计算以确定基础底面积和埋深时应采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相应的作

用效应为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在计算挡土墙、地基、斜坡的稳定和基础抗浮稳定时，采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作用的基本组合，但规

定结构重要性系数γ0 不应小于 1.0，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中作用的分项系数均为 1.0。

在根据材料性质确定基础或桩台的高度、支挡结构截面，计算基础或支挡结构内力、确定配筋和验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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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时，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采用作用的基本组合。此时，S 中包含相应作用的分项系数。

3．0．6 地基基础设计时，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Sk）应按下式确定：

Sk＝SGk+SQ1k+ψc2SQ2k+……+ψcnSQnk (3.0.6-1)

式中：SGk——永久作用标准值（Gk）的效应；

SQik——第 i个可变作用标准值（Qik）的效应；

ψci——第 i个可变作用（Qi）的组合值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的规定取值。

2 准永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Sk）应按下式确定：

Sk＝SGk+ψq1SQ1k+ψq2SQ2k+ …… +ψqnSQnk (3.0.6-2)

式中：ψqi——第 i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取值。

3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由可变作用控制的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Sd），应按下式

确定：

Sd＝γGSGk+γQ1SQ1k+γQ2ψc2SQ2k+ …… +γQnψcnSQnk (3.0.6-3)

式中：γG——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

取值；

γQi——第 i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定取值。

4 对由永久作用控制的基本组合，也可采用简化规则，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Sd）可按

下式确定：

Sd＝1.35Sk (3.0.6-4)

式中： Sk——标准组合的作用效应设计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定执行。

规范编制组对基础构件设计的分项系数进行了大量试算工作，对高层建筑筏板基础 5 人次 8 项工程、高耸

构筑物 1 人次 2 项工程、烟囱 2 人次 8 项工程，支挡结构 5 人次 20 项工程的试算结果统计，对由永久作用

控制的基本组合采用简化算法确定设计值时，作用的综合分项系数可取 1.35。

3.0.7 地基基础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小于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规定，工程设计时应规定结构

的设计使用年限，地基基础设计必须满足上部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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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基岩土的分类及工程特性指标

4444．1111 岩土的分类

4．1．1 作为建筑地基的岩土，可分为岩石、碎石土、砂土、粉土、粘性土和人工填土。

4．1．2 岩石的坚硬程度和完整程度可按本规范第 4.1.3~4.1.4条划分。

4．1．3 岩石的坚硬程度应根据岩块的饱和单轴抗压强度 frk按表 4.1.3分为坚硬岩、较硬

岩、较软岩、软岩和极软岩。当缺乏饱和单轴抗压强度资料或不能进行该项试验时，可在现

场通过观察定性划分，划分标准可按本规范附录 A.0.1条执行。岩石的风化程度可分为未风



21

化、微风化、中等风化、强风化和全风化。

表 4.1.34.1.34.1.34.1.3 岩石坚硬程度的划分

坚硬程度类别 坚硬岩 较硬岩 较软岩 软岩 极软岩

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

准值 frk (MPa)
>60 60≥frk>30 30≥frk>15 15≥frk>5 ≤5

4．1．4 岩体完整程度应按表 4.1.4划分为完整、较完整、较破碎、破碎和极破碎。当缺乏

试验数据时可按本规范附录 A.0.2条确定。

表 4.1.44.1.44.1.44.1.4 岩体完整程度划分

完整程度等级 完整 较完整 较破碎 破碎 极破碎

完整性指数 >0.75 0.75～0.55 0.55～0.35 0.35～0.15 <0.15

注：完整性指数为岩体纵波波速与岩块纵波波速之比的平方。选定岩体、岩块测定波速时应有代表性。

【4.1.24.1.24.1.24.1.2～～～～4.1.44.1.44.1.44.1.4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岩石的工程性质极为多样，差别很大，进行工程分类十分必要。

岩石的分类可以分为地质分类和工程分类。地质分类主要根据其地质成因，矿物成份、结构构造和风

化程度，可以用地质名称加风化程度表达，如强风化花岗岩、微风化砂岩等。这对于工程的勘察设计确是

十分必要的。工程分类主要根据岩体的工程性状，使工程师建立起明确的工程特性概念。地质分类是一种

基本分类，工程分类应在地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目的是为了较好地概括其工程性质，便于进行工程评价。

规范 2002版除了规定应确定地质名称和风化程度外，增加了“岩块的坚硬程度”和“岩体的完整程度”

的划分，并分别提出了定性和定量的划分标准和方法，对于可以取样试验的岩石，应尽量采用定量的方法，

对于难以取样的破碎和极破碎岩石，可用附录 A的定性方法，可操作性较强。岩石的坚硬程度直接和地基

的强度和变形性质有关，其重要性是无疑的。岩体的完整程度反映了它的裂隙性，而裂隙性是岩体十分重

要的特性，破碎岩石的强度和稳定性较完整岩石大大削弱，尤其对边坡和基坑工程更为突出。将岩石的坚

硬程度和岩体的完整程度各分五级。划分出极软岩十分重要，因为这类岩石常有特殊的工程性质，例如某

些泥岩具有很高的膨胀性；泥质砂岩、全风化花岗岩等有很强的软化性（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可等于零）；有

的第三纪砂岩遇水崩解，有流砂性质。划分出极破碎岩体也很重要，有时开挖时很硬，暴露后逐渐崩解。

片岩各向异性特别显著，作为边坡极易失稳。

破碎岩石测岩块的纵波波速有时会有困难，不易准确测定，此时，岩块的纵波波速可用现场测定岩性

相同但岩体完整的纵波波速代替。

这些内容本次修订保留原规范内容。

4．1．5 碎石土为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重 50%的土。碎石土可按表 4.1.5分为

漂石、块石、卵石、碎石、圆砾和角砾。



22

表 4.1.4.1.4.1.4.1.5555 碎石土的分类

土的名称 颗粒形状 粒组含量

漂石

块石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

棱角形为主

粒径大于 200mm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重

50%
卵石

碎石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

棱角形为主

粒径大于 20mm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重

50%
圆砾

角砾

圆形及亚圆形为主

棱角形为主

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重

50%
注：分类时应根据粒组含量栏从上到下以最先符合者确定。

4．1．6 碎石土的密实度，可按表 4.1.6分为松散、稍密、中密、密实。

表 4.1.4.1.4.1.4.1.6666 碎石土的密实度

重型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 N63.5 密实度

N63.5≤5 松 散

5< N63.5≤10 稍 密

10< N63.5≤20 中 密

N63.5>20 密 实

注：1. 本表适用于平均粒径小于等于 50mm且最大粒径不超过 100mm的卵石、碎石、圆砾、角砾。对于

平均粒径大于 50mm或最大粒径大于 100mm 的碎石土，可按本规范附录 B鉴别其密实度；

2. 表内 N63.5为经综合修正后的平均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碎石土难以取样试验，规范采用以重型动力触探锤击数 N63.5为主划分其密实度，同时可

采用野外鉴别法，列入附录 B。

重型圆锥动力触探在我国已有近五十年的应用经验，各地积累了大量资料。铁道部第二设计院通过筛

选，采用了 59组对比数据，包括卵石、碎石、圆砾、角砾，分布在四川、广西、辽宁、甘肃等地，数据经

修正（表 1），统计分析了 N63.5与地基承载力关系（表 2）。

表表表表 1111 修正系数修正系数修正系数修正系数

N63.5

L(m)
5 10 15 20 25 30 35 40 ≥50

≤2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4 0.96 0.95 0.93 0.92 0.90 0.89 0.87 0.86 0.84

6 0.93 0.90 0.88 0.85 0.83 0.81 0.79 0.78 .075

8 0.90 0.86 0.83 0.80 0.77 0.75 0.73 0.71 0.67

10 0.88 0.83 0.79 0.75 0.72 0.69 0.67 0.64 0.61

12 0.85 0.79 0.75 0.70 0.67 0.64 0.61 0.59 0.55

14 0.82 0.76 0.71 0.66 0.62 0.58 0.56 0.53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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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79 0.73 0.67 0.62 0.57 0.54 0.51 0.48 0.45

18 0.77 0.70 0.63 0.57 0.53 0.49 0.46 0.43 0.40

20 0.75 0.67 0.59 0.53 0.48 0.44 0.41 0.39 0.36

注：L为杆长。

表表表表 2222 N63.5N63.5N63.5N63.5与承载力的关系与承载力的关系与承载力的关系与承载力的关系

N63.5 3 4 5 6 8 10 12 14 16

0σ (kPa)
140 170 200 240 320 400 480 540 600

N63.5 18 20 22 24 26 28 30 35 40

0σ (kPa)
660 720 780 830 870 900 930 970 1000

注: 1. 适用的深度范围为 1～20m；

2. 表内的 N63.5为经修正后的平均击数。

表 1的修正，实际上是对杆长、上覆土自重压力、侧摩阻力的综合修正。

过去积累的资料基本上是 N63.5与地基承载力的关系，极少与密实度有关系。考虑到碎石土的承载力主要

与密实度有关，故本次修订利用了表 2的数据，参考其他资料，制定了本条按 N63.5划分碎石土密实度的

标准。

4．1．7 砂土为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含量不超过全重 50%、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超

过全重 50%的土。砂土可按表 4.1.7分为砾砂、粗砂、中砂、细砂和粉砂。

表 4.1.4.1.4.1.4.1.7777 砂土的分类

土的名称 粒 组 含 量

砾 砂 粒径大于 2mm 的颗粒含量占全重 25%~50%
粗 砂 粒径大于 0.5mm 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重 50%
中 砂 粒径大于 0.25mm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重 50%
细 砂 粒径大于 0.075mm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重 85%
粉 砂 粒径大于 0.075mm的颗粒含量超过全重 50%

注：分类时应根据粒组含量栏从上到下以最先符合者确定。

4．1．8 砂土的密实度，可按表 4.1.8分为松散、稍密、中密、密实。

表 4.1.4.1.4.1.4.1.8888 砂土的密实度

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 N 密实度

N≤10 松 散

10< N≤15 稍 密

15< N≤30 中 密

N>30 密 实

注：当用静力触探探头阻力判定砂土的密实度时，可根据当地经验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关于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 N 值的修正问题，虽然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意见很不

一致。在我国，一直用经过修正后的 N 值确定地基承载力，用不修正的 N 值判别液化。国外和我国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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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规范，则采用有效上覆自重压力修正。因此，勘察报告首先提供未经修正的实测值，这是基本数据。

然后，在应用时根据当地积累资料统计分析时的具体情况，确定是否修正和如何修正。用 N 值确定砂土密

实度，确定这个标准时并未经过修正，故表 4．1．8 中的 N值为未经过修正的数值。

4．1．9 粘性土为塑性指数 Ip大于 10的土，可按表 4.1.9分为粘土、粉质粘土。

表 4.1.4.1.4.1.4.1.9999 粘性土的分类

塑性指数 Ip 土的名称

Ip>17 粘 土

10< Ip≤17 粉质粘土

注：塑性指数由相应于 76g圆锥体沉入土样中深度为 10mm时测定的液限计算而得。

4．1．10 粘性土的状态，可按表 4.1.10分为坚硬、硬塑、可塑、软塑、流塑。

表 4.1.14.1.14.1.14.1.10000 粘性土的状态

液性指数 IL 状 态

IL≤0 坚 硬

0<IL≤0.25 硬 塑

0.25<IL≤0.75 可 塑

0.75<IL≤1 软 塑

IL>1 流 塑

注：当用静力触探探头阻力判定粘性土的状态时，可根据当地经验确定。

4．1．11 粉土为介于砂土与粘性土之间，塑性指数（Ip）小于或等于 10且粒径大于 0.075mm

的颗粒含量不超过全重 50%的土。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粉土的性质介于砂土和粘性土之间。砂粒含量较多的粉土，地震时可能产生液化，类似于

砂土的性质。粘粒含量较多（>10%）的粉土不会液化，性质近似于粘性土。而西北一带的黄土，颗粒成分

以粉粒为主，砂粒和粘粒含量都很低。因此，将粉土细分为亚类，是符合工程需要的。但目前，由于经验

积累的不同和认识上的差别，尚难确定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划分亚类标准，故本条未作划分亚类的明确规

定。

4．1．12 淤泥为在静水或缓慢的流水环境中沉积，并经生物化学作用形成，其天然含水量

大于液限、天然孔隙比大于或等于 1.5的粘性土。当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而天然孔隙比小于

1.5但大于或等于 1.0的粘性土或粉土为淤泥质土。含有大量未分解的腐殖质，有机质含量

大于 60%的土为泥炭，有机质含量大于等于 10%且小于等于 60%的土为泥炭质土。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淤泥和淤泥质土有机质含量 5%-10%时的工程性质变化较大，应予以重视。

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有些工程遇到泥炭或泥炭质土。泥炭或泥炭质土是在湖相和沼泽静水、缓慢的流水

环境中沉积，经生物化学作用形成，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具有含水量高，压缩性高，孔隙比高和天然密度

低，抗剪强度低，承载力低的工程特性。泥炭、泥炭质土不应直接作为建筑物的天然地基持力层，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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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时应根据地区经验处理。

4．1．13 红粘土为碳酸盐岩系的岩石经红土化作用形成的高塑性粘土。其液限一般大 于

50%。红粘土经再搬运后仍保留其基本特征，其液限大于 45%的土为次生红粘土。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红粘土是红土的一个亚类。红土化作用是在炎热湿润气候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化学风化成

土作用。它较为确切地反映了红粘土形成的历程与环境背景。

区域地质资料表明：碳酸盐类岩石与非碳酸盐类岩石常呈互层产出，即使在碳酸盐类岩石成片分布的

地区，也常见非碳酸盐类岩石夹杂其中。故将成土母岩扩大到“碳酸盐岩系出露区的岩石”。

在岩溶洼地、谷地、准平原及丘陵斜坡地带，当受片状及间歇性水流冲蚀，红粘土的土粒被带到低洼处堆

积成新的土层，其颜色较未搬运者为浅，常含粗颗粒，但总体上仍保持红粘土的基本特征，而明显有别于

一般的粘性土。这类土在鄂西、湘西、广西、粤北等山地丘陵区分布，还远较红粘土广泛。为了利于对这

类土的认识和研究，将它划定为次生红粘土。

4．1．14 人工填土根据其组成和成因，可分为素填土、压实填土、杂填土、冲填土。素填

土为由碎石土、砂土、粉土、粘性土等组成的填土。经过压实或夯实的素填土为压实填土。

杂填土为含有建筑垃圾、工业废料、生活垃圾等杂物的填土。冲填土为由水力冲填泥砂形成

的填土。

4．1．15 膨胀土为土中粘粒成分主要由亲水性矿物组成，同时具有显著的吸水膨胀和失水

收缩特性，其自由膨胀率大于或等于 40%的粘性土。

4．1．16 湿陷性土为在一定压力下浸水后产生附加沉降，其湿陷系数大于或等于 0.015的

土。

【4.1.154.1.154.1.154.1.15～～～～4.1.164.1.164.1.164.1.16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本次修订增加了膨胀土和湿陷性土的定义。

4444．2222 工程特性指标

4．2．1 土的工程特性指标可采用强度指标、压缩性指标以及静力触探探头阻力、动力触

探锤击数、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载荷试验承载力等特性指标表示。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静力触探、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等原位测试，用于确定地基承载力，在我国己有丰富

经验，可以应用，故列入本条，并强调了必须有地区经验，即当地的对比资料。同时还应注意，当地基基

础设计等级为甲级和乙级时，应结合室内试验成果综合分析，不宜单独应用。

本规范 1974版建立了土的物理力学性指标与地基承载力关系，本规范 1989版仍保留了地基承载力表，列

入附录，并在使用上加以适当限制。承载力表使用方便是其主要优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承载力表是用

大量的试验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到的。我国幅员广大，土质条件各异，用几张表格很难概括全国的规律。

用查表法确定承载力，在大多数地区可能基本适合或偏保守，但也不排斥个别地区可能不安全。此外，随

着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对工程质量要求的趋于严格，变形控制已是地基设计的重要原则，本规范作为国标，

如仍沿用承载力表，显然已不适应当前的要求，本规范 2002版已决定取消有关承载力表的条文和附录，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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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单位应根据试验和地区经验确定地基承载力等设计参数。

4．2．2 地基土工程特性指标的代表值应分别为标准值、平均值及特征值。抗剪强度指标

应取标准值，压缩性指标应取平均值，载荷试验承载力应取特征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工程特性指标的代表值，对于地基计算至关重要。本条明确规定了代表值的选取原则。标

准值取其概率分布的 0.05分位数；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是指由载荷试验地基土压力变形曲线线性变形段内规

定的变形对应的压力值，实际即为地基承载力的允许值。

4．2．3 载荷试验应采用浅层平板载荷试验或深层平板载荷试验。浅层平板载荷试验适用

于浅层地基，深层平板载荷试验适用于深层地基。两种载荷试验的试验要求应分别符合本规

范附录 C、D的规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载荷试验是确定岩土承载力和变形参数的主要方法，本规范 1989版列入了浅层平板载荷

试验。考虑到浅层平板载荷试验不能解决深层土的问题，本规范 2002版修订增加了深层载荷试验的规定。

这种方法己积累了一定经验，为了统一操作，将其试验要点列入了本规范的附录 D。

4．2．4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可采用原状土室内剪切试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现场剪

切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等方法测定。当采用室内剪切试验确定时，宜选择三轴压缩试验的

自重压力下预固结的不固结不排水试验。经过预压固结的地基可采用固结不排水试验。每层

土的试验数量不得少于六组。室内试验抗剪强度指标 ck、φk，可按本规范附录 E确定。在验

算坡体的稳定性时，对于已有剪切破裂面或其它软弱结构面的抗剪强度，应进行野外大型剪

切试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采用三轴剪切试验测定土的抗剪强度，是国际上常规的方法。优点是受力条件明确，可以

控制排水条件，既可用于总应力法，也可用于有效应力法；缺点是对取样和试验操作要求较高，土质不均

时试验成果不理想。相比之下，直剪试验虽然简便，但受力条件复杂，无法控制排水，故本次修订推荐三

轴试验。鉴于多数工程施工速度快，较接近于不固结不排水剪条件，故本规范推荐 UU试验。而且，用 UU

试验成果计算，一般比较安全。但预压固结的地基，应采用固结不排水剪。进行 UU 试验时，宜在土的有

效自重压力下预固结，更符合实际。

鉴于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中未提出土的有效自重压力下预固结 UU试验操

作方法，本规范对其试验要点说明如下：

1、试验方法适用于细粒土和粒径小于 20mm的粗粒土。

2、试验必须制备 3个以上性质相同的试样，在不同的周围压力下进行试验，周围压力宜根据工程实际

荷重确定。对于填土，最大一级周围压力应与最大的实际荷重大致相等。

注：试验宜在恒温条件下进行。

3、试样的制备应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对于非饱和土，试样应保持土的原始状态；对于饱和土，试样

应预先进行饱和。

4、试样的安装、自重压力固结，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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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压力室的底座上，依次放上不透水板、试样及不透水试样帽，将橡皮膜用承膜筒套在试样外，并

用橡皮圈将橡皮膜两端与底座及试样帽分别扎紧。

2）将压力室罩顶部活塞提高，放下压力室罩，将活塞对准试样中心，并均匀地拧紧底座连接螺母。向

压力室内注满纯水，待压力室顶部排气孔有水溢出时，拧紧排气孔，并将活塞对准测力计和试样顶部。

3）将离合器调至粗位，转动粗调手轮，当试样帽与活塞及测力计接近时，将离合器调至细位，改用细

调手轮，使试样帽与活塞及测力计接触，装上变形指示计，将测力计和变形指示计调至零位。

4）开周围压力阀，施加相当于自重压力的周围压力。

5）施加周围压力一小时后关排水阀。

6）施加试验需要的周围压力。

5、剪切试样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剪切应变速率宜为每分钟应变 0.5%-1.0%。

2）启动电动机，合上离合器，开始剪切。试样每产生 0.3%-0.4%的轴向应变（或 0.2mm 变形值），测

记一次测力计读数和轴向变形值。当轴向应变大于 3%时，试样每产生 0.7%-0.8%的轴向应变（或 0.5mm 变

形值），测记一次。

3）当测力计读数出现峰值时，剪切应继续进行到轴向应变为 15%-20%。

4）试验结束，关电动机，关周围压力阀，脱开离合器，将离合器调至粗位，转动粗调手轮，将压力室

降下，打开排气孔，排除压力室内的水，拆卸压力室罩，拆除试样，描述试样破坏形状，称试样质量，并

测定含水率。

6、试验数据的计算和整理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室内试验确定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影响因素很多，包括土的分层合理性、土样均匀性、操作水平等，某些情

况下使试验结果的变异系数较大，这时应分析原因，增加试验组数，合理取值。

4．2．5 土的压缩性指标可采用原状土室内压缩试验、原位浅层或深层平板载荷试验、旁

压试验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室内压缩试验确定压缩模量时，试验所施加的最大压力应超过土自重压力

与预计的附加压力之和，试验成果用 e~p曲线表示；

2 当考虑土的应力历史进行沉降计算时，应进行高压固结试验，确定先期固结压力、

压缩指数，试验成果用 e~lg p曲线表示。为确定回弹指数，应在估计的先期固结压力之后进

行一次卸荷，再继续加荷至预定的最后一级压力；

3 当考虑深基坑开挖卸荷和再加荷时，应进行回弹再压缩试验，其压力的施加应与

实际的加卸荷状况一致；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土的压缩性指标是建筑物沉降计算的依据。为了与沉降计算的受力条件一致，强调施加的

最大压力应超过土的有效自重压力与预计的附加压力之和，并取与实际工程相同的压力段计算变形参数。

考虑土的应力历史进行沉降计算的方法，注意了欠压密土在土的自重压力下的继续压密和超压密土的卸荷

再压缩，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是国际上常用的方法，应通过高压固结试验测定有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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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6 地基土的压缩性可按 p1为 100kPa，p2为 200kPa 时相对应的压缩系数值 a1-2划分为

低、中、高压缩性，并符合以下规定：

1 当 a1-2<0.1MPa-1时，为低压缩性土；

2 当 0.1MPa-1≤a1-2<0.5MPa-1时，为中压缩性土；

3 当 a1-2≥0.5MPa-1时，为高压缩性土。

5 地基计算

5555．1111 基础埋置深度

5．1．1 基础的埋置深度，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1 建筑物的用途，有无地下室、设备基础和地下设施，基础的形式和构造；

2 作用在地基上的荷载大小和性质；

3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4 相邻建筑物的基础埋深；

5 地基土冻胀和融陷的影响。

5．1．2 在满足地基稳定和变形要求的前提下，当上层地基的承载力大于下层土时，宜利

用上层土作持力层。除岩石地基外，基础埋深不宜小于 0.5m。

5555．1111．3333 高层建筑基础的埋置深度应满足地基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要求。位于岩石地基

上的高层建筑，其基础埋深应满足抗滑稳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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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除岩石地基外，位于天然土质上的高层建筑筏形或箱形基础应有适当

的埋置深度，以保证筏形和箱形基础的抗倾覆和抗滑移稳定性，否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必须严格执行。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建设土地紧张，高层建筑设地下室，不仅满足埋置深度要求，还增加使用功能，

对软土地基还能提高建筑的整体稳定性，所以一般情况下高层建筑宜设地下室。

5．1．4 在抗震设防区，除岩石地基外，天然地基上的箱形和筏形基础其埋置深度不宜小

于建筑物高度的 1/15；桩箱或桩筏基础的埋置深度（不计桩长）不宜小于建筑物高度的 1/18。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给出的抗震设防区内的高层建筑筏形和箱形基础埋深不宜小于建筑物高度的 1/15，

是基于工程实践和科研成果。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张在明等在分析北京八度抗震设防区内高层建筑地基

整体稳定性与基础埋深的关系时，以二幢分别为 15 层和 25 层的建筑，考虑了地震作用和地基的种种不利

因素，用圆弧滑动面法进行分析，其结论是：从地基稳定的角度考虑，当 25 层建筑物的基础埋深为 1.8m

时，其稳定安全系数为 1.44，如埋深为 3.8m(1/17.8）时，则安全系数达到 1.64。对位于岩石地基上的高

层建筑筏形和箱形基础，其埋置深度应根据抗滑移的要求来确定。

5．1．5 基础宜埋置在地下水位以上，当必须埋在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采取地基土在施工

时不受扰动的措施。当基础埋置在易风化的岩层上，施工时应在基坑开挖后立即铺筑垫层。

5．1．6 当存在相邻建筑物时，新建建筑物的基础埋深不宜大于原有建筑基础。当埋深大

于原有建筑基础时，两基础间应保持一定净距，其数值应根据建筑荷载大小、基础形式和土

质情况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在城市居住密集的地方往往新旧建筑物距离较近，当新建建筑物与原有建筑物距离较近、

尤其是新建建筑物基础埋深大于原有建筑物时，新建建筑物会对原有建筑物产生影响，甚至会危及原有建

筑物的安全或正常使用。为了避免新建建筑物对原有建筑物的影响，设计时应考虑与原有建筑物保持一定

的安全距离，该安全距离应通过分析新旧建筑物的地基承载力、地基变形和地基稳定性来确定。通常决定

建筑物相邻影响距离大小的因素，主要有新建建筑物的沉降量和原有建筑物的刚度等。新建建筑物的沉降

量与地基土的压缩性、建筑物的荷载大小有关,而原有建筑物的刚度则与其结构形式、长高比以及地基土的

性质有关。本规范 7.3.3 条为相邻建筑物基础间净距的相关规定，这是根据国内 55个工程实例的调查和分

析得到的，满足该条规定的净距要求一般可不考虑对相邻建筑的影响。

当相邻建筑物较近时，应采取措施减小相互影响：1、尽量减小新建建筑物的沉降量；2、新建建筑物

的基础埋深不宜大于原有建筑基础；3、选择对地基变形不敏感的结构形式；4、采取有效的施工措施，如

分段施工、采取有效的支护措施以及对原有建筑物地基进行加固等措施。

5．1．7 季节性冻土地基的场地冻结深度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zd= z0·ψzs·ψzw·ψze (5.1.7)

式中：zd ——场地冻结深度（m），当有实测资料时按 zd=h’－Δz计算；

h’——最大冻深出现时场地最大冻土层厚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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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z——最大冻深出现时场地地表冻胀量（m）；

z0——标准冻结深度（m）。当无实测资料时，按本规范附录 F采用；

ψzs——土的类别对冻深的影响系数，按表 5.1.7-1；

ψzw——土的冻胀性对冻深的影响系数，按表 5.1.7-2；

ψze——环境对冻深的影响系数，按表 5.1.7-3。

表 5.1.5.1.5.1.5.1.7777-1-1-1-1 土的类别对冻深的影响系数

土的类别 影响系数ψzs
粘性土 1.00

细砂、粉砂、粉土 1.20
中、粗、砾砂 1.30
大块碎石土 1.40

表 5.1.5.1.5.1.5.1.7777-2-2-2-2 土的冻胀性对冻深的影响系数

冻胀性 影响系数ψzw

不冻胀 1.00
弱冻胀 0.95
冻胀 0.90

强冻胀 0.85
特强冻胀 0.80

表 5.1.5.1.5.1.5.1.7777-3-3-3-3 环境对冻深的影响系数

周围环境 影响系数ψze
村、镇、旷野 1.00
城市近郊 0.95
城市市区 0.90

注：环境影响系数一项，当城市市区人口为 20～50 万时，按城市近郊取值；当城市市区人口大于 50 万小

于或等于 100 万时，只计入市区影响；当城市市区人口超过 100 万时，除计入市区影响外，尚应考虑 5 公

里以内的郊区近郊影响系数。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场地冻结深度”在本规范 2002 版中称为“设计冻深”，其值是根据当地标准冻深，考虑

建设场地所处地基条件和环境条件，经修正后采取的更接近实际的冻深值。本次修订将“设计冻深”改为

“场地冻结深度”，以使概念更加清晰准确。

附录 F《中国季节冻土标准冻深线图》是在标准条件下取得的，该标准条件即为标准冻结深度的定义：

地下水位与冻结锋面之间的距离大于 2m，非冻胀粘性土，地表平坦、裸露，城市之外的空旷场地中，多年

实测（不少于十年）最大冻深的平均值。由于建设场地通常不具备上述标准条件，所以标准冻结深度一般

不直接用于设计中，而是要考虑场地实际条件将标准冻结深度乘以冻深影响系数，使得到的场地冻深更接

近实际情况。公式 5.1.7 中主要考虑了土质系数、湿度系数、环境系数。

土质对冻深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因岩性不同其热物理参数也不同，粗颗粒土的导热系数比细颗粒土

的大。因此，当其他条件一致时，粗颗粒土比细颗粒土的冻深大，砂类土的冻深比粘性土的大。我国对这

方面问题的实测数据不多，不系统，前苏联 74 年和 83 年《房屋及建筑物地基》设计规范中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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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采纳了他们的数据。

土的含水量和地下水位对冻深也有明显的影响，因土中水在相变时要放出大量的潜热，所以含水量越

多，地下水位越高（冻结时向上迁移水量越多），参与相变的水量就越多，放出的潜热也就越多，由于冻胀

土冻结的过程也是放热的过程，放热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冻深的发展速度，因此冻深相对变浅。

城市的气温高于郊外，这种现象在气象学中称谓城市的“热岛效应”。城市里的辐射受热状况改变了（深

色的沥青屋顶及路面吸收大量阳光），高耸的建筑物吸收更多的阳光，各种建筑材料的热容量和传热量大于

松土。据计算，城市接受的太阳辐射量比郊外高出 10%~30%，城市建筑物和路面传送热量的速度比郊外湿

润的砂质土壤快 3 倍，工业排放、交通车辆排放尾气，人为活动等都放出很多热量，加之建筑群集中，风

小对流差等，使周围气温升高。这些都导致了市区冻结深度小于标准冻深，为使设计时采用的冻深数据更

接近实际，原规范根据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气候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研究所气候室提供的数

据，给出了环境对冻深的影响系数，经多年使用没有问题，因此本次修订对此不做修改，但使用时应注意，

此处所说的城市（市区）是指城市集中区，不包括郊区和市属县、镇。

冻结深度与冻土层厚度两个概念容易混淆，对不冻胀土二者相同，但对冻胀性土，尤其强冻胀以上的

土，二者相差颇大。对于冻胀性土，冬季自然地面是随冻胀量的加大而逐渐上抬的，此时钻探（挖探）量

测的冻土层厚度包含了冻胀量，设计基础埋深时所需的冻深值是自冻前自然地面算起的，它等于实测冻土

层厚度减去冻胀量，为避免混淆，在公式 5.1.7 中予以明确。

关于冻深的取值，尽量应用当地的实测资料，要注意个别年份挖探一个、两个数据不能算实测数据，

多年实测资料（不少于十年）的平均值才为实测数据。

5．1．8 季节性冻土地区基础埋置深度宜大于场地冻结深度。对于深厚季节冻土地区，当

建筑基础底面土层为不冻胀、弱冻胀、冻胀土时，基础埋置深度可以小于场地冻结深度，基

底允许冻土层最大厚度应根据当地经验确定。没有地区经验时可按本规范附录 G查取。此

时，基础最小埋深 dmin可按下式计算：

dmin = zd - hmax (5.1.8)

式中：hmax——基础底面下允许冻土层的最大厚度（m）。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季节冻土地区基础合理浅埋在保证建筑安全方面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冻土学界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将浅埋方法编入规范中。本次规范修订保留

了原规范基础浅埋方法，但缩小了应用范围，将基底允许出现冻土层应用范围控制在深厚季节冻土地区的

不冻胀、弱冻胀和冻胀土场地，修订主要依据如下：

1 原规范基础浅埋方法目前实际设计中使用不普遍。从本规范 1974 版、1989 版到现行规范，根据当

时国情和低层建筑较多的情况，为降低基础工程费用，规范都给出了基础浅埋方法，但目前在实际应用中

实施基础浅埋的工程比例不大。经调查了解，我国浅季节冻土地区（冻深小于 1m）除农村低层建筑外基本

没有实施基础浅埋。中厚季节冻土地区（冻深在 1~2m 之间）多层建筑和冻胀性较强的地基也很少有浅埋基

础，基础埋深多数控制在场地冻深以下。在深厚季节性冻土地区（冻深大于 2m）冻胀性不强的地基上浅埋

基础较多。浅埋基础应用不多的原因一是设计者对基础浅埋不放心；二是多数勘察资料对冻深范围内的土

层不给地基基础设计参数；三是多数情况冻胀性土层不是适宜的持力层。

2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基础浅埋带来的经济效益与房屋建筑的安全性、耐久性之间，更加重

视房屋建筑的安全性、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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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浅埋后如果使用过程中地基浸水，会造成地基土冻胀性的增强，导致房屋出现冻胀破坏。此现

象在采用了浅埋基础的三层以下建筑时有发生。

4 冻胀性强的土融化时的冻融软化现象使基础出现短时的沉陷，多年累积可导致部分浅埋基础房屋使

用 20 年~30 年后室内地面低于室外地面，甚至出现进屋下台阶现象。

5 目前西欧、北美、日本和俄罗斯规范规定基础埋深均不小于冻深。

鉴于上述情况，本次规范修订提出在浅季节冻土地区、中厚季节冻土地区和深厚季节冻土地区中冻胀

性较强的地基不宜实施基础浅埋，在深厚季节冻土地区的不冻胀、弱冻胀、冻胀土地基可以实施基础浅埋，

并给出了基底最大允许冻土层厚度表。该表是原规范表保留了弱冻胀、冻胀土数据基础上进行了取整修改。

5．1．9 地基土的冻胀类别分为不冻胀、弱冻胀、冻胀、强冻胀和特强冻胀，可按本规范

附录 G查取。在冻胀、强冻胀和特强冻胀地基上采用防冻害措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在地下水位以上的基础，基础侧表面应回填不冻胀的中、粗砂，其厚度不应小

于 200mm；对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基础，可采用桩基础、保温性基础、自锚式基础（冻土层

下有扩大板或扩底短桩），也可将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做成正梯形的斜面基础；

2 宜选择地势高、地下水位低、地表排水条件好的建筑场地。对低洼场地，建筑物

的室外地坪标高应至少高出自然地面 300mm~500mm，其范围不宜小于建筑四周向外各一倍

冻深距离的范围；

3 应做好排水设施，施工和使用期间防止水浸入建筑地基。在山区应设截水沟或在

建筑物下设置暗沟，以排走地表水和潜水；

4 在强冻胀性和特强冻胀性地基上，其基础结构应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和基础梁，

并控制建筑的长高比；

5 当独立基础联系梁下或桩基础承台下有冻土时，应在梁或承台下留有相当于该土

层冻胀量的空隙；

6 外门斗、室外台阶和散水坡等部位宜与主体结构断开，散水坡分段不宜超过 1.5m，

坡度不宜小于 3%，其下宜填入非冻胀性材料；

7 对跨年度施工的建筑，入冬前应对地基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按采暖设计的建筑

物，当冬季不能正常采暖时，也应对地基采取保温措施。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防切向冻胀力的措施

切向冻胀力是指地基土冻结膨胀时产生的其作用方向平行基础侧面的冻胀力。基础防切向冻胀力方法

很多，采用时应根据工程特点、地方材料和经验确定。以下介绍 3 种可靠的方法。

（一）基侧填砂

用基侧填砂来减小或消除切向冻胀力，是简单易行的方法。地基土在冻结膨胀时所产生的冻胀力通过

土与基础牢固冻结在一起的剪切面传递，砂类土的持水能力很小，当砂土处在地下水位之上时，不但为非

饱和土而且含水量很小，其力学性能接近松散冻土，所以砂土与基础侧表面冻结在一起的冻结强度很小，

可传递的切向冻胀力亦很小。在基础施工完成后回填基坑时在基侧外表（采暖建筑）或四周（非采暖建筑）

填入厚度不小于 100mm 的中、粗砂，可以起到良好的防切向冻胀力破坏的效果。本次修订将换填厚度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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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100mm 改为 200mm，原因是 100mm 施工困难，且容易造成换填层不连续。

（二）斜面基础

截面为上小下大的斜面基础就是将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的台阶或放大脚作成连续的斜面，其防切向冻

胀力作用明显，但它容易被理解为是用下部基础断面中的扩大部分来阻止切向冻胀力将基础抬起，这种理

解是错误的。现对其原理分析如下。

在冬初当第一层土冻结时，土产生冻胀，并同时出现两个方向膨胀：沿水平方向膨胀基础受一水平作

用力 H1；垂直向上膨胀基础受一作用力 V1。V1 可分解成两个分力，即沿基础斜边的τ12 和沿基础斜边法线

方向的 N12，τ12 即是由于土有向上膨胀趋势对基础施加的切向冻胀力，N12 是由于土有向上膨胀的趋势对

基础斜边法线方向作用的拉应力。水平冻胀力 H1 也可分解成两个分力，其一是τ11，其二是 N11 ，τ11 是

由于水平冻胀力的作用施加在基础斜边上的切向冻胀力，N11 则是由于水平冻胀力作用施加在基础斜边上

的正压力（见图 1 受力分布图）。此时，第一层土作用于基侧的切向冻胀力为τ1=τ11+τ12。正压力 N1=

N11-N12 。由于 N12 为正拉力，它的存在将降低基侧受到的正压力数值。当冻结界面发展到第二层土时，

除第一层的原受力不变之外又叠加了第二层土冻胀时对第一层的作用，由于第二层土冻胀时受到第一层的

约束，使第一层土对基侧的切向冻胀力增加至τ1=τ11+τ12 +τ22，而且当冻结第二层土时第一层土所处位置

的土温又有所降低，土在产生水平冻胀后出现冷缩，令冻土层的冷缩拉力为 NC，此时正压力为

N1=N11-N12-NC。当冻层发展到第三层土时，第一、二层重又出现一次上述现象。

图图图图1111 斜面基础基侧受力分布图斜面基础基侧受力分布图斜面基础基侧受力分布图斜面基础基侧受力分布图

1-冻后地面；2-冻前地面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某层的切向冻胀力随冻深的发展而逐步增加，而该层位置基础斜面上受到的冻

胀压应力随冻深的发展数值逐渐变小，当冻深发展到第 n 层，第一层的切向冻胀力超过基侧与土的冻结强

度时，基础便与冻土产生相对位移，切向冻胀力不再增加而下滑，出现卸荷现象。N1 由一开始冻结产生较

大的压应力，随着冻深向下发展、土温的降低、下层土的冻胀等作用，拉应力分量在不断的增长，当达到

一定程度，N1 由压力变成拉力，所以当达到抗拉强度极限时，基侧与土将开裂，由于冻土的受拉呈脆性破

坏，一旦开裂很快延基侧向下延伸扩展，这一开裂，使基础与基侧土之间产生空隙，切向冻胀力也就不复

存在了。

应该说明的是，在冻胀土层范围之内的基础扩大部分根本起不到锚固作用，因在上层冻胀时基础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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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现的锚固力，等冻深发展到该层时，随着该层的冻胀而消失了，只有处在下部未冻土中基础的扩大部

分才起锚固作用，但我们所说的浅埋基础根本不存在这一伸入未冻土层中的部分。

在闫家岗冻土站不同冻胀性土的场地上进行了多组方锥形（截头锥）桩基础的多年观测，观测结果表

明，当β角大于等于 90 时，基础即是稳定的，见图 2。基础稳定的原因不是由于切向冻胀力被下部扩大部

分给锚住，而是由于在倾斜表面上出现拉力分量与冷缩分量叠加之后的开裂，切向冻胀力退出工作所造成

的，见图 3 的试验结果。

用斜面基础防切向冻胀力具有如下特点：

1、在冻胀作用下基础受力明确，技术可靠。当其倾斜角β大于等于 9°时，将不会出现因切向冻胀力

作用而导致的冻害事故发生；

2、不但可以在地下水位之上，也可在地下水位之下应用；

3、耐久性好，在反复冻融作用下防冻胀效果不变；

4、不用任何防冻胀材料就可解决切向冻胀问题。

该种基础施工时较常规基础相比稍有麻烦，当基础侧面较粗糙时，可用水泥砂浆将基础侧面抹平。

图图图图2222 斜面基础的抗冻拔试验斜面基础的抗冻拔试验斜面基础的抗冻拔试验斜面基础的抗冻拔试验 图图图图3333 斜面基础的防冻胀试验斜面基础的防冻胀试验斜面基础的防冻胀试验斜面基础的防冻胀试验

1-基础冻拔量(cm)；2-β(度) 1-空隙 (a)-冻前 (b)-冻后

（三）保温基础

在基础外侧采取保温措施是消除切向冻胀力的有效方法。日本称其为“裙式保温法”，上世纪 90 年代

开始在北海道进行研究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方法可在冻胀性较强、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基中使用，

不但可以消除切向冻胀力，还可以减少地面热损耗，同时实现基础浅埋。

基础保温方法见图 4。保温层厚度应根据地区气候条件确定，水平保温板上面应有不小于 300mm 厚土

层保护，并有不小于 5%的向外排水坡度，保 温宽度应不小于自保温层以下算起的

场地冻结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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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4444保温基础示意图保温基础示意图保温基础示意图保温基础示意图

1-室外地面；2-采暖室内地面；3-苯板保温层；4-实际冻深线；5-原场地冻深线

5555．2222 承载力计算

5．2．1 基础底面的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轴心荷载作用时

pk≤fa （5.2.1-1）

式中：pk——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值（kPa）；

fa——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2 当偏心荷载作用时，除符合式（5.2.1-1）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式规定：

pkmax≤1.2fa （5.2.1-2）

式中：pkmax——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边缘的最大压力值（kPa）。

5．2．2 基础底面的压力，可按下列公式确定：

1 当轴心荷载作用时

A
GF

p kk
k

+
= （5.2.2-1）

式中：Fk——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上部结构传至基础顶面的竖向力值（kN）；

Gk——基础自重和基础上的土重（kN）；

A——基础底面面积（m2）。

2 当偏心荷载作用时

W
M

A
GF

p kkk
k +

+
=max (5.2.2-2)

W
M

A
GF

p kkk
k −

+
=min (5.2.2-3)

式中：Mk——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作用于基础底面的力矩值（kN·m）；

W——基础底面的抵抗矩（m3）；

pkmin——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基础底面边缘的最小压力值（kPa）。

3 当基础底面形状为矩形且偏心距 e＞b/6时（图 5.2.2）时，pkmax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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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a
Fk+Gk

pkmax

la
GF

p kk
k 3

)(2
max

+
= (5.2.2-4)

式中：l——垂直于力矩作用方向的基础底面边长（m）；

a——合力作用点至基础底面最大压力边缘的距离（m）。

图 5.2.2 偏心荷载(eeee>>>> bbbb/6/6/6/6)下基底压力计算示意

b—力矩作用方向基础底面边长

5．2．3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由载荷试验或其它原位测试、公式计算、并结合工程实践经

验等方法综合确定。

5．2．4 当基础宽度大于 3m 或埋置深度大于 0.5m 时，从载荷试验或其它原位测试、经验

值等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尚应按下式修正：

fa= fak+ηbγ（b-3）+ηdγm(d-0.5) (5.2.4)

式中：fa——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fak——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按本规范第 5.2.3条的原则确定；

ηb、ηd——基础宽度和埋深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数，按基底下土的类别查表 5.2.4取值；

γ——基础底面以下土的重度（kN/m3），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度；

b——基础底面宽度（m），当基础底面宽度小于 3m时按 3m取值，大于 6m时按 6m

取值；

γm——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kN/m3），位于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层取有效重

度；

d——基础埋置深度（m），宜自室外地面标高算起。在填方整平地区，可自填土地面

标高算起，但填土在上部结构施工后完成时，应从天然地面标高算起。对于地

下室，如采用箱形基础或筏基时，基础埋置深度自室外地面标高算起；当采用

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时，应从室内地面标高算起。

表 5.2.4 承载力修正系数

土 的 类 别 ηb ηd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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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和淤泥质土 0 1.0
人工填土

e或 IL大于等于 0.85的粘性土
0 1.0

红 粘 土
含水比α w>0.8
含水比α w≤0.8

0
0.15

1.2
1.4

大面积

压实填土

压实系数大于 0.95、粘粒含量ρc≥10%的粉土 0 1.5
最大干密度大于 2100kg/m3的级配砂石 0 2.0

粉 土
粘粒含量ρc≥10%的粉土

粘粒含量ρc＜10%的粉土

0.3
0.5

1.5
2.0

e及 IL均小于 0.85的粘性土

粉砂、细砂(不包括很湿与饱和时的稍密状态)
中砂、粗砂、砾砂和碎石土

0.3
2.0
3.0

1.6
3.0
4.4

注： 1 强风化和全风化的岩石，可参照所风化成的相应土类取值，其他状态下的岩石不修正；

2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按本规范附录 D 深层平板载荷试验确定时ηd取 0；

3 含水比是指土的天然含水量与液限的比值；

4 大面积压实填土是指填土范围大于两倍基础宽度的填土。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大面积压实填土地基，是指填土宽度大于基础宽度两倍的质量控制严格的填土地基，质量

控制不满足要求的填土地基深度修正系数应取 1.0。

目前建筑工程大量存在着主裙楼一体的结构，对于主体结构地基承载力的深度修正，宜将基础底面以

上范围内的荷载，按基础两侧的超载考虑，当超载宽度大于基础宽度两倍时，可将超载折算成土层厚度作

为基础埋深，基础两侧超载不等时，取小值。

5．2．5 当偏心距（e）小于或等于 0.033倍基础底面宽度时，根据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确定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按下式计算，并应满足变形要求：

fa=Mbγb+Mdγmd+Mcck (5.2.5)

式中：fa——由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Mb、Md、Mc——承载力系数，按表 5.2.5确定；

b——基础底面宽度（m），大于 6m时按 6m取值，对于砂土小于 3m时按 3m取值；

ck——基底下一倍短边宽度的深度范围内土的粘聚力标准值（kPa）。

表 5.2.5 承载力系数MMMMbbbb、MMMMdddd、MMMMcccc

土的内摩擦角标准值φk（°） Mb Md Mc

0
2
4
6
8
10
12
14
16

0
0.03
0.06
0.10
0.14
0.18
0.23
0.29
0.36

1.00
1.12
1.25
1.39
1.55
1.73
1.94
2.17
2.43

3.14
3.32
3.51
3.71
3.93
4.17
4.42
4.6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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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0.43
0.51
0.61
0.80
1.10
1.40
1.90
2.60
3.40
4.20
5.00
5.80

2.72
3.06
3.44
3.87
4.37
4.93
5.59
6.35
7.21
8.25
9.44
10.84

5.31
5.66
6.04
6.45
6.90
7.40
7.95
8.55
9.22
9.97
10.80
11.73

注：φk—基底下一倍短边宽度的深度范围内土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根据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确定地基承载力的计算公式，条件原为均布压力。当受到较大的水

平荷载而使合力的偏心距过大时，地基反力分布将很不均匀，根据规范要求 pkmax≤1.2fa 的条件，将计算

公式增加一个限制条件为：当偏心距 e≤0.033b 时，可用该式计算。相应式中的抗剪强度指标 c、φ，要求

采用附录 E 求出的标准值。

5. 2. 6 对于完整、较完整、较破碎的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按本规范附录 H岩基载荷

试验方法确定；对破碎、极破碎的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根据平板载荷试验确定。对完

整、较完整和较破碎的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也可根据室内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按下式进行

计算：

fa=ψr·frk (5.2.6)

式中：fa——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frk——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kPa），可按本规范附录 J确定；

ψr——折减系数。根据岩体完整程度以及结构面的间距、宽度、产状和组合，由地方

经验确定。无经验时，对完整岩体可取 0.5；对较完整岩体可取 0.2～0.5；对较

破碎岩体可取 0.1～0.2。

注: 1 上述折减系数值未考虑施工因素及建筑物使用后风化作用的继续；

2 对于粘土质岩，在确保施工期及使用期不致遭水浸泡时，也可采用天然湿度的试样，不进行

饱和处理。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岩石地基的承载力一般较土高得多。本条规定：“用岩基载荷试验确定”。但对完整、较完

整和较破碎的岩体可以取样试验时，可以根据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乘以折减系数确定地基承载力特

征值。

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折减系数。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与地基承载力之间的不同在于：第一，抗压强

度试验时，岩石试件处于无侧限的单轴受力状态；而地基承载力则处于有围压的三轴应力状态。如果地基

是完整的，则后者远远高于前者。第二，岩块强度与岩体强度是不同的，原因在于岩体中存在或多或少，

或宽或窄，或显或隐的裂隙，这些裂隙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地基的承载力。显然，越完整、折减越少；越破

碎，折减越多。由于情况复杂，折减系数的取值原则上由地方经验确定，无经验时，按岩体的完整程度，

给出了一个范围值。经试算和与已有的经验对比，条文给出的折减系数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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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破碎”和“极破碎”的岩石地基，因无法取样试验，故不能用该法确定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岩样试验中，尺寸效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规范规定试件尺寸为φ50×100mm。

5. 2. 7 当地基受力层范围内有软弱下卧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下式验算软弱下卧层的地基承载力：

pz+pcz≤faz (5.2.7-1)

式中：pz——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的附加压力值（kPa）；

pcz——软弱下卧层顶面处土的自重压力值（kPa）；

faz——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经深度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2 对条形基础和矩形基础，式（5.2.7-1）中的 pz值可按下列公式简化计算：

条形基础

θtan2
)(

zb
ppbp ck

z +
−

= (5.2.7-2)

矩形基础

)tan2)(tan2(
)(

θθ zlzb
pplb

p ck
z ++

−
= (5.2.7-3)

式中：b——矩形基础或条形基础底边的宽度（m）；

l——矩形基础底边的长度（m）；

pc——基础底面处土的自重压力值（kPa）；

z——基础底面至软弱下卧层顶面的距离（m）；

θ——地基压力扩散线与垂直线的夹角（°），可按表 5.2.7采用。

表 5.2.7 地基压力扩散角θθθθ

Es1/Es2
z/b

0.25 0.50
3
5
10

6°
10°
20°

23°
25°
30°

注：1 Ｅs1为上层土压缩模量；Es2为下层土压缩模量；

2 z/b <0.25时取θ＝0°，必要时，宜由试验确定；z/b >0.50时θ值不变；

3 z/b在 0.25与 0.50之间可插值使用。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规范 1974 版中规定了矩形基础和条形基础下的地基压力扩散角（压力扩散线与垂直线

的夹角），一般取 22°，当土层为密实的碎石土，密实的砾砂、粗砂、中砂以及老粘土时，取 30°。当基础

底面至软弱下卧层顶面以上的土层厚度小于或等于 1/4 基础宽度时，可按 0°计算。

双层土的压力扩散作用有理论解，但缺乏试验证明，在 1972 年开始编制地基规范时主要根据理论解及

仅有的一个由四川省科研所提供的现场载荷试验。为慎重起见，提出了上述的应用条件。在 89 版修订规范

时，由天津市建研所进行了大批室内模型试验及三组野外试验，得到一批数据。由于试验局限在基宽与硬

层厚度相同的条件，对于大家希望解决的较薄硬土层的扩散作用只有借诸理论公式探求其合理应用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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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修改补充部分进行说明。

天津建研所完成了硬层土厚度 z 等于基宽 b 时硬层的压力扩散角试验，试验共 16 组，其中野外载荷试

验两组，室内模型试验 14 组，试验中进行了软层顶面处的压力测量。

试验所选用的材料，室内为粉质粘土、淤泥质粘土，用人工制备。野外用煤球灰及石屑。双层土的刚

度指标用α ＝Es1/Es2 控制，分别取α＝2、4、5、6 等。模型基宽为 360及 200mm 两种，现场压板宽度为

1410mm。

现场试验下卧层为煤球灰，变形模量为 2.2MPa，极限荷载 60kPa，按 s＝0.015b≈21.1mm 时所对应的压

力仅仅为 40kPa。（图 5，曲线 1）。上层硬土为振密煤球灰及振密石屑，其变形模量为 10.4 及 12.7MPa，这

两组试验α ＝5、6，从图 5 曲线中可明显看到：当 z＝b 时，α＝5、6 的硬层有明显的压力扩散作用，曲

线 2 所反映的承载力为曲线 1 的 3.5 倍，曲线 3 所反映的承载力为曲线 1 的 4.25 倍。

室内模型试验：硬层为标准砂，e＝0.66，Es＝11.6～14.8MPa；下卧软层分别选用流塑状粉质粘土，

变形模量在 4MPa 左右；淤泥质土、变形模量为 2.5MPa 左右。从载荷试验曲线上很难找到这两类土的比例

界线值，如图 6，曲线 1 流塑状粉质粘土 s＝50mm 时的强度仅 20kPa。作为双层地基，当α＝2，s＝50mm

时的强度为 56kPa（曲线 2），α ＝4 时为 70kPa(曲线 3)，α ＝ 6 时为 96kPa(曲线 4）。虽然按同一下沉量

来确定强度是欠妥的，但可反映垫层的扩散作用，说明θ值愈大，压力扩散的效果愈显著。

关于硬层压力扩散角的确定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取承载力比值倒算θ角，另一种是采用实测压力比

值，天津建研所采用后一种方法，取软层顶三个压力实测平均值作为扩散到软层上的压力值，然后按扩散

角公式求θ值。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p—θ曲线上按实测压力求出的θ角随荷载增加迅速降低，到硬土层出现开裂后降到

最低值。

图图图图5555 现场载荷试验现场载荷试验现场载荷试验现场载荷试验 pppp————ssss曲线曲线曲线曲线 图图图图6666 室内模型试验室内模型试验室内模型试验室内模型试验 pppp————ssss曲线曲线曲线曲线 pppp————θθθθ曲线曲线曲线曲线

1 一原有煤球灰地基 2 一振密煤球灰地基 注注注注：α＝2.4时，下层土模量为 4.0MPa

3—振密土石屑地基 α＝6 时，下层土模量为 2.9MPa

根据平面模型实测压力计算的θ值分别为: α＝ 4 时，θ＝24.67°；α＝5 时,θ＝26.98°；α ＝6 时，

θ＝27.31°均小于 30°。而直观的破裂角却为 30°（图 7）。

现场载荷试验实测压力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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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3333 现场实测压力现场实测压力现场实测压力现场实测压力

载荷板下压力 p0(kPa) 60 80 100 140 160 180 220 240 260 300

软弱下卧层

面上平均压

力 pz(kPa)

2

(α =5)
27.3 31.2 33.2 50.5 87.9 130.3

3

(α =6)
24 26.7 33.5 704

图图图图7777 双层地基试验双层地基试验双层地基试验双层地基试验α————θθθθ曲线曲线曲线曲线 图图图图8888 载荷板压力载荷板压力载荷板压力载荷板压力 pppp0000与界面压力与界面压力与界面压力与界面压力 ppppzzzz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Δ—室内试验 ○—现场试验

按表 3 实测压力作图 8，可以看出，当荷载增加到 a 点后，传到软土顶界面上的压力急骤增加，即压

力扩散角迅速降低，到 b 点时，α＝5 时为 28.6°，α ＝6 时为 28°，如果按 a 点所对应的压力分别为 180kPa、

240kPa，其对应的扩散角为 30.34°及 36.85°，换言之，在 p—s 曲线中比例界限范围内的θ角比破坏时略高。

为讨论这个问题，在缺乏试验论证的条件下，只能借助已有理论解进行分析。

根据叶戈罗夫的平面问题解答条形均布荷载下双层地基中点应力 pz 的应力系数 kz 见表 4。

表表表表 4444 条形基础中点地基应力系数条形基础中点地基应力系数条形基础中点地基应力系数条形基础中点地基应力系数

z/b ν＝1.0 ν＝5.0 ν＝10.0 ν＝15.0

0.0

0.25

0.50

1.00

1.00

1.02

0.90

0.60

1.00

0.95

0.69

0.41

1.00

0.87

0.58

0.33

1.00

0.82

0.52

0.29

表中 2
1

2
2

2

1 1
µ
µ

ν
−

⋅=
s

s

E
E

Esa——硬土层土的变形模量；

Es2——下卧软土层的变形模量。

换算为α时，ν＝5.0 大约相当 α ＝4

ν＝10.0 大约相当 α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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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15.0 大约相当 α＝12

将应力系数换算为压力扩散角可建表如下：

表表表表 5555 压力扩散角压力扩散角压力扩散角压力扩散角θθθθ

z/b ν＝1.0, α ＝1 ν＝5.0, α ≈4 ν＝10.0, α≈7—8 ν＝15.0, α≈12

0.00

0.25

0.50

1.00

—

0

3.18°

18.43°

—

5.94°

24.0°

35.73°

—

16.63°

35.0°

45.43°

—

23.7°

42.0°

50.75°

从计算结果分析；该值与图 6 所示试验值不同，当压力小时，试验值大于理论值，随着压力增加，试

验值逐渐减小。到接近破坏时，试验值趋近于 25°，比理论值小 50%左右，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理论

值只考虑土直线变形段的应力扩散，当压板下出现塑性区即载荷试验出现拐点后，土的应力应变关系已呈

非线性性质，当下卧层土较差时，硬层挠曲变形不断增加，直到出现开裂。这时压力扩散角取决于上层土

的刚性角逐渐达到某一定值。从地基承载力的角度出发，采用破坏时的扩散角验算下卧层的承载力比较安

全可靠，并与实测土的破裂角度相当。因此，在采用理论值计算时，θ大于 30°的均以 30°为限，θ小于 30°

的则以理论计算值为基础；求出 z＝ 0.25b 时的扩散角，如图 9。

从表 5 可以看到 z＝ 0.5b 时，扩散角计算值均大于 z＝6 时图 7 所给出的试验值。同时，z＝0.5b 时

的扩散角不宜大于 z＝b 时所得试验值。故 z＝0.5b 时的扩散角仍按 z＝b 时考虑，而大于 0.5b 时扩散角亦

不再增加。从试验所示的破裂面的出现以及任一材料都有一个强度限值考虑，将扩散角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还是合理的。总上所述，建议条形基础下硬土层地基的扩散角如表 6。

图图图图 9999 zzzz ＝＝＝＝0.250.250.250.25bbbb时时时时αααα————θθθθ曲线（计算值）曲线（计算值）曲线（计算值）曲线（计算值）

表表表表6666 条形基础压力扩散角条形基础压力扩散角条形基础压力扩散角条形基础压力扩散角

Es1/Es2 z＝0.25b z＝0.5b

3

5

10

6°

10°

20°

23°

25°

30°

关于方形基础的扩散角与条形基础扩散角，可按均质土中的压力扩散系数换算如下表。

表表表表 7777 扩散角对照扩散角对照扩散角对照扩散角对照

z/b
压力扩散系数 压力扩散角

方形 条形 方形 条形

0.2

0.4

0.6

1.0

0.960

0.800

0.606

0.334

0.977

0.881

0.755

0.550

2.95°

8.39°

13.33°

20.00°

3.36°

9.58°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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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相等的均布压力作用下，压力扩散系数差别很大，但在 z/b 在 1.0 以内时，方形

基础与条形基础的扩散角相差不到 2°，该值与建表误差相比巳无实际意义。故建议采用相同值。

5. 2. 8 对于沉降已经稳定的建筑或经过预压的地基，可适当提高地基承载力。

5. 3 变形计算

5.5.5.5. 3.3.3.3. 1111 建筑物的地基变形计算值，不应大于地基变形允许值。建筑物的地基变形计算值，不应大于地基变形允许值。建筑物的地基变形计算值，不应大于地基变形允许值。建筑物的地基变形计算值，不应大于地基变形允许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地基变形计算是地基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建筑物地基产生

过大的变形时，对于工业与民用建筑来说，都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或生活，危及人们的安全，影响人们的

心理状态。

5．3. 2 地基变形特征可分为沉降量、沉降差、倾斜、局部倾斜。

5．3. 3 在计算地基变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由于建筑地基不均匀、荷载差异很大、体型复杂等因素引起的地基变形，对于砌体

承重结构应由局部倾斜值控制；对于框架结构和单层排架结构应由相邻柱基的沉降差控制；

对于多层或高层建筑和高耸结构应由倾斜值控制；必要时尚应控制平均沉降量。

２ 在必要情况下，需要分别预估建筑物在施工期间和使用期间的地基变形值，以便预

留建筑物有关部分之间的净空，选择连接方法和施工顺序。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一般多层建筑物在施工期间完成的沉降量，对于碎石或砂土可认为其最终沉降量已完成

80%以上，对于其它低压缩性土可认为已完成最终沉降量的 50%～80%，对于中压缩性土可认为已完成 20%～

50%，对于高压缩性土可认为已完成 5%～20%。

5. 3. 4 建筑物的地基变形允许值应按表 5.3.4 规定采用。对表中未包括的建筑物，其地

基变形允许值应根据上部结构对地基变形的适应能力和使用上的要求确定。

表 5.3.4 建筑物的地基变形允许值

变 形 特 征
地 基 土 类 别

中、低压缩性土 高压缩性土

砌体承重结构基础的局部倾斜 0.0020.0020.0020.002 0.0030.0030.0030.003

工业与民用建筑相邻柱

基的沉降差

框架结构 0.0020.0020.0020.002llll 0.0030.0030.0030.003llll

砌体墙填充的边排柱 0.00070.00070.00070.0007llll 0.0010.0010.0010.001llll

当基础不均匀沉降时不

产生附加应力的结构
0.0050.0050.0050.005llll 0.0050.0050.0050.005llll

单层排架结构(柱距为 6m)柱基的沉降量(mm) （120120120120） 200200200200

桥式吊车轨面的倾斜(按

不调整轨道考虑)

纵 向 0.0040.0040.0040.004

横 向 0.0030.0030.0030.003
多层和高层建筑的整体

倾斜

HHHHgggg≤≤≤≤24242424 0.0040.0040.0040.004
22224<4<4<4<HHHHgggg≤≤≤≤60606060 0.0030.0030.00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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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0<60<60<HHHHgggg≤≤≤≤100100100100 0.00250.00250.00250.0025
HHHHgggg>100>100>100>100 0.0020.0020.0020.002

体型简单的高层建筑基础的平均沉降量(mm) 200200200200

高耸结构基础的倾斜

HHHHgggg≤≤≤≤20202020 0.0080.0080.0080.008
20<20<20<20<HHHHgggg≤≤≤≤50505050 0.0060.0060.0060.006
50<50<50<50<HHHHgggg≤≤≤≤100100100100 0.0050.0050.0050.005
100<100<100<100<HHHHgggg≤≤≤≤150150150150 0.0040.0040.0040.004
150<150<150<150<HHHHgggg≤≤≤≤200200200200 0.0030.0030.0030.003
200<200<200<200<HHHHgggg≤≤≤≤250250250250 0.0020.0020.0020.002

高耸结构基础的沉降量

(mm)

HHHHgggg≤≤≤≤100100100100 400400400400
100<100<100<100<HHHHgggg≤≤≤≤200200200200 300300300300
200<200<200<200<HHHHgggg≤≤≤≤250250250250 200200200200

注：1111 本表数值为建筑物地基实际最终变形允许值；

2222 有括号者仅适用于中压缩性土；

3333 llll为相邻柱基的中心距离(mm)(mm)(mm)(mm)；HHHHgggg为自室外地面起算的建筑物高度(m)(m)(m)(m)；

4444 倾斜指基础倾斜方向两端点的沉降差与其距离的比值；

5555 局部倾斜指砌体承重结构沿纵向 6666～10m10m10m10m内基础两点的沉降差与其距离的比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规定了地基变形的允许值。本规范从编制 1974 年版开始，收集

了大量建筑物的沉降观测资料，加以整理分析，统计其变形特征值，从而确定各类建筑物能够允许的地基

变形限制。经历 1989 年版和 2002 年版的修订、补充，本条规定的地基变形允许值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对表 5.3.4 中高度在 100m 以上高耸结构物（主要为高烟囱）基础的倾斜允许值和高层建筑物基础倾斜

允许值，分别说明如下：

A．高耸构筑物部份：（增加 H＞100m 时的允许变形值）

1 国内外规范、文献中烟囱高度 H＞100m 时的允许变形值的有关规定：

1）我国烟囱设计规范（GBJ 51-83）见表 8

表表表表 8888 基础允许倾斜值基础允许倾斜值基础允许倾斜值基础允许倾斜值

烟囱高度 H(m) 基础允许倾斜值

100<H≤150

150<H≤200

200<H

≤0.004

≤0.003

≤0.002

上述规定的基础允许倾斜值，主要为根据烟囱筒身的附加弯矩不致过大。

2）苏联地基规范СНИП 2.02.01—83（1985 年）见表 9

表表表表 9999 地基允许倾斜值和沉降值地基允许倾斜值和沉降值地基允许倾斜值和沉降值地基允许倾斜值和沉降值

烟囱高度 H(m) 地基允许倾斜值 地基平均沉降量(mm)

100<H<200

200<H<300

300<H

1/(2H)

1/(2H)

1/(2H)

300

200

100

3）基础分析与设计（美）J．E.BOWLES（1977 年）:烟囱、水塔的圆环基础的允许倾斜值为 0.004

4）结构的允许沉降（美）M．I．ESRIG（1973 年）:高大的刚性建筑物明显可见的倾斜为 0.004

2 确定高烟囱基础允许倾斜值的依据：

1） 影响高烟囱基础倾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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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力

2．日照

3．地基土不均匀及相邻建筑物的影响

4．由施工误差造成的烟囱筒身基础的偏心

上述诸因素中风、日照的最大值仅为短时间作用，而地基不均匀与施工误差的偏心则为长期作用，相

对的讲后者更为重要。 根据 1977 年电力系统高烟囱设计问题讨论会议纪要，从已建成的高烟囱看，烟囱

筒身中心垂直偏差，当采用激光对中找直后，顶端施工偏差值均小于 H/1000，说明施工偏差是很小的。因

此，地基土不均匀及相邻建筑物的影响是高烟囱基础产生不均匀沉降（即倾斜）的重要因素。

确定高烟囱基础的允许倾斜值，必须考虑基础倾斜对烟囱筒身强度和地基土附加压力的影响。

2） 基础倾斜产生的筒身二阶弯矩在烟囱筒身总附加弯矩中的比率

我国烟囱设计规范中的烟囱筒身由风荷载、基础倾斜和日照所产生的自重附加弯矩公式为：

⎥
⎦

⎤
⎢
⎣

⎡
+

∆
+−= θγ
α

ρ
mhHGhM

o

thz

w
f )

2
1)(

3
2(

2

式中：G——由筒身顶部算起 h/3 处的烟囱每米高的折算自重（kN）；

h——计算截面至筒顶高度（m）；

H——筒身总高度（m）；

wρ
1

——筒身代表截面处由风荷载及附加弯矩产生的曲率；

α hz——混凝土总变形系数；

Δt——筒身日照温差，可按 20℃采用；

m0——基础倾斜值；

γ0——由筒身顶部算起 0.6H 处的筒壁平均半径（m）。

从上式可看出：当筒身曲率

w

1
ρ

较小时附加弯矩中基础倾斜部分才起较大作用，为了研究基础倾斜在

筒身附加弯矩中的比率，有必要分析风、日照、地基倾斜对上式的影响。在 m0 为定值时，由基础倾斜引起

的附加弯矩与总附加弯矩的比值为

⎥
⎦

⎤
⎢
⎣

⎡
+

∆
+− θθ γ
α

ρ
mhHm

o

thz

w

)
2

1)(
3
2(/

很显然，基倾附加弯矩所占比率在强度阶段与使用阶段是不同的，后者较前者大些。

现以高度为 180m、顶部内径为 6m、风荷载为 50kgf／m2 的烟囱为例：

在标高 25m 处求得的各项弯矩值为

总风弯炬 Mw＝13908.5t-m

总附加弯矩 Mf＝4394.3t-m

其中 风荷附加 Mfw＝3180.4

日照附加 Mr＝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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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nα

iα

b

5

4

z n

z i
z i-

1

Δ
z

1−iα

地倾附加 Mfj＝818.4（mθ＝0.003）

可见当基础倾斜 0.003 时，由基础倾斜引起的附加弯矩仅占总弯矩（Mw＋Mf）值的 4.6%，同样当基础

倾斜 0.006 时，为 10%，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筒身达到明显可见的倾斜（0.004）时, 地基倾

斜在高烟囱附加弯矩计算中是次要的。

但高烟囱在风、地震、温度、烟气侵蚀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工作，筒身又为环形薄壁截面，有关刚度、

应力计算的因素复杂、并考虑到对邻接部分免受损害，参考了国内外规范、文献后认为，随着烟囱高度的

增加，适当地递减烟囱基础允许倾斜值是合适的，因此，在修订 TJ7－74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表 21 时，对高

度 h＞100m 高耸构筑物基础的允许倾斜值可采用我国烟囱设计规范的有关数据。

B．高层建筑部份

这部份主要参考我国高层建筑箱基设计规程 JGJ6 有关规定及编制说明中有关资料定出允许变形值。

1 我国箱基规定横向整体倾斜的计算值 α，在非地震区宜符合 α ≤
b

100H
，式中，b(m)为箱形基础

宽度；H 为建筑物高度。在箱基编制说明中提到在地震区 α值宜用
b

150H
～

b
200H

。

2 对刚性的高层房屋的允许倾斜值主要取决于人类感觉的敏感程度，倾斜值达到明显可见的程度大致

为 1/250，结构损坏则大致在倾斜值达到 1/150 时开始。

5．3．5 计算地基变形时，地基内的应力分布，可采用各向同性均质线性变形体理论。其

最终变形量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
=

−−−=′=
n

i
iiii

si
ss zz

E
pss

1
11

0 )( ααψψ (5.3.5)

式中：s——地基最终变形量（mm）；

s’——按分层总和法计算出的地基变形量（mm）；

Ψs——沉降计算经验系数，根据地区沉降观测资料及经验确定，无地区经验时可根据

变形计算深度范围内压缩模量的当量值（ sE ）、基底附加压力按表 5.3.5取值；

n——地基变形计算深度范围内所划分的土层数（图 5.3.5）；

p0——相应于作用的准永久组合时基础底面处的附加压力(kPa)；

Esi——基础底面下第 i层土的压缩模量（MPa），应取土的自重压力至土的自重压力

与附加压力之和的压力段计算；

zi、zi-1——基础底面至第 i层土、第 i-1层土底面的距离（m）；

iα 、 1−iα ——基础底面计算点至第 i层土、第 i-1层土底面范围内平均附加应力系数，可按

本规范附录 K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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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基础沉降计算的分层示意

1-天然地面标高；2-基底标高；3-平均附加应力系数α 曲线；4- i-1层；5- i层

表 5.3.5 沉降计算经验系数ψψψψｓ

sE (MPa)

基底附加压力

2.5 4.0 7.0 15.0 20.0

p0≥fak
p0≤0.75fak

1.4

1.1

1.3

1.0

1.0

0.7

0.4

0.4

0.2

0.2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该条指出：

1 压缩模量的取值，在考虑到地基变形的非线性性质，一律采用固定压力段下的 Es 值必然会引起沉

降计算的误差，因此采用实际压力下的 Es 值，即

α
01 e

Es
+

=

式中：e0——土自重压力下的孔隙比；

α——从土自重压力至土的自重压力与附加压力之和压力段的压缩系数。

2 地基压缩层范围内压缩模量 Es的加权平均值

提出按分层变形进行 Es 的加权平均方法

设：

si

i

ssss

i

E
A

E
A

E
A

E
A

E
A Σ

=+++=
Σ

.......
3

3

2

2

1

1

则：

si

i

i
s

E
A
A

E
Σ

Σ
=

式中： sE ——压缩层内加权平均的 Es值（MPa）；

Esi——压缩层内某一层土的 Es值（MPa）；

Ai——压缩层内某一层土的附加应力面积（m
2
）。

显然，应用上式进行计算能够充分体现各分层土的 Es 值在整个沉降计算中的作用，使在沉降计算中

Es 完全等效于分层的 Es。

3 根据 132栋建筑物的资料进行沉降计算并与资料值进行对比得出沉降计算经验系教ψs与平均 Es之

间的关系，在编制规范表 5.3.5 时，考虑了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设计压力小于地基承载力的情况，将基底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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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小于 0.75fak 时另列一栏，在表 5.3.5 的数值方面采用了一个平均压缩模量值可对应给出一个ψs 值，并

允许采用内插方法，避免了采用压缩模量区间取一个ψs 值，在区间分界处因ψs 取值不同而引起的误差。

5. 3. 6 变形计算深度范围内压缩模量的当量值（ sE ），应按下式计算：

∑
∑=

si

i

i
s

E
A
A

E

(5.3.6)

式中：Ai——第 i层土附加应力系数沿土层厚度的积分值。

5. 3. 7 地基变形计算深度 zn（图 5.3.5），应符合式（5.3.7）的规定。当计算深度下部

仍有较软土层时，应继续计算。

∑
=

′∆≤′∆
n

i
in ss

1

025.0 (5.3.7)

式中：Δs’i——在计算深度范围内，第 i层土的计算变形值（mm）；

Δs’n——在由计算深度向上取厚度为Δz的土层计算变形值（mm），Δz见图 5.3.5并按

表 5.3.7确定。

表 5.3.5.3.5.3.5.3.7777 ΔΔΔΔzzzz

b(m) ≤2 2＜b≤4 4＜b≤8 b＞8
Δz(m) 0.3 0.6 0.8 1.0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对于存在相邻影响情况下的地基变形计算深度,这次修订时仍以相对变形作为控制标准（以

下简称为变形比法）。

在 TJ7－74 规范之前，我国一直沿用苏联НИТУ127—55 规范，以地基附加应力对自重应力之比为 0.2

或 0.1作为控制计算深度的标准（以下简称应力比法），该法沿用成习，并有相当经验。但它没有考虑到土

层的构造与性质，过于强调荷载对压缩层深度的影响而对基础大小这一更为重要的因素重视不足。自 TJ7

－74 规范试行以来，采用变形比法的规定，纠正了上述的毛病，取得了不少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

的文献指出，变形比法规定向上取计算层厚为 1m 的计算变形值，对于不同的基础宽度，其计算精度不等。

从与实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用变形比法计算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时，其值偏大。但对于 b＝

10m～50m的大基础，其值却与实测值相近。为使变形比法在计算小基础时，其计算 zn 值也不至过于偏大，

经过多次统计，反复试算，提出采用 0.3(1＋lnb)m 代替向上取计算层厚为 1m 的规定，取得较为满意的结

果（以下简称为修正变形比法）。第 5.3.7 条中的表 5.3.7 就是根据 0.3(1＋1nb)m 的关系。以更粗的分格

给出的向上计算层厚Δz 值。

5. 3. 8 当无相邻荷载影响，基础宽度在 1～30m范围内时，基础中点的地基变形计算深

度也可按简化公式（5.3.8）进行计算。在计算深度范围内存在基岩时，zn可取至基岩表面；

当存在较厚的坚硬粘性土层，其孔隙比小于 0.5、压缩模量大于 50MPa，或存在较厚的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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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卵石层，其压缩模量大于 80MPa时，zn可取至该层土表面。此时，地基土附加压力分布

应考虑相对硬层存在的影响，按本规范公式（6.2.2）计算地基最终变形量。

zn＝b（2.5－0.4lnb） （5.3.8）

式中：b——基础宽度（m）。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列入了当无相邻荷载影响时确定基础中点的变形计算深度简化公式（5.3.8），该公式

系根据具有分层深标的 19 个载荷试验（面积 0.5～13.5m2）和 31 个工程实测资料统计分析而得。分析结

果表明。对于一定的基础宽度，地基压缩层的深度不一定随着荷载（p）的增加而增加。对于基础形状（如

矩形基础、圆形基础）与地基土类别（如软土、非软土）对压缩层深度的影响亦无显著的规律，而基础大

小和压缩层深度之间却有明显的有规律性的关系。

图图图图 10101010 zzzzssss////bbbb～～～～bbbb实测点和回归线实测点和回归线实测点和回归线实测点和回归线

·—图形基础 +—方形基础 ×—矩形基础

图 10 为以实测压缩层深度 zs 与基础宽度 b 之比为纵坐标，而以 b 为横坐标的实测点与回归线图。实

线方程 zs/b＝2.0－0.41nb 为根据实测点求得的结果。为使曲线具有更高的保证率，方程式右边引入随机

项 taφ0S，取置信度 1—α＝95%时，该随机项偏于安全地取 0.5，故公式变为：

zs＝b(2.5－0.41nb)

图 10 的实线之上有两条虚线。上层虚线为α ＝ 0.05，具有置信度为 95%的方程，即式（5.3.7）。下

层虚线为α ＝0.2，具有置信度为 80%的方程。为安全起见只推荐前者。

此外，从图 10 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实测点分布在 zs/b＝2 的线以下。即使最高的个别点，也只位于

zs/b＝2.2 之处。国内外一些资料亦认为压缩层深度以取 2 倍 b 或稍高一点为宜。

在计算深度范围内存在基岩或存在相对硬层时，按第 5.3.5 条的原则计算地基变形时，由于下卧硬层

存在，地基应力分布明显不同于 Boussinesq 应力分布。为了减少计算工作量，此次条文修订增加对于计算

深度范围内存在基岩和相对硬层时的简化计算原则。

在计算深度范围内存在基岩或存在相对硬层时，地基土层中最大压应力的分布可采用К.Е.叶戈罗夫带

式基础下的结果（表 10）。对于矩形基础，长短边边长之比大于等于 2 时，可参考该结果。

表表表表 10101010 带式基础下非压缩性地基上面土层中的最大压应力系数带式基础下非压缩性地基上面土层中的最大压应力系数带式基础下非压缩性地基上面土层中的最大压应力系数带式基础下非压缩性地基上面土层中的最大压应力系数

z/h
非 压 缩 性 土 层 的 埋 深

h=b h=2b h=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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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8

0.6

0.4

0.2

0

1.000

1.009

1.020

1.024

1.023

1.022

1.00

0.99

0.92

0.84

0.78

0.76

1.00

0.82

0.57

0.44

0.37

0.36

注注注注：表中 h 为非压缩性地基上面土层的厚度，b 为带式荷载的半宽，z 为纵座标。

5. 3. 9 当存在相邻荷载时，应计算相邻荷载引起的地基变形，其值可按应力叠加原理，

采用角点法计算。

5. 3. 10 当建筑物地下室基础埋置较深时，地基土的回弹变形量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
====

−−−−−−−−−−−−====
n

i
iiii

ci

c
cc zz

E
p

s
1

11 )( ααψ (5.3.10)

式中：sc——地基的回弹变形量（mm）；

ψc——回弹量计算的经验系数，无地区经验时可取 1.0；

pc——基坑底面以上土的自重压力(kPa)，地下水位以下应扣除浮力；

Eci——土的回弹模量（kPa），按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 中

土的固结试验回弹曲线的不同应力段计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应该指出高层建筑由于基础埋置较深，地基回弹再压缩变形往往在总沉降中占重要地位，

甚至某些高层建筑设置 3 层～4 层（甚至更多层）地下室时，总荷载有可能等于或小于该深度土的自重压

力，这时高层建筑地基沉降变形将由地基回弹变形决定。公式(5.3.10)中，Eci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土工

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 进行试验确定，计算时应按回弹曲线上相应的压力段计算。沉降计算经验系数

ψc 应按地区经验采用。

地基回弹变形计算算例：某工程采用箱形基础，基础平面尺寸 64.8×12.8m2，基础埋深 5.7m，基础底

面以下各土层分别在自重压力下作回弹试验，测得回弹模量如表 11。

表表表表 11111111 土的回弹模量土的回弹模量土的回弹模量土的回弹模量

土层 层厚（m）
回弹模量（MPa）

E0-0.025 E0.025-0.05 E0.05-0。1 E0.1-0.2

③粉土 1.8 28.7 30.2 49.1 570

④粉质粘土 5.1 12.8 14.1 22.3 280

⑤卵石 6.7 100（无试验资料，估算值）

基底附加应力 108kN/m
2
，计算基础中点最大回弹量。

回弹计算结果见表 12。

表表表表 12121212 回弹量计算表回弹量计算表回弹量计算表回弹量计算表

zi ia zi ia -zi-1 1−−−−ia pz+pcz(kPa) Eci(MPa) pc(zi ia -zi-1 1−−−−ia )/E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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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kN/m25.7

1.8

5.1

6.7

-13.7m

1

3

2

0 1.000 0 0 — —

1.8 0.996 1.7928 41 28.7 6.75mm

4.9 0.964 2.9308 115 22.3 14.17mm

5.9 0.950 0.8814 139 280 0.34mm

6.9 0.925 0.7775 161 280 0.3mm

合计： 21.58mm

1-③粉土 2-④粉质粘土 3-⑤卵石

从计算过程及土的回弹试验曲线特征可知，地基土回弹的初期，回弹模量很大，回弹量较小，所以地

基土的回弹变形土层计算深度是有限的。

5. 3. 11 回弹再压缩变形量计算可采用再压缩的压力小于卸荷土的自重压力段内再压缩变

形线性分布的假定计算：

c
ccc p
pss ψ ′=′ (5.3.11)

式中： cs′——地基的回弹再压缩变形量（mm）；

cψ ′——回弹再压缩变形增大系数，由土的固结回弹再压缩试验确定；

cs ——地基的最大回弹变形量（mm）；

p——再压缩的荷载压力(kPa)；

pc——基坑底面以上土的自重压力(kPa)，地下水位以下应扣除浮力。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地基土回弹再压缩量计算目前实测结果较少。根据室内压缩试验和现场载荷试验结果，地

基土回弹再压缩量大于回弹量。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基础研究所根据室内压缩试验统计，增大系数对

黏性土其值为 1.19，对砂土其值为 1.10，工程应用时应根据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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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a b

d

5. 3. 12 在同一整体大面积基础上建有多栋高层和低层建筑，宜考虑上部结构、基础与地

基的共同作用进行变形计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文原为强制性条文。

5. 4 稳定性计算

5. 4. 1 地基稳定性可采用圆弧滑动面法进行验算。最危险的滑动面上诸力对滑动中心所

产生的抗滑力矩与滑动力矩应符合下式要求：

MＲ／MS≥1.2 (5.4.1)

式中：MS——滑动力矩（kN·m）；

MＲ——抗滑力矩（kN·m）。

5. 4. 2 位于稳定土坡坡顶上的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条形基础或矩形基础，当垂直于坡顶边缘线的基础底面边长小于或等于 3m

时，其基础底面外边缘线至坡顶的水平距离（图 5．4．2）应符合下式要求，且不得小于 2.5m：

条形基础

a≥3.5b -
βtan
d

(5.4.2-1)

矩形基础

a≥2.5b -
βtan
d

(5.4.2-2)

式中：a ——基础底面外边缘线至坡顶的水平距离（m）；

b——垂直于坡顶边缘线的基础底面边长（m）；

d——基础埋置深度（m）；

β——边坡坡角（°）。

2 当基础底面外边缘线至坡顶的水平距离不满足式（5.4.2-1）、(5.4.2-2）的要求时，

可根据基底平均压力按公式（5.4.1）确定基础距坡顶边缘的距离和基础埋深。

3 当边坡坡角大于 45°、坡高大于 8m 时，尚应按式（5.4.1）验算坡体稳定性。

图 5.4.2 基础底面外边缘线至坡顶的水平距离示意

5. 4. 3 建筑物基础存在浮力作用时应进行抗浮稳定性验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简单的浮力作用情况，基础抗浮稳定性应符合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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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w

k k
N
G

≥
,

(5.4.3)

式中：Gk——建筑物自重及压重之和（kN）；

Nw,k——浮力作用值（kN）；

wk ——抗浮稳定安全系数，一般情况下可取 1.05。

2 抗浮稳定性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可采用增加压重或设置抗浮构件等措施。在整体

满足抗浮稳定性要求而局部不满足时，也可采用增加结构刚度的措施。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对于简单的浮力作用情况，基础浮力作用可采用阿基米德原理计算。

抗浮稳定性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可采用增加压重或设置抗浮构件等措施。在整体满足抗浮稳定性要求

而局部不满足时，也可采用增加结构刚度的措施。

采用增加压重的措施，可直接按式（5.4.3）验算。采用抗浮构件（例如抗拔桩）等措施时，由于其产

生抗拔力伴随位移发生，过大的位移量对基础结构是不允许的，抗拔力取值应满足位移控制条件。采用本

规范附录 T 的方法确定的抗拔桩抗拔承载力特征值进行设计对大部分工程可满足要求，对变形要求严格的

工程还应进行变形计算。

6 山区地基

6666．1111 一般规定

6666．．．．1111．．．．1111 山区（包括丘陵地带）地基的设计，应对下列设计条件分析认定：山区（包括丘陵地带）地基的设计，应对下列设计条件分析认定：山区（包括丘陵地带）地基的设计，应对下列设计条件分析认定：山区（包括丘陵地带）地基的设计，应对下列设计条件分析认定：

1111 建设场区内建设场区内建设场区内建设场区内，，，，在自然条件下在自然条件下在自然条件下在自然条件下，，，，有无滑坡现象有无滑坡现象有无滑坡现象有无滑坡现象，，，，有无有无有无有无影响场地稳定性影响场地稳定性影响场地稳定性影响场地稳定性的断层的断层的断层的断层、、、、破碎破碎破碎破碎

带；带；带；带；

2222 在建设场地周围，有无不稳定的边坡在建设场地周围，有无不稳定的边坡在建设场地周围，有无不稳定的边坡在建设场地周围，有无不稳定的边坡；；；；

3333 施工过程中，因挖方、填方、堆载和卸载等对山坡稳定性的影响；施工过程中，因挖方、填方、堆载和卸载等对山坡稳定性的影响；施工过程中，因挖方、填方、堆载和卸载等对山坡稳定性的影响；施工过程中，因挖方、填方、堆载和卸载等对山坡稳定性的影响；

4444 地基内岩石厚度及空间分布情况地基内岩石厚度及空间分布情况地基内岩石厚度及空间分布情况地基内岩石厚度及空间分布情况、、、、基岩面的起伏情况基岩面的起伏情况基岩面的起伏情况基岩面的起伏情况、、、、有无影响地基稳定性的临有无影响地基稳定性的临有无影响地基稳定性的临有无影响地基稳定性的临

空面；空面；空面；空面；

5555 建筑地基的不均匀性；建筑地基的不均匀性；建筑地基的不均匀性；建筑地基的不均匀性；

6666 岩溶、土洞的发育程度，岩溶、土洞的发育程度，岩溶、土洞的发育程度，岩溶、土洞的发育程度，有无采空区有无采空区有无采空区有无采空区；；；；

7777 出现危岩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的可能性；出现危岩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的可能性；出现危岩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的可能性；出现危岩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的可能性；

8888 地面水、地下水对建筑地基和建设场区的影响。地面水、地下水对建筑地基和建设场区的影响。地面水、地下水对建筑地基和建设场区的影响。地面水、地下水对建筑地基和建设场区的影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山区地基设计应重视潜在的地质灾害对建筑安全的影响，国内已发生

几起滑坡引起的房屋倒塌事故，必须引起重视。

6．1．2 在山区建设时应对场区作出必要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评价。对建筑物有潜在威

胁或直接危害的滑坡、泥石流、崩塌以及岩溶、土洞强烈发育地段，不应选作建设场地。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是山区地基的显著特征。在一个建筑场地内，经常存在地形高差较

大，岩土工程特性明显不同，不良地质发育程度差异较大等情况。因此，根据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和工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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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分区并结合场地整平情况进行平面布置和竖向设计，对避免诱发地质灾害和不必要的大挖大填，保证建

筑物的安全和节约建设投资很有必要。

6．1．3 山区建设工程的总体规划，应根据使用要求、地形地质条件合理布置。主体建筑

宜设置在较好的地基上，使地基条件与上部结构的要求相适应。

6．1．4 山区建设中，应充分利用和保护天然排水系统和山地植被。当必须改变排水系统

时，应在易于导流或拦截的部位将水引出场外。在受山洪影响的地段，应采取相应的排洪措

施。

6666．2222 土岩组合地基

6．2．1 建筑地基（或被沉降缝分隔区段的建筑地基）的主要受力层范围内，如遇下列情

况之一者，属于土岩组合地基：

1 下卧基岩表面坡度较大的地基；

2 石芽密布并有出露的地基；

3 大块孤石或个别石芽出露的地基。

6．2．2 当地基中下卧基岩面为单向倾斜、岩面坡度大于 10％、基底下的土层厚度大于 1.5

ｍ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设计：

１ 当结构类型和地质条件符合表 6.2.2-1的要求时，可不作地基变形验算。

表 6.2.2-1 下卧基岩表面允许坡度值

地基土承载

力特征值

fak(kPa)

四层及四层以下的砌

体承重结构，三层及

三层以下的框架结构

具有 150kN和 150kN以下吊车

的一般单层排架结构

带墙的边柱和山墙 无墙的中柱

≥150 ≤15％ ≤15％ ≤30％
≥200 ≤25％ ≤30％ ≤50％
≥300 ≤40％ ≤50％ ≤70％

2 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应考虑刚性下卧层的影响，按下式计算地基的变形：

)2.2.6(zgzgz ss β=

式中：sgz——具刚性下卧层时，地基土的变形计算值（mm）；

βgz——刚性下卧层对上覆土层的变形增大系数，按表 6.2.2-2采用；

sz——变形计算深度相当于实际土层厚度按本规范第 5.3.5条计算确定的地基最终变

形计算值（mm）。

表 6.2.2-2 具有刚性下卧层时地基变形增大系数βgz
h／b 0.5 1.0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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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gz 1.26 1.17 1.12 1.09 1.00

注：h ─ 基底下的土层厚度； b ─ 基础底面宽度。

3 在岩土界面上存在软弱层（如泥化带）时，应验算地基的整体稳定性；

4 当土岩组合地基位于山间坡地、山麓洼地或冲沟地带，存在局部软弱土层时，应

验算软弱下卧层的强度及不均匀变形。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土岩组合地基是山区常见的地基形式之一，其主要特点是不均匀变形。当地基受力范围内

存在刚性下卧层时，会使上覆土体中出现应力集中现象，从而引起土层变形增大。本次规范修订增加考虑

刚性刚性下卧层计算地基变形的一种简便方法，即先按一般土质地基计算变形，然后按本条所列的变形增

大系数进行修正。

6．2．3 对于石芽密布并有出露的地基，当石芽间距小于 2m，其间为硬塑或坚硬状态的红

粘土时，对于房屋为六层和六层以下的砌体承重结构、三层和三层以下的框架结构或具有

150kN和 150kN以下吊车的单层排架结构，其基底压力小于 200kPa，可不作地基处理。如

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可利用经检验稳定性可靠的石芽作支墩式基础，也可在石芽出露部位

作褥垫。当石芽间有较厚的软弱土层时，可用碎石、土夹石等进行置换。

6．2．4 对于大块孤石或个别石芽出露的地基，当土层的承载力特征值大于 150kPa、房屋

为单层排架结构或一、二层砌体承重结构时，宜在基础与岩石接触的部位采用褥垫进行处理。

对于多层砌体承重结构，应根据土质情况，结合本规范第 6.2.6条、第 6.2.7条的规定综合处

理。

6．2．5 褥垫可采用炉渣、中砂、粗砂、土夹石等材料，其厚度宜取 300mm~500mm，夯

填度应根据试验确定。当无资料时，夯填度可按下列数值进行设计：

中砂、粗砂 0.87±0.05；

土夹石（其中碎石含量为 20%~30%） 0.70±0.05 。

注：夯填度为褥垫夯实后的厚度与虚铺厚度的比值。

6．2．6 当建筑物对地基变形要求较高或地质条件比较复杂不宜按本规范第 6.2.3 条、第

6.2.4条有关规定进行地基处理时，可调整建筑平面位置，或采用桩基或梁、拱跨越等处理

措施。

6．2．7 在地基压缩性相差较大的部位，宜结合建筑平面形状、荷载条件设置沉降缝。沉

降缝宽度宜取 30mm ~50mm，在特殊情况下可适当加宽。

6666．3333 填土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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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3333．1111 当利用压实填土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时当利用压实填土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时当利用压实填土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时当利用压实填土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时，，，，在平整场地前在平整场地前在平整场地前在平整场地前，，，，应根据结构类型应根据结构类型应根据结构类型应根据结构类型、、、、

填料性能和现场条件等，对拟压实的填土提出质量要求。未经检验查明以及不符合质量要填料性能和现场条件等，对拟压实的填土提出质量要求。未经检验查明以及不符合质量要填料性能和现场条件等，对拟压实的填土提出质量要求。未经检验查明以及不符合质量要填料性能和现场条件等，对拟压实的填土提出质量要求。未经检验查明以及不符合质量要

求的压实填土，均不得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求的压实填土，均不得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求的压实填土，均不得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求的压实填土，均不得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近几年城市建设高速发展，在新城区的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填

土场地，但多数情况是未经填方设计，直接将开山的岩屑倾倒填筑到沟谷地带的填土。当利用其作为建筑

物地基时，应进行详细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按照设计的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地基方法进行处理。不允

许对未经检验查明的以及不符合要求的填土作为建筑工程的地基持力层。

6．3．2 当利用未经填方设计处理形成的填土作为建筑物地基时，应查明填料成份与来源，

填土的分布、厚度、均匀性、密实度与压缩性以及填土的堆积年限等情况，根据建筑物的重

要性、上部结构类型、荷载性质与大小、现场条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地基处理方法，并提

出填土地基处理的质量要求与检验方法。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为节约用地，少占或不占良田，在平原、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建设中，已广泛利用填土作为

建筑或其它工程的地基持力层。填土工程设计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只有在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条件下，

才能获得高质量的填土地基。

6．3．3 拟压实的填土地基应根据建筑物对地基的具体要求，进行填方设计。填方设计的

内容包括填料的性质、压实机械的选择、密实度要求、质量监督和检验方法等。对重大的填

方工程，必须在填方设计前选择典型的场区进行现场试验，取得填方设计参数后，才能进行

填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6．3．4 填方工程设计前应具备详细的场地地形、地貌及工程地质勘察资料。位于塘、沟、

积水洼地等地区的填土地基，应查明地下水的补给与排泄条件、底层软弱土体的清除情况、

自重固结程度等。

6．3．5 对含有生活垃圾或有机质废料的填土，未经处理不宜作为建筑物地基使用。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有机质的成分很不稳定且不易压实，其土料中含量大于 5%时不能作为填土的填料。

6．3．6 压实填土的填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级配良好的砂土或碎石土。以卵、砾石、块石或岩石碎屑作填料时，分层压实时其

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00mm，分层夯实时其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400mm；

2 性能稳定的矿渣、煤渣等工业废料；

3 以粉质粘土、粉土作填料时，其含水量宜为最优含水量，可采用击实试验确定；

4 挖高填低或开山填沟的土石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5 不得使用淤泥、耕土、冻土、膨胀性土以及有机质含量大于 5%的土。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利用当地的土、石或性能稳定的工业废料作为压实填土的填料，既经济，又省工、省时，

符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多快好省的建设原则。

利用碎、块石及爆破开采的岩石碎屑作填料时，为保证夯压密实，应限制其最大粒径，当采用强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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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处理时，其最大粒径可根据夯实能量和当地经验适当加大。

采用粘性土和粘粒含量≥10%的粉土作填料时，填料的含水量至关重要。在一定的压实功下，填料在最优

含水量时，干密度可达最大值，压实效果最好。填料的含水量太大时，应将其适当晾干处理，含水量过小

时，则应将其适当增湿。压实填土施工前，应在现场选取有代表性的填料进行击实试验，测定其最优含水

量，用以指导施工。

6．3．7 压实填土的质量以压实系数λc控制，并应根据结构类型、压实填土所在部位按表 6.3.7

确定。

表 6.3.7 压实填土地基压实系数控制值

结构类型 填 土 部 位 压 实 系 数（λc） 控制含水量(％)

砌体承重及

框架结构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内 ≥0.97

wop±2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以下 ≥0.95

排架结构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内 ≥0.96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以下 ≥0.94

注：1、压实系数（λc）为填土的实际干密度（ρd）与最大干密度（ρdmax）之比；wop为最优含水量。

2、地坪垫层以下及基础底面标高以上的压实填土，压实系数不应小于 0.94。

6．3．8 压实填土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应采用击实试验确定，击实试验的操作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 的有关规定。对于碎石、卵石，或岩石碎

屑等填料，其最大干密度可取 2100 kg/m
3
～2200kg/m

3
。对于粘性土或粉土填料，当无试验

资料时，可按下式计算最大干密度：

)8.3.6(
01.01max

sop

sw
d dw

d
+

=
ρ

ηρ

式中：ρdmax——压实填土的最大干密度（kg/m3）；

η——经验系数，粉质粘土取 0.96，粉土取 0.97；

ρw——水的密度（kg/m3）；

ds——土粒相对密度(比重)；

wop——最优含水量(％)，对于粉质粘土取 wp＋2%，wp为塑限，粉土取 14%～18%。

【6.3.7～～～～6.3.8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填土地基的压实系数，是填土地基的重要指标，应按建筑物的结构类型、

填土部位及对变形的要求确定。压实填土的最大干密度的测定，对于以岩石碎屑为主的粗粒土填料目前存

在一些不足，实验室击实试验值偏低而现场小坑灌砂法所得值偏高，导致压实系数偏高较多，应根据地区

经验或现场试验确定。

6．3．9 压实填土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根据现场原位测试（静载荷试验、动力触探、静

力触探等）结果确定。其下卧层顶面的承载力特征值应满足本规范 5.2.7条的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填土地基的承载力，应根据现场静载荷试验确定。考虑到填土的不均匀性，试验数据量应

较自然地层多，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地基的性质，可配合采用其他原位测试法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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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 填土地基在进行压实施工时，应注意采取地面排水措施，当其阻碍原地表水畅通

排泄时，应根据地形修建截水沟，或设置其它排水设施。设置在填土区的上、下水管道，应

采取防渗、防漏措施，避免因漏水使填土颗粒流失，必要时应在填土土坡的坡脚处设置反滤

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在填土施工过程中，应切实做好地面排水工作。对设置在填土场地的上、下水管道，为防

止因管道渗漏影响邻近建筑或其他工程，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漏措施。

6．3．11 位于斜坡上的填土，应验算其稳定性。对由填土而产生的新边坡，当填土边坡符

合表 6.3.11的要求时，可不设置支挡结构。当天然地面坡度大于 20%时，应采取防止填土可

能沿坡面滑动的措施，并应避免雨水沿斜坡排泄。

表 6.3.11 压实填土的边坡坡度允许值

填 土 类 型

边坡坡度允许值(高宽比) 压实系

数（λc）
坡高在 8m以内 坡高为 8～15ｍ

碎石、卵石 1:1.50～1:1.25 1:1.75～1:1.50

0.94～

0.97

砂夹石(碎石卵石

占全重 30～50％)
1:1.50～1:1.25 1:1.75～1:1.50

土夹石(碎石卵石

占全重 30～50％)
1:1.50～1:1.25 1:2.00～1:1.50

粉质粘土，粘粒含

量ρc≥10%的粉土
1:1.75～1:1.50 1:2.25～1:1.75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位于斜坡上的填土，其稳定性验算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填土在自重及建筑物荷载作

用下，沿天然坡面滑动；二是由于填土出现新边坡的稳定问题。填土新边坡的稳定性较差，应注意防护。

6666．4444 滑坡防治

6666．．．．4444．．．．1111 在建设场区内在建设场区内在建设场区内在建设场区内，，，，由于施工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形成滑坡的地段由于施工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形成滑坡的地段由于施工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形成滑坡的地段由于施工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形成滑坡的地段，，，，必须采取可必须采取可必须采取可必须采取可

靠的预防措施靠的预防措施靠的预防措施靠的预防措施。。。。对具有发展趋势并威胁建筑物安全使用的滑坡对具有发展趋势并威胁建筑物安全使用的滑坡对具有发展趋势并威胁建筑物安全使用的滑坡对具有发展趋势并威胁建筑物安全使用的滑坡，，，，应及早采取综合整治措施应及早采取综合整治措施应及早采取综合整治措施应及早采取综合整治措施，，，，

防止滑坡继续发展。防止滑坡继续发展。防止滑坡继续发展。防止滑坡继续发展。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滑坡是山区建设中常见的不良地质现象，有的滑坡是在自然条件下产

生的，有的是在工程活动影响下产生的。滑坡对工程建设危害极大，山区建设对滑坡问题必须重视。

6．4．2 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以及施工影响等因素，分析滑坡可能发生或发展

的主要原因，采取下列防治滑坡的处理措施：

1 排水：应设置排水沟以防止地面水浸入滑坡地段，必要时尚应采取防渗措施。在

地下水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应根据地质条件，设置地下排水系统；

2 支挡：根据滑坡推力的大小、方向及作用点，可选用重力式抗滑挡墙、阻滑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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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抗滑结构。抗滑挡墙的基底及阻滑桩的桩端应埋置于滑动面以下的稳定土（岩）层中。

必要时，应验算墙顶以上的土（岩）体从墙顶滑出的可能性；

3 卸载：在保证卸载区上方及两侧岩土稳定的情况下，可在滑体主动区卸载，但不

得在滑体被动区卸载；

4 反压：在滑体的阻滑区段增加竖向荷载以提高滑体的阻滑安全系数。

6．4．3 滑坡推力可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当滑体有多层滑动面（带）时，可取推力最大的滑动面（带）确定滑坡推力；

2 选择平行于滑动方向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断面进行计算。计算断面一般不得少于

2个，其中应有一个是滑动主轴断面。根据不同断面的推力设计相应的抗滑结构；

3 当滑动面为折线形时，滑坡推力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图 6.4.3）。

图 6.4.36.4.36.4.36.4.3 滑坡推力计算示意

Fn= Fn-1ψ+γtGnt -Gnntanφn -cnln (6.4.3-1)

ψ=cos(βn-1 -βn) - sin(βn-1 -βn)tanφn (6.4.3-2)

式中：Fn、Fn-1——第 n块、第 n-1 块滑体的剩余下滑力（kN）；

ψ——传递系数；

γt——滑坡推力安全系数；

Gnt、Gnn——第 n块滑体自重沿滑动面、垂直滑动面的分力（kN）；

φn——第 n块滑体沿滑动面土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cn——第 n块滑体沿滑动面土的粘聚力标准值（kPa）；

ln——第 n块滑体沿滑动面的长度（m）；

4 滑坡推力作用点，可取在滑体厚度的 1/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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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滑坡推力安全系数，应根据滑坡现状及其对工程的影响等因素确定，对地基基础

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宜取 1.30，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宜取 1.20，设计等级为丙级的

建筑物宜取 1.10；

6 根据土（岩）的性质和当地经验，可采用试验和滑坡反算相结合的方法，合理地

确定滑动面上的抗剪强度。

6.56.56.56.5 岩 石 地 基

6.5.1 岩石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置于完整、较完整、较破碎岩体上的建筑物可仅进行地基承载力计算；

2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乙级的建筑物，同一建筑物的地基存在坚硬程度不同，两

种或多种岩体变形模量差异达 2倍及 2倍以上，应进行地基变形验算；

3 地基主要受力层深度内存在软弱下卧岩层时，应考虑软弱下卧岩层的影响进行地

基稳定性验算；

4 桩孔、基底和基坑边坡开挖应控制爆破，到达持力层后，对软岩、极软岩表面应

及时封闭保护；

5 当基岩面起伏较大，且都使用岩石地基时，同一建筑物可以使用多种基础形式；

6 当基础附近有临空面时，应验算向临空面倾覆和滑移稳定性。存在不稳定的临空

面时，应将基础埋深加大至下伏稳定基岩；亦可在基础底部设置锚杆，锚杆应进入下伏稳定

岩体，并满足抗倾覆和抗滑移要求。同一基础的地基可以放阶处理，但应满足抗倾覆和抗滑

移要求；

7 对于节理、裂隙发育及破碎程度较高的不稳定岩体，可采用注浆加固和清爆填塞

等措施。

6.5.2 对遇水易软化和膨胀、易崩解的岩石，应采取保护措施减少其对岩体承载力的影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在岩石地基，特别是在层状岩石中，平面和垂向持力层范围内软、硬岩相间出现很常见。

在平面上软硬岩石相间分布或在垂向上硬岩有一定厚度、软岩有一定埋深的情况下，为安全合理的使用地

基，就有必要通过验算地基的承载力和变形来确定如何对地基进行使用。

岩石一般可视为不可压缩地基，上部荷载通过基础传递到岩石地基上时，基底应力以直接传递为主，

应力呈柱形分布，当荷载不断增加使岩石裂缝被压密产生微弱沉降而卸荷时，部分荷载将转移到冲切锥范

围以外扩散，基底压力呈钟形分布。验算岩石下卧层强度时，其基底压力扩散角可按 30°～40°考虑。

由于岩石地基刚度大，在岩性均匀的情况下可不考虑不均匀沉降的影响，故同一建筑物中允许使用多

种基础形式，如桩基与独立基础并用，条形基础、独立基础与桩基础并用等。

基岩面起伏剧烈，高差较大并形成临空面是岩石地基的常见情况，为确保建筑物的安全，应重视临空面对

地基稳定性的影响。

6.66.66.66.6 岩 溶 与 土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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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在碳酸盐岩为主的可溶性岩石地区，当存在岩溶（溶洞、溶蚀裂隙等）、土洞等现象

时，应考虑其对地基稳定的影响。

6.6.2 岩溶场地可根据岩溶发育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设计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按表 6.6.2

选用。

表 6.6.2 岩溶发育程度

等 级 岩溶场地条件

岩溶强发育

地表有较多岩溶塌陷、漏斗、洼地、泉眼

溶沟、溶槽、石芽密布，相邻钻孔间存在临空面、且基岩面高差大于 5m

地下有暗河、伏流

钻孔见洞隙率大于 30％或线岩溶率大于 20％

溶槽或串珠状竖向溶洞发育深度达 20m 以上

岩溶中等发育 介于强发育和微发育之间

岩溶微发育

地表无岩溶塌陷、漏斗

溶沟、溶槽较发育

相邻钻孔间存在临空面、且基岩面相对高差小于 2m

钻孔见洞隙率小于 10％或线岩溶率小于 5％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由于岩溶发育具有严重的不均匀性，为区别对待不同岩溶发育程度场地上的地基基础设计，

将岩溶场地划分为岩溶强发育、中等发育和微发育三个等级，用以指导勘察、设计、施工。

基岩面相对高差以相邻钻孔的高差确定。

钻孔见洞隙率=（见洞隙钻孔数量/钻孔总数）×100%。线岩溶率=（见洞隙的钻探进尺之和/钻探总进尺）

×100%。

6.6.3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的建筑物主体宜避开岩溶强发育地段。

6.6.4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且未经处理的场地，不应作为建筑物地基：

1 浅层溶洞成群分布，洞径大，且不稳定的地段；

2 漏斗、溶槽等埋藏浅，其中充填物为软弱土体；

3 土洞或塌陷等岩溶强发育的地段；

4 岩溶水排泄不畅，有可能造成场地暂时淹没的地段。

6.6.5 对于完整、较完整的坚硬岩、较硬岩地基，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考虑岩溶对

地基稳定性的影响：

1 洞体较小，基础底面尺寸大于洞的平面尺寸，并有足够的支承长度；

2 顶板岩石厚度大于或等于洞的跨度。

6.6.6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且荷载较小的建筑物，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考虑岩

溶对地基稳定性的影响。

1 基础底面以下的土层厚度大于独立基础宽度的 3倍或条形基础宽度的 6倍，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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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形成土洞的条件时；

2 基础底面与洞体顶板间土层厚度小于独立基础宽度的3倍或条形基础宽度的6倍，

洞隙或岩溶漏斗被沉积物填满，其承载力特征值超过 150kPa，且无被水冲蚀的可能性时；

3 基础底面存在面积小于基础底面积 25％的垂直洞隙，但基底岩石面积满足上部荷

载要求时。

6.6.7 不符合本规范第 6.6.5、6.6.6条的条件时，应进行洞体稳定性分析；基础附近有临空面

时，应验算向临空面倾覆和沿岩体结构面滑移稳定性。

6.6.8 土洞对地基的影响，应按下列规定综合分析与处理：

1 在地下水强烈活动于岩土交界面的地区，应考虑由地下水作用所形成的土洞对地

基的影响，预测地下水位在建筑物使用期间的变化趋势。总图布置前，应获得场地土洞发育

程度分区资料。施工时，除已查明的土洞外，尚应沿基槽进一步查明土洞的特征和分布情况；

2 在地下水位高于基岩表面的岩溶地区，应注意人工降水引起土洞进一步发育或地

表塌陷的可能性。塌陷区的范围及方向可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和抽水试验的观测结果综合分析

确定。在塌陷范围内不应采用天然地基。并应注意降水对周围环境和建构筑物的影响。

3 由地表水形成的土洞或塌陷，应采取地表截流、防渗或堵塞等措施进行处理。应

根据土洞埋深，分别选用挖填、灌砂等方法进行处理。由地下水形成的塌陷及浅埋土洞，应

清除软土，抛填块石作反滤层，面层用粘土夯填；深埋土洞宜用砂、砾石或细石混凝土灌填。

在上述处理的同时，尚应采用梁、板或拱跨越。对重要的建筑物，可采用桩基处理。

6.6.9 对地基稳定性有影响的岩溶洞隙，应根据其位置、大小、埋深、围岩稳定性和水文地

质条件综合分析，因地制宜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1 对较小的岩溶洞隙，可采用镶补、嵌塞与跨越等方法处理；

2 对较大的岩溶洞隙，可采用梁、板和拱等结构跨越，也可采用浆砌块石等堵塞措

施以及洞底支撑或调整柱距等方法处理。跨越结构应有可靠的支承面。梁式结构在稳定岩石

上的支承长度应大于梁高 1.5 倍；

3 基底有不超过 25%基底面积的溶洞（隙）且充填物难以挖除时，宜在洞隙部位设

置钢筋混凝土底板，底板宽度应大于洞隙，并采取措施保证底板不向洞隙方向滑移。也可在

洞隙部位设置钻孔桩进行穿越处理。

4 对于荷载不大的低层和多层建筑，围岩稳定，如溶洞位于条形基础末端，跨越工

程量大，可按悬臂梁设计基础，若溶洞位于单独基础重心一侧，可按偏心荷载设计基础。

【6.6.46.6.46.6.46.6.4～～～～6.6.96.6.96.6.96.6.9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大量的工程实践证明，岩溶地基经过恰当的处理后，可以做建筑地基。现

在建筑用地日趋紧张，在岩溶发育地区要避开岩溶强发育场地非常困难。采取合理可靠的措施对岩溶地基

进行处理并加以利用，更加切合当前建筑地基基础设计的实际情况。

土洞的顶板强度低，稳定性差，且土洞的发育速度一般都很快，因此其对地基稳定性的危害大。故在

岩溶发育地区的地基基础设计对土洞应给予高度重视。

由于影响岩溶稳定性的因素很多，现行勘探手段一般难以查明岩溶特征，目前对岩溶稳定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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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以定性和经验为主。

对岩溶顶板稳定性的定量评价，仍处于探索阶段。某些技术文献中曾介绍采用结构力学中的梁、板、

拱理论评价，但由于计算边界条件不易明确，计算结果难免具有不确定性。

岩溶地基的地基与基础方案的选择应针对具体条件区别对待。大多数岩溶场地的岩溶都需要加以适当

处理方能进行地基基础设计。而地基基础方案经济合理与否，除考虑地基自然状况外，还应考虑地基处理

方案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岩溶洞隙侧壁由于受溶蚀风化的影响，此部分岩体强度和完整程度较内部围岩要低，为

保证建筑物的安全，要求跨越岩溶洞隙的梁式结构在稳定岩石上的支承长度应大于梁高 1.5 倍。

当采用洞底支撑（穿越）方法处理时，桩的设计应考虑下列因素，并根据不同条件选择：

1 桩底以下 3～5 倍桩径或不小于 5m 深度范围内无影响地基稳定性的洞隙存在，岩体稳定性良好，

桩端嵌入中等～微风化岩体不宜小于 0.5m，并低于应力扩散范围内的不稳定洞隙底板，或经验算桩端埋置

深度已可保证桩不向临空面滑移；

2 基坑涌水易于抽排、成孔条件良好，宜设计人工挖孔桩；

3 基坑涌水量较大，抽排将对环境及相邻建筑物产生不良影响，或成孔条件不好，宜设计钻孔桩；

4 当采用小直径桩时，应设置承台。对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乙级的建筑物，桩的承载力特征值应

由静载试验确定，对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可借鉴类似工程确定。

当按悬臂梁设计基础时，应对悬臂梁不同受力工况进行验算。

桩身穿越溶洞顶板的岩体，由于岩溶发育的复杂性和不均匀性，顶板情况一般难以查明，通常情况下不计

算顶板岩体的侧阻力。

6．7 土质边坡与重力式挡墙

6．7．1 边坡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边坡设计应保护和整治边坡环境，边坡水系应因势利导，设置地表排水系统，边

坡工程应设内部排水系统。对于稳定的边坡，应采取保护及营造植被的防护措施；

2 建筑物的布局应依山就势，防止大挖大填。对于平整场地而出现的新边坡，应及

时进行支挡或构造防护；

3 应根据边坡类型、边坡环境、边坡高度及可能的破坏模式，选择适当的边坡稳定

计算方法和支挡结构型式；

4 支挡结构设计应进行整体稳定性计算、局部稳定性计算、地基承载力计算、抗倾

覆稳定性计算、抗滑移计算及结构强度计算；

5 边坡工程设计前，应进行详细的工程地质勘察，并应对边坡的稳定性作出准确的

评价；对周围环境的危害性作出预测；对岩石边坡的结构面调查清楚，指出主要结构面的所

在位置；提供边坡设计所需要的各项参数；

6 边坡的支挡结构应进行排水设计。对于可以向坡外排水的支挡结构，应在支挡结

构上设置排水孔。排水孔应沿着横竖两个方向设置，其间距宜取 2m～3m，排水孔外斜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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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为 5%，孔眼尺寸不宜小于 100mm。支挡结构后面应做好滤水层，必要时应作排水暗沟。支

挡结构后面有山坡时，应在坡脚处设置截水沟。对于不能向坡外排水的边坡，应在支挡结构

后面设置排水暗沟；

7 支挡结构后面的填土，应选择透水性强的填料。当采用粘性土作填料时，宜掺入

适量的碎石。在季节性冻土地区，应选择炉碴、碎石、粗砂等非冻胀性填料。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边坡设计的一般原则

1 边坡工程与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边坡处理不当，将破坏环境，毁坏生态平衡，治理边坡必

须强调环境保护。

2 在山区进行建设，切忌大挖大填，某些建设项目，不顾环境因素，大搞人造平原，最后出现大规

模滑坡，大量投资毁于一旦，还酿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应提倡依山就势。

3 工程地质勘察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程序。边坡工程的影响面较广，处理不当就可酿成地

质灾害，工程地质勘察尤为重要。勘察工作不能局限于红线范围，必须扩大勘察面，一般在坡顶的勘察范

围，应达到坡高的 l倍～2倍，才能获取较完整的地质资料。对于高大边坡，应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可行性

方案经论证后方可实施。

4 边坡支挡结构的排水设计，是支挡结构设计很重要的一环，许多支挡结构的失效，都与排水不善

有关。根据重庆市的统计，倒塌的支挡结构，由于排水不善造成的事故占 80%以上。

6.7.2 在坡体整体稳定的条件下，土质边坡的开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边坡的坡度允许值，应根据当地经验，参照同类土层的稳定坡度确定。当土质良

好且均匀、无不良地质现象、地下水不丰富时，可按表 6.7.2确定；

表 6.7.2 土质边坡坡度允许值

土的类别
密 实 度

或 状 态

坡度允许值（高宽比）

坡高在 5m以内 坡高为 5～10m

碎石土

密 实

中 密

稍 密

１:0.35～1:0.50

１:0.50～1:0.75

１:0.75～1:1.00

１:0.50～1:0.75

１:0.75～1:1.00

１:1.00～1:1.25

粘性土
坚 硬

硬 塑

１:0.75～1:1.00

１:1.00～1:1.25

１:1.00～1:1.25

１:1.25～1:1.50

注：1 表中碎石土的充填物为坚硬或硬塑状态的粘性土；

2 对于砂土或充填物为砂土的碎石土，其边坡坡度允许值均按自然休止角确定。

2 土质边坡开挖时，应采取排水措施，边坡的顶部应设置截水沟。在任何情况下不

应在坡脚及坡面上积水；

3 边坡开挖时，应由上往下开挖，依次进行。弃土应分散处理，不得将弃土堆置在

坡顶及坡面上。当必须在坡顶或坡面上设置弃土转运站时，应进行坡体稳定性验算，严格控

制堆栈的土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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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边坡开挖后，应立即对边坡进行防护处理。

6．7．3 重力式挡土墙土压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土质边坡，边坡主动土压力应按式（6.7.3-1）进行计算。当填土为无粘性土时，

主动土压力系数可按库伦土压力理论确定。当支挡结构满足朗肯条件时，主动土压力系数可

按朗肯土压力理论确定。粘性土或粉土的主动土压力也可采用楔体试算法图解求得。

aaa KhE 2

2
1 γψ= （6.7.3-1）

式中：Ea——主动土压力（kN）；

aψ ——主动土压力增大系数，挡土墙高度小于 5m时宜取1.0，高度5m~8 m时宜取1.1，

高度大于 8 m时宜取 1.2；

γ——填土的重度（kPa）；

h——挡土结构的高度（m）；

ka——主动土压力系数，按本规范附

录 L确定。

2 当支挡结构后缘有较陡峻的稳定

岩石坡面，岩坡的坡角θ＞（45º+φ/2）时，

应按有限范围填土计算土压力，取岩石坡面

为破裂面。根据稳定岩石坡面与填土间的摩

擦角按下式计算主动土压力系数：

θ

h
δr

Rδ

Ea

α

1

2

β

图 6.6.6.6.7777....3333 有限填土挡土墙土压力计算示意

1-岩石边坡；2-填土

ka=sin(α+θ)sin(α+β) sin(θ-δr)/ sin2αsin(θ-β) sin(α-δ+θ-δr) （6.7.3-2）

式中：θ——稳定岩石坡面倾角（°）；

δr——稳定岩石坡面与填土间的摩擦角（°），根据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

取δr=0.33φk，φk为填土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重力式挡土墙上的土压力计算应注意的问题：

1 土压力的计算，目前国际上仍采用楔体试算法。根据大量的试算与实际观测结果的对比，对于高大

挡土结构来说，采用古典土压力理论计算的结果偏小，土压力的分布也有较大的偏差。对于高大挡土墙，

通常也不允许出现达到极限状态时的位移值，因此在土压力计算式中计入增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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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墙体变形与土压力

1-测试曲线；2-静止土压力；3-主动土压力；4-墙体变形；5-计算曲线

2 土压力计算公式是在土体达到极限平衡状态的条件下推导出来的，当边坡支挡结构不能达到极限状

态时，土压力设计值应取主动土压力与静止土压力的某一中间值。

3 在山区建设中，经常遇到 60°～80°陡峻的岩石自然边坡，其倾角远大于库仑破坏面的倾角，这时如

果仍然采用古典土压力理论计算土压力，将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当岩石自然边坡的倾角大于 45°＋φ/2 时，

应按楔体试算法计算土压力值。

6.7.4 重力式挡土墙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力式挡土墙适用于高度小于 8m、地层稳定、开挖土石方时不会危及相邻建筑物的

地段；

2 重力式挡土墙可在基底设置逆坡。对于土质地基，基底逆坡坡度不宜大于 1:10；对于

岩质地基，基底逆坡坡度不宜大于 1:5；

3 毛石挡土墙的墙顶宽度不宜小于 400mm；混凝土挡土墙的墙顶宽度不宜小于 200mm；

4 重力式挡墙的基础埋置深度，应根据地基承载力、水流冲刷、岩石裂隙发育及风化程

度等因素进行确定。在特强冻涨、强冻涨地区应考虑冻涨的影响。在土质地基中,基础埋置

深度不宜小于 0.5m；在软质岩地基中，基础埋置深度不宜小于 0.3m；

5 重力式挡土墙应每间隔 10m～20m设置一道伸缩缝。当地基有变化时宜加设沉降缝。

在挡土结构的拐角处，应采取加强的构造措施。

6．7．5 挡土墙的稳定性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滑移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图 6.7.5-1）；

3.1
)(

≥
−

+

tat

ann

GE
EG µ

（6.7.5-1）

Gn=Gcosα 0 （6.7.5-2）

Gt=Gsinα 0 （6.7.5-3）

Eat=Easin(α－α 0－δ) （6.7.5-4）

Ean=Eacos(α－α 0－δ) （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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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挡土墙每延米自重（kN）；

α 0——挡土墙基底的倾角（°）；

α——挡土墙墙背的倾角（°）；

δ——土对挡土墙墙背的摩擦角

（°），可按表 6.7.5-1选用；

μ——土对挡土墙基底的摩擦系数，

由试验确定，也可按表 6.7.5-2

选用。

δ

Eat

Ea

α

b

α0

Ean

G
Gn

Gt

图 6.7.5-1 挡土墙抗滑稳定验算示意

表 6.7.5-1 土对挡土墙墙背的摩擦角δδδδ

挡土墙情况 摩擦角δ
墙背平滑、排水不良 (0～0.33)φk
墙背粗糙、排水良好 (0.33～0.50)φk
墙背很粗糙、排水良好 (0.50～0.67)φk
墙背与填土间不可能滑动 (0.67～1.00)φk

注：φk为墙背填土的内摩擦角。

表 6.7.5-2 土对挡土墙基底的摩擦系数μ

土的类别 摩擦系数μ

粘性土

可塑 0.25～0.30

硬塑 0.30～0.35

坚硬 0.35～0.45

粉土 0.30～0.40

中砂、粗砂、砾砂 0.40～0.50

碎石土 0.40～0.60

软质岩 0.40～0.60

表面粗糙的硬质岩 0.65～0.75

注：1 对易风化的软质岩和塑性指数 Ip大于 22 的粘性土，基底摩擦系数应通过试验确定。

2 对碎石土，可根据其密实程度、填充物状况、风化程度等确定。

2 抗倾覆稳定性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图 6.7.5-2）：

6.1
f

f0 ≥
+
zE
xEGx

ax

az (6.7.5-6)

Eax=Easin(α－δ) （6.7.5-7）

Eaz=Eacos(α－δ) （6.7.5-8）

xf=b-zcotα （6.7.5-9）

zf=z-btanα 0 （6.7.5-10）

式中：z——土压力作用点与墙踵的高度

（m）；

x0——挡土墙重心与墙趾的水平距

离（m）；

b——基底的水平投影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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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az

Eax

Ea

δ

αα0

x0

xf

b

zf z

图 6.6.6.6.7777....5555-2-2-2-2 挡土墙抗倾覆稳定验算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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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体滑动稳定性验算可采用圆弧滑动面法；

4 地基承载力验算，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5.2 节的规定外，基底合力的偏心距不应大于

0.25倍基础的宽度。当基底下有软弱下卧层时，尚应进行软弱下卧层的承载力验算。

【6666....7777....4444～～～～6666....7777....5555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重力式挡土结构，是过去用得较多的一种挡土结构型式。在山区地盘比较

狭窄，重力式挡土结构的基础宽度较大，影响土地的开发利用，对于高大挡土墙，往往也是不经济的。石

料是主要的地方材料，经多个工程测算，对于高度 8m 以上的挡土墙，采用桩锚体系挡土结构，其造价、

稳定性、安全性、土地利用率等等方面，都较重力式挡土结构为好。所以规范规定“重力式挡土墙宜用于

高度小于 8m、地层稳定、开挖土石方时不会危及相邻建筑物安全的地段”。

对于重力式挡土墙的稳定性验算，主要由抗滑稳定性控制，而现实工程中倾覆稳定破坏的可能性又大

于滑动破坏。说明过去抗倾覆稳定性安全系数偏低，这次稍有调整，由原来的 1.5 调整成 1.6。

6．8 岩石边坡与岩石锚杆挡墙

6.8.1 在岩石边坡整体稳定的条件下，岩石边坡的开挖坡度允许值，应根据当地经验按工程

类比的原则，参照本地区已有稳定边坡的坡度值加以确定。

6.8.2 当整体稳定的软质岩边坡高度小于 12m，硬质岩边坡高度小于 15m时，边坡开挖时

可进行构造处理（图 6.8.2-1，图 6.8.2-2）。

图 6.8.2 -1 边坡顶部支护 图 6.8.2 -2 整体稳定边坡支护

1-崩塌体；2-岩石边坡顶部裂隙； 1-土层；2-横向连系梁；3-支护锚杆；

3-锚杆；4-破裂面 4-面板；5-防护锚杆；6-岩石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整体稳定边坡，原始地应力释放后回弹较快，在现场很难测量到横向推力。但在高切削的

岩石边坡上，很容易发现边坡顶部的拉伸裂隙，其深度约为边坡高度的 0.2～0.3 倍，离开边坡顶部边缘一

定距离后便很快消失，说明边坡顶部确实有拉应力存在。这一点从二维光弹试验中也得到了证明。从光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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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也证明了边坡的坡脚，存在着压应力与剪切应力，对岩石边坡来说，岩石本身具有较高的抗压与抗

剪切强度，所以岩石边坡的破坏，都是从顶部垮塌开始的。因此对于整体结构边坡的支护， 应注意加强顶

部的支护结构。

边坡的顶部裂隙比较发育，必须采用强有力的锚杆进行支护，在顶部 0.2～0.3h高度处，至少布置一排

结构锚杆，锚杆的横向间距不应大于 3m，长度不应小于 6m。结构锚杆直径不宜小于 130mm，钢筋不宜小

于 3φ22。其余部分为防止风化剥落，可采用锚杆进行构造防护。防护锚杆的孔径宜采用 50～100mm,锚杆

长度宜采用 2～4m，锚杆的间距宜采用 1.5～2.0m。

图 12 整体稳定边坡顶部裂隙

1-压顶梁 2-连系梁及牛腿 3-构造锚杆 4-坡顶裂隙分布

6．8．3 对单结构面外倾边坡作用在支挡结构上的推力，可根据楔体平衡法进行计算，并应

考虑结构面填充物的性质及其浸水后的变化。具有两组或多组结构面的交线倾向于临空面的

边坡，可采用棱形体分割法计算棱体的下滑力。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单结构面外倾边坡的横推力较大，主要原因是结构面的抗剪强度一般较低。在工程实践中，

单结构面外倾边坡的横推力，通常采用楔形体平面课题进行计算。

对于具有两组或多组结构面形成的下滑棱柱体，其下滑力通常采用棱形体分割法进行计算。现举例如

下：

1 已知：新开挖的岩石边坡的坡角为 80°。边坡上存在着两组结构面（如图 13所示）：结构面 1走向

AC，与边坡顶部边缘线 CD 的夹角为 75°，其倾角β1=70°；其结构面 2走向 AD，与边坡顶部边缘线 DC的

夹角为 40°，其倾角β2=43°。即两结构面走向线的夹角α为 65°。AE 点的距离为 3m。经试验两个结构面上

的内摩擦角均为φ＝15.6°，其粘聚力近于 0。岩石的重度为 24 k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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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棱形体透视图 (b)-棱形体示意图

图 13 具有两组结构面的下滑棱柱体示意图

1-裂隙走向；2-棱线

2．棱线 AV 与两结构面走向线间的平面夹角α 1及α 2。可采用下列计算式进行计算：

α
βα

β
α cot

tansin
tancot

2

1
1 +=

α
βα

β
α cot

tansin
tancot

1

2
2 +=

从而通过计算得出α 1=15°；α 2=50°。

3 进而计算出棱线 AV 的倾角，即沿着棱线方向上结构面的视倾角β’。

tanβ’＝tanβ1sinα 1

计算得：β’=35.5°

4 用 AVE 平面将下滑棱柱体分割成两个块体。计算获得两个滑块的重力为；

w1 ＝31kN； w2＝139kN；

棱柱体总重为 w＝w1＋w2＝170kN。

5 对两个块体的重力分解成垂直与平行于结构面的分力：

N1＝w1cosβ1＝10.6kN

T1＝w1sinβ1＝29.1kN

N2＝w2cosβ2＝101.7kN

T2＝w2sinβ2＝94.8kN

6 再将平行于结构面的下滑力分解成垂直与平行于棱线的分力：

tanθ1 ＝tan(90-α 1)cosβ1＝1.28 θ1＝52°

tanθ2 ＝tan(90-α 2)cosβ2＝0.61 θ2＝32°

Ts1＝T1cosθ1＝18kN

Ts2＝T2cosθ2＝8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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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棱柱体总的下滑力：Ts＝Ts1＋Ts2＝98kN

两结构面上的摩阻力：

Ft＝(N1+N2)tanφ＝(10.6+101.7)tan15.6°＝31kN

作用在支挡结构上推力：T＝Ts—Ft＝67kN

6．8．4 岩石锚杆挡土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6.8.4）：

图 6.8.4 锚杆体系支挡结构

1-压顶梁；2-土层；3-立柱及面板；4-岩石；5-岩石锚杆；6-立柱嵌入岩体；7-顶撑锚杆；8-

护面；9-面板；10-立柱(竖柱)；11-土体；12-土坡顶部；13-土坡坡脚；14-剖面图；15-平面

图

1 岩石锚杆挡土结构的荷载，宜采用主动土压力乘以 1.l～l.2的增大系数；

2 挡板计算时，其荷载的取值可考虑支承挡板的两立柱间土体的卸荷拱作用；

3 立柱端部应嵌入稳定岩层内，并应根据端部的实际情况假定为固定支承或铰支承，当

立柱插入岩层中的深度大于 3倍立柱长边时，可按固定支承计算；

4 岩石锚杆应与立柱牢固连接，并应验算连接处立柱的抗剪切强度。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岩石锚杆挡土结构，是一种新型挡土结构体系，对支挡高大土质边坡很有成效。岩石锚杆

挡土结构的位移很小，支挡的土体不可能达到极限状态，当按主动土压力理论计算土压力时，必须乘以一

个增大系数。

岩石锚杆挡土结构是通过立柱或竖桩将土压力传递给锚杆，再由锚杆将土压力传递给稳定的岩体，达



73

到支挡的目的。立柱间的挡板是一种维护结构，其作用是挡住两立柱间的土体，使其不掉下来。因存在着

卸荷拱作用，两立柱间的土体作用在挡土板的土压力是不大的，有些支挡结构没有设置挡板也能安全支挡

边坡。

岩石锚杆挡土结构的立柱必须嵌入稳定的岩体中，一般的嵌入深度为立柱断面尺寸的 3 倍。当所支挡

的主体位于高度较大的陡崖边坡的顶部时，可有两种处理办法：

1 将立柱延伸到坡脚，为了增强立柱的稳定性，可在陡崖的适当部位增设一定数量的锚杆。

2 将立柱在具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陡崖顶部截断，在立柱底部增设锚杆，以承受立柱底部的横推力及部

分竖向力。

6.8.5 岩石锚杆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岩石锚杆由锚固段和非锚固段组成。锚固段应嵌入稳定的基岩中，嵌入基岩深度应大

于 40倍锚杆筋体直径，且不得小于 3倍锚杆的孔径。非锚固段的主筋必须进行防护处理；

2 作支护用的岩石锚杆，锚杆孔径不宜小于 100mm；作防护用的锚杆，其孔径可小于

100mm，但不应小于 60mm；

3 岩石锚杆的间距，不应小于锚杆孔径的 6倍；

4 岩石锚杆与水平面的夹角宜为 15°～25°；

5 锚杆筋体宜采用热轧带肋钢筋，水泥砂浆强度不宜低于 25MPa，细石混凝土强度不宜

低于 C25。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锚杆的构造要求，现说明如下：

1 锚杆宜优先采用热轧带肋的钢筋作主筋，是因为在建筑工程中所用的锚杆大多不使用机械锚头，在

很多情况下主筋也不允许设置弯钩，为增加主筋与混凝土的握裹力作出的规定。

2 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表明，岩石锚杆在 15倍～20倍锚杆直径以深的部位已没有锚固力分布，只有

锚杆顶部周围的岩体出现破坏后，锚固力才会向深部延伸。当岩石锚杆的嵌岩深度小于 3倍锚杆的孔径时，

其抗拔力较低，不能采用本规范式（6.8.6）进行抗拔承载力计算。

3 锚杆的施工质量对锚杆抗拔力的影响很大，在施工中必须将钻孔清洗干净，孔壁不允许有泥膜存在。

锚杆的施工还应满足有关施工验收规范的规定。

6.8.6 岩石锚杆锚固段的抗拔承载力，应按照本规范附录 M 的试验方法经现场原位试验确

定。对于永久性锚杆的初步设计或对于临时性锚杆的施工阶段设计，可按下式计算：

Rt=ξfurhr （6.8.6）

式中：Rt——锚杆抗拔承载力特征值（kN）；

ξ——经验系数，对于永久性锚杆取 0.8，对于临时性锚杆取 1.0；

f——砂浆与岩石间的粘结强度特征值(kPa)，由试验确定，当缺乏试验资料时，可按

表 6.8.6取用；

ur——锚杆的周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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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锚杆锚固段嵌入岩层中的长度（m），当长度超过 13倍锚杆直径时，按 13倍直

径计算。

表 6.8.6 砂浆与岩石间的粘结强度特征值(MPa)

岩石坚硬程度 软 岩 较 软 岩 硬 质 岩

粘结强度 <0.2 0.2～0.4 0.4～0.6

注：水泥砂浆强度为 30MPa 或细石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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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软弱地基

7777．1111 一般规定

7．1．1 当地基压缩层主要由淤泥、淤泥质土、冲填土、杂填土或其他高压缩性土层构成

时应按软弱地基进行设计。在建筑地基的局部范围内有高压缩性土层时，应按局部软弱土层

处理。

7．1．2 勘察时，应查明软弱土层的均匀性、组成、分布范围和土质情况；冲填土尚应查

明排水固结条件；杂填土应查明堆积历史，确定自重压力下的稳定性、湿陷性等。

7．1．3 设计时，应考虑上部结构和地基的共同作用。对建筑体型、荷载情况、结构类型

和地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合理的建筑措施、结构措施和地基处理方法。

7．1．4 施工时，应注意对淤泥和淤泥质土基槽底面的保护，减少扰动。荷载差异较大的

建筑物，宜先建重、高部分，后建轻、低部分。

7．1．5 活荷载较大的构筑物或构筑物群（如料仓、油罐等），使用初期应根据沉降情况控

制加载速率，掌握加载间隔时间，或调整活荷载分布，避免过大倾斜。

7777．2222 利用与处理

7．2．1 利用软弱土层作为持力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淤泥和淤泥质土，宜利用其上覆较好土层作为持力层，当上覆土层较薄，应采取

避免施工时对淤泥和淤泥质土扰动的措施；

2 冲填土、建筑垃圾和性能稳定的工业废料，当均匀性和密实度较好时，可利用作

为轻型建筑物地基的持力层。

7．2．2 局部软弱土层以及暗塘、暗沟等，可采用基础梁、换土、桩基或其他方法处理。

7．2．3 当地基承载力或变形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地基处理可选用机械压实、堆载预压、

真空预压、换填垫层或复合地基等方法。处理后的地基承载力应通过试验确定。

7．2．4 机械压实包括重锤夯实、强夯、振动压实等方法，可用于处理由建筑垃圾或工业

废料组成的杂填土地基，处理有效深度应通过试验确定。

7．2．5 堆载预压可用于处理较厚淤泥和淤泥质土地基。预压荷载宜大于设计荷载，预压

时间应根据建筑物的要求以及地基固结情况决定，并应考虑堆载大小和速率对堆载效果和周

围建筑物的影响。采用塑料排水带或砂井进行堆载预压和真空预压时，应在塑料排水带或砂

井顶部作排水砂垫层。

7．2．6 换填垫层（包括加筋垫层）可用于软弱地基的浅层处理。垫层材料可采用中砂、

粗砂、砾砂、角（圆）砾、碎（卵）石、矿渣、灰土、粘性土以及其它性能稳定、无腐蚀性

的材料。加筋材料可采用高强度、低徐变、耐久性好的土工合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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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2222．．．．7777 复合地基设计应满足建筑物承载力和变形要求。当地基土为欠固结土、膨胀土复合地基设计应满足建筑物承载力和变形要求。当地基土为欠固结土、膨胀土复合地基设计应满足建筑物承载力和变形要求。当地基土为欠固结土、膨胀土复合地基设计应满足建筑物承载力和变形要求。当地基土为欠固结土、膨胀土、、、、

湿陷性黄土、可液化土等特殊性土时，湿陷性黄土、可液化土等特殊性土时，湿陷性黄土、可液化土等特殊性土时，湿陷性黄土、可液化土等特殊性土时，设计采用的增强体和施工工艺应满足处理后地基土设计采用的增强体和施工工艺应满足处理后地基土设计采用的增强体和施工工艺应满足处理后地基土设计采用的增强体和施工工艺应满足处理后地基土

和增强体共同承担荷载的技术要求。和增强体共同承担荷载的技术要求。和增强体共同承担荷载的技术要求。和增强体共同承担荷载的技术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复合地基设计的基本原则，为确保地基设计的安全，在进行地

基设计时必须严格执行。

复合地基是指由地基土和竖向增强体（桩）组成、共同承担荷载的人工地基。复合地基按增强体材料

可分为刚性桩复合地基、粘结材料桩复合地基和无粘结材料桩复合地基。

当地基土为欠固结土、膨胀土、湿陷性黄土、可液化土等特殊土时，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土体的特殊性

质，选用适当的增强体和施工工艺，以保证处理后的地基土和增强体共同承担荷载。

7777．．．．2222．．．．8888 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确定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确定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确定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确定，，，，或采用增强体载荷试或采用增强体载荷试或采用增强体载荷试或采用增强体载荷试

验结果和其周边土的承载力特征值结合经验确定。验结果和其周边土的承载力特征值结合经验确定。验结果和其周边土的承载力特征值结合经验确定。验结果和其周边土的承载力特征值结合经验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强调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载荷试验确定。可直接通过复合

地基载荷试验确定，或通过增强体载荷试验结合土的承载力特征值和地区经验确定。

桩体强度较高的增强体，可以将荷载传递到桩端土层。当桩长较长时，由于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的

荷载板宽度较小，不能全面反映复合地基的承载特性。因此单纯采用单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的结果确定复

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能由于试验的载荷板面积或由于褥垫层厚度对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试验方法，当采用设计褥垫厚度进行试验时，对于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宜

采用基础宽度相等的载荷板进行试验，当基础宽度较大试验有困难而采用较小宽度载荷板进行试验时，应

考虑褥垫层厚度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必要时应进行多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确定。有地区经验时也可采用单

桩载荷试验结果和其周边土承载力特征值结合经验确定。

7.2.9 复合地基基础底面的压力除应满足本规范公式（5.2.1-1）的要求外，还应满足本规范

公式（5.2.1-2）的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复合地基的承载力计算应同时满足轴心荷载和偏心荷载作用的要求。

7.2.10复合地基的最终变形量可按式（7.2.10）计算：

'ss spψ= （7.2.10）

式中：s——复合地基最终变形量（mm）；

spψ ——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经验系数，根据地区沉降观测资料经验确定，无地区经验时

可根据变形计算深度范围内压缩模量的当量值（ sE ）按表 7.2.10取值；



77

s’——复合地基计算变形量（mm），可按本规范公式（5.3.5）计算。加固土层的压缩

模量可取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可按本规范第 7.2.12条确定；地基变形计算深度应大于加固

土层的厚度，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5.3.7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复合地基的地基计算变形量可采用单向压缩分层总和法按本规范第 5.3.5 条至第 5.3.8

条有关的公式计算，加固区土层的模量取桩土复合模量。

由于采用复合地基的建筑物沉降观测资料较少，一直沿用天然地基的沉降计算经验系数。各地使用对

复合土层模量较低时符合性较好，对于承载力提高幅度较大的刚性桩复合地基出现计算值小于实测值的现

象。本次规范修订通过对收集到的全国 31 个 CFG 桩复合地基工程沉降观测资料分析，得出地基的沉降计算

经验系数与沉降计算深度范围内压缩模量当量值的关系如图 14 所示，本次修订对于当量模量大于 15MPa 的

沉降计算经验系数进行了调整。

图图图图14141414 沉降计算经验系数与当量模量的关系沉降计算经验系数与当量模量的关系沉降计算经验系数与当量模量的关系沉降计算经验系数与当量模量的关系

表表表表7.2.107.2.107.2.107.2.10 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经验系数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经验系数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经验系数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经验系数 spψ

sE (MPa) 4.0 7.0 15.0 20.0 30.0

spψ 1.0 0.7 0.4 0.25 0.2

7. 2. 11 变形计算深度范围内压缩模量的当量值（ sE ），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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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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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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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s

E
A

E
A

AA
E

1 1

(7.2.11)

式中：Espi——第 i层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MPa）；

ψ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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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j——加固土层以下的第 j层土的压缩模量（MPa）。

7．2．12 复合地基变形计算时，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sispi EE ⋅=ξ （7.2.12-1）

/spk akf fξ =
（7.2.12-2）

式中：Espi——第 i层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MPa）；

ξ——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提高系数；

spkf ——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akf ——基础底面下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7．2．13 增强体顶部应设褥垫层。褥垫层可采用中砂、粗砂、砾砂、碎石、卵石等散体材

料。碎石、卵石宜掺入 20%~30%的砂。

7777．3333 建筑措施

7．3．1 在满足使用和其他要求的前提下，建筑体型应力求简单。当建筑体型比较复杂时，

宜根据其平面形状和高度差异情况，在适当部位用沉降缝将其划分成若干个刚度较好的单

元；当高度差异或荷载差异较大时，可将两者隔开一定距离，当拉开距离后的两单元必须连

接时，应采用能自由沉降的连接构造。

7．3．2 当建筑物设置沉降缝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的下列部位，宜设置沉降缝：

1） 建筑平面的转折部位；

2） 高度差异或荷载差异处；

3） 长高比过大的砌体承重结构或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适当部位；

4） 地基土的压缩性有显著差异处；

5） 建筑结构或基础类型不同处；

6） 分期建造房屋的交界处。

2 沉降缝应有足够的宽度，缝宽可按表 7.3.2选用。

表 7.3.27.3.27.3.27.3.2 房屋沉降缝的宽度

房 屋 层 数 沉降缝宽度(mm)
二~三
四~五

五层以上

50~80
80~120

不小于 120

7．3．3 相邻建筑物基础间的净距，可按表 7.3.3选用。

表 7.3.37.3.37.3.37.3.3 相邻建筑物基础间的净距(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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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影响建筑

的长高比

影响建筑的预

估平均沉降量 s(mm)
2.0≤

fH
L

<3.0 3.0≤
fH
L

<5.0

70~150
160~250
260~400
>400

2~3
3~6
6~9
9~12

3~6
6~9
9~12
≥12

注：1 表中 L为建筑物长度或沉降缝分隔的单元长度(m)；Hf为自基础底面标高算起的建筑物高度（m）；

2 当被影响建筑的长高比为 1.5<L/Hf<2.0时，其间净距可适当缩小。

7．3．4 相邻高耸结构或对倾斜要求严格的构筑物的外墙间隔距离，应根据倾斜允许值计

算确定。

7．3．5 建筑物各组成部分的标高，应根据可能产生的不均匀沉降采取下列相应措施：

1 室内地坪和地下设施的标高，应根据预估沉降量予以提高。建筑物各部分（或设

备之间）有联系时，可将沉降较大者标高提高；

2 建筑物与设备之间，应留有净空。当建筑物有管道穿过时，应预留孔洞，或采用

柔性的管道接头等。

7777．4444 结构措施

7．4．1 为减少建筑物沉降和不均匀沉降，可采用下列措施：

1 选用轻型结构，减轻墙体自重，采用架空地板代替室内填土；

2 设置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采用覆土少、自重轻的基础形式；

3 调整各部分的荷载分布、基础宽度或埋置深度；

4 对不均匀沉降要求严格的建筑物，可选用较小的基底压力。

7．4．2 对于建筑体型复杂、荷载差异较大的框架结构，可采用箱基、桩基、筏基等加强

基础整体刚度，减少不均匀沉降。

7．4．3 对于砌体承重结构的房屋，宜采用下列措施增强整体刚度和强度：

1 对于三层和三层以上的房屋，其长高比 L/Hf宜小于或等于 2.5；当房屋的长高比

为 2.5< L/Hf≤3.0时，宜做到纵墙不转折或少转折，并应控制其内横墙间距或增强基础刚度

和强度。当房屋的预估最大沉降量小于或等于 120mm时，其长高比可不受限制；

2 墙体内宜设置钢筋混凝土圈梁或钢筋砖圈梁；

3 在墙体上开洞时，宜在开洞部位配筋或采用构造柱及圈梁加强。

7．4．4 圈梁应按下列要求设置：

1 在多层房屋的基础和顶层处应各设置一道，其他各层可隔层设置，必要时也可逐

层设置。单层工业厂房、仓库，可结合基础梁、联系梁、过梁等酌情设置；

2 圈梁应设置在外墙、内纵墙和主要内横墙上，并宜在平面内联成封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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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5555 大面积地面荷载

7．5．1 在建筑范围内有地面荷载的单层工业厂房、露天车间和单层仓库的设计，应考虑

由于地面荷载所产生的地基不均匀变形及其对上部结构的不利影响。当有条件时，宜利用堆

载预压过的建筑场地。

注：地面荷载系指生产堆料、工业设备等地面堆载和天然地面上的大面积填土。

7．5．2 地面堆载应均衡，并应根据使用要求、堆载特点、结构类型和地质条件确定允许

堆载量和范围。

堆载不宜压在基础上。大面积的填土，宜在基础施工前三个月完成。

7．5．3 地面堆载荷载应满足地基承载力、变形、稳定性要求，并应考虑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当堆载量超过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时应进行专项设计。

7．5．4 厂房和仓库的结构设计，可适当提高柱、墙的抗弯能力，增强房屋的刚度。对于

中、小型仓库，宜采用静定结构。

7．5．5 对于在使用过程中允许调整吊车轨道的单层钢筋混凝土工业厂房和露天车间的天

然地基设计，除应遵守本规范第 5章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式要求：

s ’g≤[s ’g] (7.5.5)

式中 s’g——由地面荷载引起柱基内侧边缘中点的地基附加沉降量计算值，可按本规范附录

N计算；

[s’g]——由地面荷载引起柱基内侧边缘中点的地基附加沉降允许值，可按表 7.5.5 采

用。

表 7.5.5 地基附加沉降量允许值[[[[ssss’’’’gggg]]]](mm)(mm)(mm)(mm)

b a 6 10 20 30 40 50 60 70

1

2

3

4

5

40

45

50

55

65

45

50

55

60

70

50

55

60

65

75

55

60

65

70

80

55

60

70

75

85

75

80

90

85

95

90

100

注：表中 a为地面荷载的纵向长度(m)；b为车间跨度方向基础底面边长（m）。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在计算依据（基础由于地面荷载引起的倾斜值≤0.008）和计算方法与原规范相同的基础上，

做了复算，结果见表 13。

表中：[qeq]——地面的均布荷载允许值（kPa）；

[S’q]——中间柱基内侧边缘中点的地基附加沉降允许值（mm）；

β0——压在基础上的地面堆载（不考虑基础外的地面堆载影响）对基础内倾值的影

响系数；

β’0——和压在基础上的地面堆载纵向方向一致的压在地基上的地面堆载对基础内

倾值的影响系数；

l——车间跨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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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车间跨度方向基础底面边长（m）；

d——基础埋深（m）；

a——地面堆载的纵向长度（m）；

zn——从室内地坪面起算的地基变形计算深度（m）；

aE ——地基变形计算深度内按应力面积法求得土的平均压缩模量（MPa）；

AZα 、 BZα ——柱基内、外侧边缘中点自室内地坪面起算至 zn处的平均附加应力系数；

Adα 、 Bdα ——柱基内、外侧边缘中点自室内地坪面起算至基底处的平均附加应力系数；

tanθ
0
——纵向方向和压在基础上的地面堆载一致的压在地基上的地面堆载引起基础的内倾值；

tanθ——地面堆载范围与基础内侧边缘线重合时，均布地面堆载引起的基础内倾值。

β 1 ，… … β 10 — — 分 别 表 示 地 面 堆 载 离 柱 基 内 侧 边 缘 的 不 同 位 置 和 堆 载 的 纵 向 长 度 对

基础内倾值的影响系数。

表 13 中：
)()(

008.0
][

BdAdBzAzn

s
eq dz

Eb
q

αααα −−−
=

大面积地面荷载作用下地基附加沉降的计算举例：

单层工业厂房，跨度 l＝24m，柱基底面边长 b＝3.5m，基础埋深 l.7m，地基土的压缩模量 Es＝4MPa，

堆载纵向长度 a＝60m，厂房填土在基础完工后填筑，地面荷载大小和范围如图 15 所示，求由于地面荷载

作用下柱基内侧边缘中点（A）的地基附加沉降值，并验算是否满足天然地基设计要求。

图图图图15151515 地面荷载计算示意地面荷载计算示意地面荷载计算示意地面荷载计算示意

1-地面堆载 q1=20kPa；2-填土 q2=15.2kPa；3-填土 pi=9.5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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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效均布地面荷载 qeq

计算步骤如表 14 所示。

二、柱基内侧边缘中点（A）的地基附加沉降值

'
gs

计算时取
'a =30m，

'b =17.5m。计算步骤如表 15 所示。

表表表表13131313 均布荷载允许值均布荷载允许值均布荷载允许值均布荷载允许值[[[[qqqqeqeqeqeq]]]]地基沉降允许值地基沉降允许值地基沉降允许值地基沉降允许值[[[[ '
gs ]]]]和系数和系数和系数和系数ββββ的计算总表的计算总表的计算总表的计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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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4141414

表表表表15151515

注：地面荷载宽度 b’=17.5m，由地基变形计算深度 z 处向上取计算层厚度为 1.2m。从上表中得知地基变形

计算深度 zn 为 31m，所以由地面荷载引起柱基内侧边缘中点（A）的地基附加沉降值 s’g=77.3mm。按 a=60m，

b=3.5m，查表 13 得地基附加沉降允许值[s’g]=80mm，故满足天然地基设计的要求。

7．5．6 按本规范第 7.5.5条设计时，应考虑在使用过程中垫高或移动吊车轨道和吊车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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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应增大吊车顶面与屋架下弦间的净空和吊车边缘与上柱边缘间的净距，当地基土平

均压缩模量 Es为 3MPa左右，地面平均荷载大于 25kPa时，净空宜大于 300mm，净距宜大

于 200mm。并应按吊车轨道可能移动的幅度，加宽钢筋混凝土吊车梁腹部及配置抗扭钢筋。

7.5.7 具有地面荷载的建筑地基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采用桩基：

1 不符合本规范 7.5.5条要求；

2 车间内设有起重量 300kN以上、工作级别大于 A5的吊车；

3 基底下软土层较薄，采用桩基经济者。

8 基 础

8. 1 无筋扩展基础

8.1.1 无筋扩展基础(图 8.1.1)高度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αtan2
0

0
bb

H
−

≥ (8.1.1)

式中：b——基础底面宽度（m）；

b0——基础顶面的墙体宽度或柱脚宽度（m）；

H0——基础高度（m）；

tanα——基础台阶宽高比 b2：H0，其允许值可按表 8.1.1选用；

b2——基础台阶宽度（m）。

表 8.1.1 无筋扩展基础台阶宽高比的允许值

基础材料 质量要求
台阶宽高比的允许值

pk≤100 100＜pk≤200 200＜pk≤300
混凝土基础 C15 混凝土 1∶1.00 1∶1.00 1∶1.25

毛石混凝土基础 C15 混凝土 1∶1.00 1∶1.25 1∶1.50

砖基础 砖不低于 MU10、砂浆不低于 M5 1∶1.50 1∶1.50 1∶1.50

毛石基础 砂浆不低于 M5 1∶1.25 1∶1.50 —

灰土基础

体积比为 3∶7或 2∶8的灰土，

其最小干密度：

粉土 1550㎏/m
3

粉质粘土 1500 ㎏/m
3

粘土 1450㎏/m
3

1∶1.25 1∶1.50 —

三合土基础

体积比 1∶2∶4～1∶3∶6

(石灰∶砂∶骨料)，每层约虚铺

220mm，夯至 150mm

1∶1.50 1∶2.00 —

注: 1 pk 为作用标准组合时的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值 (kPa)；

2 阶梯形毛石基础的每阶伸出宽度，不宜大于 200mm；

3 当基础由不同材料叠合组成时，应对接触部分作抗压验算；

4 混凝土基础单侧扩展范围内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值超过 300kPa 时，尚应进行抗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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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算；对基底反力集中于立柱附近的岩石地基，应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验算。

(a) (b)

图 8.1.1 无筋扩展基础构造示意

d——柱中纵向钢筋直径

1-承重墙；2-钢筋混凝土柱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规范中删去了 2002版规范的 8.1.1 条（无筋扩展基础系指由砖、毛石、混凝土或毛石混

凝土、灰土和三合土等材料组成的墙下条形基础或柱下独立基础。无筋扩展基础适用于多层民用建筑和轻

型厂房。）

本规范提供的各种无筋扩展基础台阶宽高比的允许值沿用了本规范 1974版规定的允许值，这些规定都

是经过长期的工程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本规范 2002版在编制时，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50010以及《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对混凝土和砌体结构的材料强度等级要求作了调整。

计算结果表明，当基础单側扩展范围内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值超过 300kPa时，应按下式验算墙（柱）边

缘或变阶处的受剪承载力：

Vs≤0.366ftA

式中：Vs——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地基土平均净反力产生的沿墙（柱）边缘或变阶处的剪力设计值

（kN）；

A——沿墙（柱）边缘或变阶处基础的垂直截面面积（m2）。当验算截面为阶形时其截面折算宽度

按附录 U计算。

上式是根据材料力学、素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以及基底反力为直线分布的条件下确定的，适用于除

岩石以外的地基。

对基底反力集中于立柱附近的岩石地基，基础的抗剪验算条件应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确定。重庆大学

曾对置于泥岩、泥质砂岩和砂岩等变形模量较大的岩石地基上的无筋扩展基础进行了试验，试验研究结果

表明，岩石地基上无筋扩展基础的基底反力曲线是一倒置的马鞍形，呈现出中间大，两边小，到了边缘又

略为增大的分布形式，反力的分布曲线主要与岩体的变形模量和基础的弹性模量比值、基础的高宽比有关。

由于试验数据少，且因我国幅员辽阔，岩石类别较多，目前尚不能提供有关此类基础的受剪承载力验算公

式，因此有关岩石地基上无筋扩展基础的台阶宽高比应结合各地区经验确定。根据已掌握的岩石地基上的

无筋扩展基础试验中出现沿柱周边直剪和劈裂破坏现象，提出设计时应对柱下混凝土基础进行局部受压承

载力验算，避免柱下素混凝土基础可能因横向拉应力达到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后引起基础周边混凝土发生竖

向劈裂破坏和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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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1.8.1.8.1.2222 采用无筋扩展基础的钢筋混凝土柱，其柱脚高度 h1 不得小于 b1(图 8.1.1)，并

不应小于 300mm且不小于 20d。当柱纵向钢筋在柱脚内的竖向锚固长度不满足锚固要求时，

可沿水平方向弯折，弯折后的水平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10d也不应大于 20d。

注：d为柱中的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大直径。

8.2 扩展基础

8.2.1 扩展基础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锥形基础的边缘高度不宜小于 200mm，且两个方向的坡度不宜大于 1：3；阶梯形

基础的每阶高度，宜为 300mm～500mm；

2222 垫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70mm，垫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10；
3333 扩展基础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底板受力钢筋的最小直径不宜小于

10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也不宜小于 100mm。墙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纵向分布钢

筋的直径不宜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 300mm；每延米分布钢筋的面积应不小于受力钢筋

面积的 15% 。当有垫层时钢筋保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40mm；无垫层时不应小于 70mm；

4444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5555 当柱下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的边长和墙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的宽度大于或等于

2.5m时，底板受力钢筋的长度可取边长或宽度的 0.9倍，并宜交错布置(图 8.2.1-1)；
6666 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底板在 T形及十字形交接处，底板横向受力钢筋仅沿一个主

要受力方向通长布置，另一方向的横向受力钢筋可布置到主要受力方向底板宽度 1/4 处(图
8.2.1-2)。在拐角处底板横向受力钢筋应沿两个方向布置(图 8.2.1-2)。

图 8.2.1-1 柱下独立基础底板受力钢筋布置



87

图 8.2.1-2 墙下条形基础纵横交叉处底板受力钢筋布置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规范中删去了 2002版规范的 8.2.1条（扩展基础系指柱下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和墙下钢

筋混凝土条形基础。）

扩展基础系指柱下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和墙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由于基础底板中垂直于受力钢筋

的另一个方向的配筋具有分散部分荷载的作用，有利于底板内力重分布，因此各国规范中基础板的最小配

筋率都小于梁的最小配筋率。美国 ACI318 规范中基础板的最小配筋率是按温度和混凝土收缩的要求规定

为 0.2%(fyk=275～345MPa)和 0.18%(fyk=415MPa)；英国标准 BS8110规定板的两个方向的最小配筋率：低碳

钢为 0.24%，合金钢为 0.13%；英国规范 CP110规定板的受力钢筋和次要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低碳钢为 0.25%

和 0.15%，合金钢为 0.15%和 0.12%；我国<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规定对卧置于地基上的混凝土板受拉钢筋

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本规范此次修订，明确了柱下独立基础的受力钢筋最小配筋率为 0.15%，

此要求低于美国规范，与我国《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对卧置于地基上的混凝土板受拉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以及英国规范对合金钢的最小配筋率要求相一致。

为减小混凝土收缩产生的裂缝，提高条形基础对不均匀地基土适应能力，本次修订适当加大了分布钢

筋的配筋量。

8.2.2 钢筋混凝土柱和剪力墙纵向受力钢筋在基础内的锚固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柱和剪力墙纵向受力钢筋在基础内的锚固长度（ la）应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有关规定确定；

2 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7度、8度和 9度地区的建筑工程，纵向受力钢筋的抗震锚固

长度（laE）应按下式计算：

1） 一、二级抗震等级纵向受力钢筋的抗震锚固长度（laE）应按下式计算：

laE=1.15 la (8.2.2-1)
2） 三级抗震等级纵向受力钢筋的抗震锚固长度（laE）应按下式计算：

laE=1.05 la (8.2.2-2)
3） 四级抗震等级纵向受力钢筋的抗震锚固长度（laE）应按下式计算：

laE= la (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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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a——纵向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m）。

3 当基础高度小于 la（laE）时，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总长度除符合上述要求外，其最

小直锚段的长度不应小于 20d，弯折段的长度不应小于 150mm。

8.2.3 现浇柱的基础，其插筋的数量、直径以及钢筋种类应与柱内纵向受力钢筋相同。插

筋的锚固长度应满足本规范第 8.2.2 条的规定，插筋与柱的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方法，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插筋的下端宜作成直钩放

在基础底板钢筋网上。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仅将四角的插筋伸至底板钢筋网上，其余

插筋锚固在基础顶面下 la或 laE处(图 8.2.3)。
1 柱为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基础高度大于等于 1200mm；

2 柱为大偏心受压，基础高度大于等于 1400mm。

图 8.2.3 现浇柱的基础中插筋构造示意

8.2.4 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杯口基础的连接(图 8.2.4)，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8.2.4 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杯口基础的连接示意

注：a2≥a1

1-焊接网

1 柱的插入深度，可按表 8.2.4-1选用，并应满足本规范第 8.2.2条钢筋锚固长度的要

求及吊装时柱的稳定性；

表 8.2.4-1 柱的插入深度 hhhh1111(mm(mm(mm(mm)

矩形或工字形柱
双肢柱

h＜500 500≤h＜800 800≤h≤1000 h＞1000
h～1.2h h 0.9h

且≥800
0.8h
≥1000

(1/3～2/3)ha
(1.5～1.8)hb



89

注：1 h为柱截面长边尺寸；ha为双肢柱全截面长边尺寸；hb为双肢柱全截面短边尺寸；

2 柱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时，h1可适当减小，偏心距大于 2h时，h1应适当加大。

2 基础的杯底厚度和杯壁厚度，可按表 8.2.4-2选用；

表 8.2.4-2 基础的杯底厚度和杯壁厚度

柱截面长边尺寸

h(mm)
杯底厚度

a1（mm）

杯壁厚度

t(mm)
h＜500

500≤h＜800
800≤h＜1000
1000≤h＜1500
1500≤h＜2000

≥150
≥200
≥200
≥250
≥300

150～200
≥200
≥300
≥350
≥400

注： 1 双肢柱的杯底厚度值，可适当加大；

2 当有基础梁时，基础梁下的杯壁厚度，应满足其支承宽度的要求；

3 柱子插入杯口部分的表面应凿毛，柱子与杯口之间的空隙，应用比基础混凝土强

度等级高一级的细石混凝土充填密实，当达到材料设计强度的 70%以上时，方能

进行上部吊装。

3 当柱为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且 t/h2≥0.65 时，或大偏心受压且 t/h2≥0.75 时，

杯壁可不配筋；当柱为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且 0.5≤t/h2＜0.65时，杯壁可按表 8.2.4-3

构造配筋；其他情况下，应按计算配筋。

表 8.2.4-3 杯壁构造配筋

柱截面长边尺寸(mm) h＜1000 1000≤h＜1500 1500≤h≤2000
钢筋直径(mm) 8～10 10～12 12～16

注：表中钢筋置于杯口顶部，每边两根（图 8.2.4）。

8.2.5 预制钢筋混凝土柱(包括双肢柱)与高杯口基础的连接(图 8.2.5-1)，除应符合本规范

第 8.2.4 条插入深度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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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5-1 高杯口基础

H-短柱高度

1 起重机起重量小于或等于 750kN，轨顶标高小于或等于 14m，基本风压小于 0.5kPa

的工业厂房，且基础短柱的高度不大于 5m；

2 起重机起重量大于 750kN，基本风压大于 0.5kPa，且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10
11

22 ≥JE
JE

(8.2.5-1)

式中：E1——预制钢筋混凝土柱的弹性模量（kPa）；

J1——预制钢筋混凝土柱对其截面短轴的惯性矩（m4）；

E2——短柱的钢筋混凝土弹性模量（kPa）；

J2——短柱对其截面短轴的惯性矩（m4）。

3 当基础短柱的高度大于 5m，并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1.112 ≤∆∆ (8.2.5-2)

式中：Δ1——单位水平力作用在以高杯口基础顶面为固定端的柱顶时，柱顶的水平位移（m）；

Δ2——单位水平力作用在以短柱底面为固定端的柱顶时，柱顶的水平位移（m）。

4 杯壁厚度应符合表 8.2.5 的规定。高杯口基础短柱的纵向钢筋,除满足计算要求外，

在非地震区及抗震设防烈度低于 9度地区，且满足本条第 1、2、3款的要求时，短柱四角纵

向钢筋的直径不宜小于 20mm，并延伸至基础底板的钢筋网上；短柱长边的纵向钢筋，当长

边尺寸小于或等于 1000mm 时，其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间距不应大于 300mm；当长

边尺寸大于 1000mm 时，其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6mm，间距不应大于 300mm，且每隔一米

左右伸下一根并作 150mm 的直钩支承在基础底部的钢筋网上，其余钢筋锚固至基础底板顶

面下 La处(图 8.2.5-2)。短柱短边每隔 300mm 应配置直径不小于 12mm 的纵向钢筋且每边的

配筋率不少于 0.05%短柱的截面面积。短柱中杯口壁内横向箍筋不应小于 A8@150；短柱中

其他部位的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300mm；当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和 9度

时，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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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5-2 高杯口基础构造配筋

1-杯口壁内横向箍筋 8@150；2-顶层焊接钢筋网；3-插入基础底部的纵向钢筋不应少于每

米 1根；4-短柱四角钢筋一般不小于 20；5-短柱长边纵向钢筋当 h3≤1000用 12@300，当

h3＞1000用 16@300；6-按构造要求；7-短柱短边纵向钢筋每边不小于 0.05%b3h3（不小于

12@300）

表表表表8.2.58.2.58.2.58.2.5 高杯口基础的杯壁厚度高杯口基础的杯壁厚度高杯口基础的杯壁厚度高杯口基础的杯壁厚度 tttt

h (mm) t(mm)
600＜h≤800
800＜h≤1000
1000＜h≤1400
1400＜h≤1600

≥250
≥300
≥350
≥400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自本规范 GBJ 7—89版颁布后，国内高杯口基础杯壁厚度以及杯壁和短柱部分的配筋要求

基本上照此执行，情况良好。本次修订，保留了本规范 2002版增加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8°和 9°时，短柱

部分的横向箍筋的配置量不宜小于φ8@150的要求。

制定高杯口基础的构造依据是：

1 杯壁厚度 t

多数设计在计算有短柱基础的厂房排架时，一般都不考虑短柱的影响，将排架柱视作固定在基础杯口

顶面的二阶柱（图 16b）。这种简化计算所得的弯矩 m较考虑有短柱存在按三阶柱（图 16c）计算所得的弯

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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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厂房图形；(b)简化计算；(c)精确计算

图图图图 11116666 带短柱基础厂房的计算示意带短柱基础厂房的计算示意带短柱基础厂房的计算示意带短柱基础厂房的计算示意

原机械工业部设计院对起重机起重量小于或等于750kN,轨顶标高在14m以下的一般工业厂房作了大

量分析工作，分析结果表明：短柱刚度愈小即

1

2

∆
∆ 的比值愈大（图 16a）,则弯矩误差

m
m∆ %，即

m
mm −−−−' %愈大。

图 17为二阶柱和三阶柱的弯矩误差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到，当

1

2

∆
∆ ＝1.11时，

m
m∆ ＝8%，构件尚属安全使

用范围之内。在相同的短柱高度和相同的柱截面条件下，短柱的刚度与杯壁的厚度 t有关，GBJ7—89规范

就是据此规定杯壁的厚度。通过十多年实践，按构造配筋的限制条件可适当放宽，本规范 2002版参照《机

械工厂结构设计规范》GBJ 8-97增加了 8.2.5之 2、3限制条件。

对符合本规范条文要求，且满足表 8.2.5杯壁厚度最小要求的设计可不考虑高杯口基础短柱部分对排架

的影响，否则应按三阶柱进行分析。

2 杯壁配筋

杯壁配筋的构造要求是基于横向（顶层钢筋网和横向箍筋）和纵向钢筋共同工作的计算方法，并通过

试验验证。大量试算工作表明，除较小柱截面的杯口外，均能保证必需的安全度。顶层钢筋网由于抗弯力

臂大，设计时应充分利用其抗弯承载力以减少杯壁其他的钢筋用量。横向箍筋φ8@150的抗弯承载力随柱

的插入杯口深度 h1而异，但当柱截面高度 h大于 1000mm，h1＝0.8h时，抗弯能力有限，因此设计时横向

箍筋不宜大于φ8@150。纵向钢筋构造要求为 A12～A16，且其设置量又与 h 成正比，h愈大则其抗弯承载

力愈大，当 h≥1000mm 时，其抗弯承载力已达到甚至超过顶层钢筋网的抗弯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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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17171717 一般工业厂房一般工业厂房一般工业厂房一般工业厂房

1

2

∆
∆

与与与与
m
m∆

%%%%（上柱）关系（上柱）关系（上柱）关系（上柱）关系

注：Δ1和Δ2的相关系数γ=0.817824352

8.2.6 扩展基础的基础底面积，应按本规范第五章有关规定确定。在条形基础相交处，不

应重复计入基础面积。

8.2.8.2.8.2.8.2.7777 扩展基础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扩展基础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扩展基础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扩展基础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对柱下独立基础，当冲切破坏锥体落在基础底面以内时，应验算柱与基础交接处以对柱下独立基础，当冲切破坏锥体落在基础底面以内时，应验算柱与基础交接处以对柱下独立基础，当冲切破坏锥体落在基础底面以内时，应验算柱与基础交接处以对柱下独立基础，当冲切破坏锥体落在基础底面以内时，应验算柱与基础交接处以

及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及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及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及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

2222 对基础底面短边尺寸小于或等于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的柱下独立基础，以及墙对基础底面短边尺寸小于或等于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的柱下独立基础，以及墙对基础底面短边尺寸小于或等于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的柱下独立基础，以及墙对基础底面短边尺寸小于或等于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的柱下独立基础，以及墙

下条形基础，应验算柱（墙）与基础交接处的基础受剪切承载力；下条形基础，应验算柱（墙）与基础交接处的基础受剪切承载力；下条形基础，应验算柱（墙）与基础交接处的基础受剪切承载力；下条形基础，应验算柱（墙）与基础交接处的基础受剪切承载力；

3333 基础底板的配筋，应按抗弯计算确定；基础底板的配筋，应按抗弯计算确定；基础底板的配筋，应按抗弯计算确定；基础底板的配筋，应按抗弯计算确定；

4444 当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小于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尚应验算柱下基础顶面的局当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小于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尚应验算柱下基础顶面的局当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小于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尚应验算柱下基础顶面的局当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小于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尚应验算柱下基础顶面的局

部受压承载力。部受压承载力。部受压承载力。部受压承载力。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扩展基础的设计内容：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受剪切承载力计算、

抗弯计算、受压承载力计算。为确保扩展基础设计的安全，在进行扩展基础设计时必须严格执行。

8.2.8 柱下独立基础的受冲切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Fl≤0.7βhpft a m h0 (8.2.8-1)

a m =( a t+ a b)/2 (8.2.8-2)

Fl = pjAl (8.2.8-3)

式中：βhp——受冲切承载力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 h不大于 800mm 时，βhp取 1.0；当 h大
于等于 2000mm时，βhp取 0.9，其间按线性内插法取用；

ft——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kPa）；
h0——基础冲切破坏锥体的有效高度（m）；

a m——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计算长度（m）；

a t——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斜截面的上边长（m），当计算柱与基础交接处的受

冲切承载力时，取柱宽；当计算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力时，取上阶宽；

a b——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斜截面在基础底面积范围内的下边长（m），当冲切

破坏锥体的底面落在基础底面以内（图 8.2.8a、b），计算柱与基础交接处的受

冲切承载力时，取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当计算基础变阶处的受冲切承载

力时，取上阶宽加两倍该处的基础有效高度；

pj——扣除基础自重及其上土重后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地基土单位面积净反

力（kPa），对偏心受压基础可取基础边缘处最大地基土单位面积净反力；

Al——冲切验算时取用的部分基底面积（m2）(图 8.2.8a、b中的阴影面积 ABCDEF)；
Fl——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作用在 Al上的地基土净反力设计值（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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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柱与基础交接处 （b）基础变阶处

图 8.2.8 计算阶形基础的受冲切承载力截面位置

1-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的斜截面；2-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8.28.28.28.2.6.6.6.6～～～～8.8.88.8.88.8.88.8.8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2002版规范的 8.2.7条拆成了本规范的 8.2.6 条与 8.2.8条

本规范的 8.2.7条为新增章节。

8.2.9 当基础底面短边尺寸小于或等于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时，应按下列公式验算柱

与基础交接处截面受剪承载力：

Vs ≤ 0.7βhsftA0 (8.2.9-1)
βhs = (800/h0)1/4 (8.2.9-2)

式中：Vs ——柱与基础交接处的剪力设计值（kN），图 8.2.9中的阴影面积乘以基底平均净

反力；

βhs——受剪切承载力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 h0＜800mm时，取 h0＝800mm；当 h0＞
2000mm时，取 h0＝2000mm；

A0——验算截面处基础的有效截面面积（m2）。当验算截面为阶形或锥形时，可将其

截面折算成矩形截面，截面的折算宽度和截面的有效高度按本规范附录 U计算。

（a）柱与基础交接处 （b）基础变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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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9 验算阶形基础受剪切承载力示意图

【8.2.88.2.88.2.88.2.8～～～～8.2.98.2.98.2.98.2.9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为保证柱下独立基础双向受力状态，基础底面两个方向的边长一般都保持

在相同或相近的范围内，试验结果和大量工程实践表明，当冲切破坏锥体落在基础底面以内时，此类基础

的截面高度由受冲切承载力控制。本规范编制时所作的计算分析和比较也表明，符合本规范要求的双向受

力独立基础，其剪切所需的截面有效面积一般都能满足要求，无需进行受剪承载力验算。考虑到实际工作

中柱下独立基础底面两个方向的边长比值有可能大于 2，此时基础的受力状态接近于单向受力，柱与基础

交接处不存在受冲切的问题，仅需对基础进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验算。因此，本次规范修订时，补充了基

础底面短边尺寸小于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时，验算柱与基础交接处基础受剪承载力的条款。验算截面

取柱边缘，当受剪验算截面为阶梯形及锥形时，可将其截面折算成矩形，折算截面的宽度及截面有效高度，

可按照本规范附录 U 确定。需要说明的是：计算斜截面受剪承载力时，验算截面的位置，各国规范的规定

不尽相同。对于非预应力构件，美国规范 ACI318，根据构件端部斜截面脱离体的受力条件规定了：当满足

（1）支座反力（沿剪力作用方向）在构件端部产生压力时；（2）距支座边缘 h0范围内无集中荷载时；取

距支座边缘 h0处作为验算受剪承载力的截面，并取距支座边缘 h0处的剪力作为验算的剪力设计值。当不

符合上述条件时，取支座边缘处作为验算受剪承载力的截面，剪力设计值取支座边缘处的剪力。我国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对均布荷载作用下的板类受弯构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的验算位置一律取支座边缘处，

剪力设计值一律取支座边缘处的剪力。在验算单向受剪承载力时，ACI-318 规范的混凝土抗剪强度取

6/'
cfφ ，抗剪强度为冲切承载力（双向受剪）时混凝土抗剪强度 3/'

cfφ 的一半，而我国的混凝土

单向抗剪强度与双向受剪强度之间，一般条件下只是在截面高度影响系数中略有差别。对于单向受力的基

础底板，按照我国混凝土设计规范的受剪承载力公式验算，按照我国混凝土设计规范的受剪承载力公式验

算，计算截面从板边退出 h0算得的板厚小于美国 ACI318 规范，而验算断面取梁边或墙边时算得的板厚

则大于美国规范。

本条文中所说的“短边尺寸”是指垂直于力矩作用方向的基础底边尺寸。

8.2.10 墙下条形基础底板应按本规范公式（8.2.9-1）验算墙与基础底板交接处截面受剪

承载力，其中 A0为验算截面处基础底板的单位长度垂直截面有效面积，Vs为墙与基础交

接处由基底平均净反力产生的单位长度剪力设计值。

【条文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规范的 8.2.9 条、8.2.10条为新增章节。

墙下条形基础底板为单向受力，应验算墙与基础交接处单位长度的基础受剪切承载力。

8.2.11 在轴心荷载或单向偏心荷载作用下，当台阶的宽高比小于或等于 2.5和偏心距小于

或等于 1/6基础宽度时，柱下矩形独立基础任意截面的底板弯矩可按下列简化方法进行计算

(图 8.2.11-1)：

])()2)(2[(
12
1

maxmax
2
1 lpp

A
GppalaM I −−−−++++−−−−++++′′′′++++==== （8.2.11-1）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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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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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G

ppbbalM II −−−−++++′′′′++++′′′′−−−−==== (8.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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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Ⅰ、MⅡ——任意截面Ⅰ-Ⅰ、Ⅱ-Ⅱ处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弯矩设计值（kN·

m）；

a 1——任意截面Ⅰ-Ⅰ至基底边缘最大反力处的距离（m）；

l、b——基础底面的边长（m）；

pmax 、pmin——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基础底面边缘最大和最小地基反力设计值

（kPa）；

p——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在任意截面 I-I 处基础底面地基反力设计值

（kPa）；

G——考虑作用分项系数的基础自重及其上的土自重（kN）；当组合值由永久

作用控制时，作用分项系数可取 1.35。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款中的公式(8.2.11-1)和(8.2.11-2)是以基础台阶宽高比小于或等于 2.5，以及基础底面

与地基土之间不出现零应力区(e≤b/6)为条件推导出来的弯矩简化计算公式，适用于除岩石以外的地基。其

中，基础台阶宽高比小于或等于 2.5 是基于试验结果，旨在保证基底反力呈直线分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地基所黄熙龄、郭天强对不同宽高比的板进行了试验，试验板的面积为 1.0m×1.0m。试验结果表明：在

轴向荷载作用下，当 h/l≤0.125时，基底反力呈现中部大、端部小(图 18a、18b)，地基承载力没有充分发

挥基础板就出现井字形受弯破坏裂缝；当 h/l≤0.16时，地基反力呈直线分布，加载超过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后，基础板发生冲切破坏(图 18c)；当 h/l=0.20 时，基础边缘反力逐渐增大，中部反力逐渐减小，在加荷接

近冲切承载力时，底部反力向中部集中，最终基础板出现冲切破坏(图 18d)。基于试验结果，对基础台阶宽

高比小于或等于 2.5的独立柱基可采用基底反力直线分布进行内力分析。

此外，考虑到独立基础的高度一般是由冲切或剪切承载力控制，基础板相对较厚，如果用其计算最小

配筋量可能导致底板用钢量不必要的增加，因此本规范提出对阶形以及锥形独立基础，可将其截面折算成

矩形，其折算截面的宽度 b0及截面有效高度 h0按本规范附录 U确定，并按最小配筋率 0.15%计算基础底板

的最小配筋量。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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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h-板厚；L-板宽

图图图图 18181818 不同宽高比的基础板下反力分布不同宽高比的基础板下反力分布不同宽高比的基础板下反力分布不同宽高比的基础板下反力分布

1-开裂；2-柱边整齐裂缝；3-板底面；4-裂缝

8.2.12 基础底板配筋除满足计算和最小配筋率要求外，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8.2.1条第 3款

的构造要求。计算最小配筋率时，对阶形或锥形基础截面，可将其截面折算成矩形截面，截

面的折算宽度和截面的有效高度，按附录 U 计算。基础底板钢筋可按式﹙8.2.12﹚计算：

00.9s
y

MA
f h

=
(8.2.12)

8.2.13 当柱下独立柱基底面长短边之比ω在大于或等于 2、小于或等于 3的范围时，基础

底板短向钢筋应按下述方法布置：将短向全部钢筋面积乘以λ后求得的钢筋，均匀分布在与

柱中心线重合的宽度等于基础短边的中间带宽范围内（图 8.2.13），其余的短向钢筋则均匀

分布在中间带宽的两側。长向配筋应均匀分布在基础全宽范围内。λ按下式计算：

1
6
ωλ = −

(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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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1-1 矩形基础底板的计算示意图 图 8.2.13 基础底板短向钢筋布置示意图

1-λ倍短向全部钢筋面积均匀配置在阴

影范围内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本规范的 8.2.12 条、8.2.13条为新增章节。

8.2.14 墙下条形基础(图 8.2.14)的受弯计算和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任意截面每延米宽度的弯矩，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8.2.14）

2 其最大弯矩截面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墙体材料为混凝土时， 取 a 1=b1；
2） 如为砖墙且放脚不大于 1/4 砖长时，取a 1=b1+1/4 砖长；

3 墙下条形基础底板每延米宽度的配筋除满足计算和最小配筋率要求外，尚应符合本

规范第 8.2.1条第 3款的构造要求。

图 8.2.14 墙下条形基础的计算示意图

1-砖墙；2-混凝土墙

8．3 柱下条形基础

2
1 max

1 3(2 )
6I

GM a p p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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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柱下条形基础的构造，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8.2.1条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柱下条形基础梁的高度宜为柱距的 1/4～1/8。翼板厚度不应小于 200mm。当翼板厚

度大于 250mm 时，宜采用变厚度翼板，其顶面坡度宜小于或等于 1：3；

2222 条形基础的端部宜向外伸出，其长度宜为第一跨距的 0.25倍；

3333 现浇柱与条形基础梁的交接处，基础梁的平面尺寸应大于柱的平面尺寸，且柱的边缘

至基础梁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 50mm（图 8.3.1）；

图 8.3.1 现浇柱与条形基础梁交接处平面尺寸

1-基础梁 2-柱

4 条形基础梁顶部和底部的纵向受力钢筋除应满足计算要求外，顶部钢筋应按计算配

筋全部贯通，底部通长钢筋不应少于底部受力钢筋截面总面积的 1/3。

5 柱下条形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8. 3. 2 柱下条形基础的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8.2.6条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在比较均匀的地基上，上部结构刚度较好，荷载分布较均匀，且条形基础梁的高度不

小于 1/6柱距时，地基反力可按直线分布，条形基础梁的内力可按连续梁计算，此时边跨跨

中弯矩及第一内支座的弯矩值宜乘以 1.2的系数；

2222 当不满足本条第一款的要求时，宜按弹性地基梁计算；

3333 对交叉条形基础，交点上的柱荷载，可按静力平衡条件及变形协调条件，进行分配。

其内力可按本条上述规定，分别进行计算；

4444 应验算柱边缘处基础梁的受剪承载力；

5555 当存在扭矩时，尚应作抗扭计算；

6666 当条形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小于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应验算柱下条形基础梁

顶面的局部受压承载力。

【8.3.1～～～～8.3.2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础梁的截面高度应根据地基反力、柱荷载的大小等因素确定。大量工

程实践表明，柱下条形基础梁的截面高度一般为柱距的 1/4～1/8。原上海工业建筑设计院对五十项工程的

统计，条形基础梁的高跨比在 1/4～1/6 之间的占工程数的 88%。在选择基础梁截面时，柱边缘处基础梁的

受剪截面尚应满足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要求。

关于柱下条形基础梁的内力计算方法，本规范给出了按连续梁计算内力的适用条件。在比较均匀的地

基上，上部结构刚度较好，荷载分布较均匀，且条形基础梁的截面高度大于或等于 1/6柱距时，地基反力

可按直线分布考虑。其中基础梁高大于或等于 1/6柱距的条件是通过与柱距 l和文克勒地基模型中的弹性特

征系数λ的乘积λl≤1.75作了比较，结果表明，当高跨比大于或等于 1/6时，对一般柱距及中等压缩性的地

基都可考虑地基反力为直线分布。当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宜按弹性地基梁法计算内力，分析时采用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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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应结合地区经验进行选择。

8.4 高层建筑筏形基础

8.4.18.4.18.4.18.4.1 筏形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两种类型，其选型应根据地基土质、上部结构体系、

柱距、荷载大小、使用要求以及施工条件等因素确定。框架-核心筒结构和筒中筒结构宜采

用平板式筏形基础。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筏形基础分为平板式和梁板式两种类型，其选型应根据工程具体条件确定。

与梁板式筏基相比，平板式筏基具有抗冲切及抗剪切能力强的特点，且构造简单，施工便捷，

经大量工程实践和部分工程事故分析，平板式筏基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8.4.28.4.28.4.28.4.2 筏形基础的平面尺寸，应根据工程地质条件、上部结构的布置、地下结构底层平面

以及荷载分布等因素按本规范第五章有关规定确定。对单幢建筑物，在地基土比较均匀的条

件下，基底平面形心宜与结构竖向永久荷载重心重合。当不能重合时，在作用的准永久组合

下，偏心距 e宜符合下式规定：

e≤0.1W/A （8.4.2）

式中：W——与偏心距方向一致的基础底面边缘抵抗矩（m3）；

A——基础底面积（m2）。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对单幢建筑物，在均匀地基的条件下，基础底面的压力和基础的整体倾斜主要取决于作用

的准永久组合下产生的偏心距大小。对基底平面为矩形的筏基，在偏心荷载作用下，基础抗倾覆稳定系数

KF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B——与组合荷载竖向合力偏心方向平行的基础边长；

e——作用在基底平面的组合荷载全部竖向合力对基底面积形心的偏心距；

y——基底平面形心至最大受压边缘的距离，γ为 y与 B的比值。

从式中可以看出 e/B 直接影响着抗倾覆稳定系数 KF，KF随着 e/B 的增大而降低，因此容易引起较大的

倾斜。表 16三个典型工程的实测证实了在地基条件相同时，e/B 越大，则倾斜越大。

表表表表 16161616 e/Be/Be/Be/B 值与整体倾斜的关系值与整体倾斜的关系值与整体倾斜的关系值与整体倾斜的关系

地基条件 工程名称
横向偏心距

e(m)

基底宽度

B(m)
B
e

实测倾斜(‰)

上海软土地基 胸科医院 0.164 17.9 1/109 2.1（有相邻影响）

上海软土地基 某研究所 0.154 14.8 1/96 2.7

北京硬土地基 中医医院 0.297 12.6 1/42

1.716

(唐山地震北京烈度为 6 度，未发现

明显变化)

F
y BK ee e B

γ 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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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由于楼身质心高，荷载重，当筏形基础开始产生倾斜后，建筑物总重对基础底面形心将产生

新的倾复力矩增量，而倾复力矩的增量又产生新的倾斜增量，倾斜可能随时间而增长，直至地基变形稳定

为止。因此，为避免基础产生倾斜，应尽量使结构竖向荷载合力作用点与基础平面形心重合，当偏心难以

避免时，则应规定竖向合力偏心距的限值。本规范根据实测资料并参考交通部（公路桥涵设计规范）对桥

墩合力偏心距的限制，规定了在作用的准永久组合时，e≤0.1W/A。从实测结果来看，这个限制对硬土地区

稍严格，当有可靠依据时可适当放松。

8.4.38.4.38.4.38.4.3 对四周与土层紧密接触带地下室外墙的整体式筏基和箱基，当地基持力层为非密

实的土和岩石，场地类别为Ⅲ类和Ⅳ类，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和9度，结构基本自振周期

处于特征周期的1.2倍至5倍范围时，按刚性地基假定计算的基底水平地震剪力、倾覆力矩

可按设防烈度分别乘以0.90和0.85的折减系数。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规范的 8.4.3 条为新增章节。

国内建筑物脉动实测试验结果表明，当地基为非密实土和岩石持力层时，由于地基的柔性改变了上部

结构的动力特性，延长了上部结构的基本周期以及增大了结构体系的阻尼，同时土与结构的相互作用也改

变了地基运动的特性。结构按刚性地基假定分析的水平地震作用比其实际承受的地震作用大，因此可以根

据场地条件、基础埋深、基础和上部结构的刚度等因素确定是否对水平地震作用进行适当折减。

实测地震记录及理论分析表明，土中的水平地震加速度一般随深度而渐减，较大的基础埋深，可以减

少来自基底的地震输入，例如日本取地表下 20m深处的地震系数为地表的 0.5倍；法国规定筏基或带地下

室的建筑的地震荷载比一般的建筑少 20%。同时，较大的基础埋深，可以增加基础侧面的摩擦阻力和土的

被动土压力，增强土对基础的嵌固作用。美国 NEMA386及 IBC 规范采用加长结构物自振周期作为考虑地

基土的柔性影响，同时采用增加结构有效阻尼来考虑地震过程中结构的能量耗散，并规定了结构的基底剪

力最大可降低 30%。

本次修订，对不同土层剪切波速、不同场地类别以及不同基础埋深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框架剪

力墙结构和框架核心筒结构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地震作用条件并与美国 UBC 和 NEMA386 规范进

行了比较，提出了对四周与土层紧密接触带地下室外墙的整体式筏基和箱基，结构基本自振周期处于特征

周期的 1．2倍至 5倍范围时，场地类别为Ⅲ类和Ⅳ类，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和 9度，按刚性地基假定分析

的基底水平地震剪力和倾覆力矩可乘以 0.90和 0．85折减系数，该折减系数是一个综合性的包络值，它不

能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第 5.2节中提出的折减系数同时使用。

8.4.48.4.48.4.48.4.4 筏形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当有地下室时应采用防水混凝土。防水混

凝土的抗渗等级应按表8.4.4选用。对重要建筑，宜采用自防水并设置架空排水层。

表表表表8.4.48.4.48.4.48.4.4 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

埋置深度d（m） 设计抗渗等级 埋置深度d（m） 设计抗渗等级

d＜10 P6 20≤d<30 P10

10≤d<20 P8 30≤d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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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8.4.58.4.58.4.5 采用筏形基础的地下室，钢筋混凝土外墙厚度不应小于250mm，内墙厚度不宜小于

200mm。墙的截面设计除满足承载力要求外，尚应考虑变形、抗裂及外墙防渗等要求。墙

体内应设置双面钢筋，钢筋不宜采用光面圆钢筋，水平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12mm，竖向钢

筋的直径不应小于10mm，间距不应大于200mm。

8.4.8.4.8.4.8.4.6666 平板式筏基的板厚应满足平板式筏基的板厚应满足平板式筏基的板厚应满足平板式筏基的板厚应满足柱下柱下柱下柱下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平板式筏基的板厚通常由冲切控制，因此平板式筏基设计时板厚必须

满足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

8.4.8.4.8.4.8.4.7777 平板式筏基抗冲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板式筏基进行抗冲切验算时应考虑作用在冲切临界面重心上的不平衡弯矩产生的

附加剪力。对基础的边柱和角柱进行冲切验算时，其冲切力应分别乘以 1.1 和 1.2 的增大

系数。距柱边 h0/2处冲切临界截面的最大剪应力τmax应按公式(8.4.7-1)、(8.4.7-2)进行计算

（图 8.4.7）。板的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500mm。

s

ABunb
s

om

l

I
cM

a
hu
F

+=maxτ (8.4.7-1)

τmax ≤ 0.7(0.4+1.2/βs)βhpft (8.4.7-2)

⎟
⎠
⎞⎜

⎝
⎛+

−=

2

1

3
21

11

c
c

sα (8.4.7-3)

式中：Fl——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冲切力（kN），对内柱取轴力设计值减去筏板冲切

破坏锥体内的基底净反力设计值；对边柱和角柱，取轴力设计值减去筏板冲切

临界截面范围内的基底净反力设计值；

um——距柱边缘不小于 h0/2处冲切临界截面的最小周长（m），按本规范附录 P计算；

h0——筏板的有效高度（m）；

Munb——作用在冲切临界截面重心上的不平衡弯矩设计值（kN·m）；

cAB——沿弯矩作用方向，冲切临界截面重心至冲切临界截面最大剪应力点的距离

（m），按附录 P计算；

Is——冲切临界截面对其重心的极惯性矩（m4），按本规范附录 P计算；

βs——柱截面长边与短边的比值，当βs＜2时，βs取 2，当βs＞4时，βs取 4；

βhp ——受冲切承载力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当h≤800mm时，取βhp＝1.0；当h≥

2000mm时，取βhp＝0.9，其间按线性内插法取值；

ft——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kPa）；

c1——与弯矩作用方向一致的冲切临界截面的边长（m），按本规范附录 P计算；

c2 ——垂直于 c1的冲切临界截面的边长（m），按本规范附录 P计算；

α s——不平衡弯矩通过冲切临界截面上的偏心剪力来传递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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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8.4.8.4.8.4.7777 内柱冲切临界截面示意图

1-筏板 2-柱

2 当柱荷载较大，等厚度筏板的受冲切承载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可在筏板上面增设柱

墩或在筏板下局部增加板厚或采用抗冲切钢筋等措施满足受冲切承载能力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2002版规范的 8.4.7条拆成了本规范的 8.4.6条与 8.4.7 条

N．W．Hanson 和 J．M．Hanson 在他们的“混凝土板柱之间剪力和弯矩的传递”试验报告中指出：

板与柱之间的不平衡弯矩传递，一部分不平衡弯矩是通过临界截面周边的弯曲应力 T 和 C 来传递，而一部

分不平衡弯矩则通过临界截面上的偏心剪力对临界截面重心产生的弯矩来传递的，如图 19所示。因此，在

验算距柱边 h0/2处的冲切临界截面剪应力时，除需考虑竖向荷载产生的剪应力外，尚应考虑作用在冲切临

界截面重心上的不平衡弯矩所产生的附加剪应力。本规范公式（8.4.7—1）右侧第一项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在集中力作用下的冲切承载力计算公式换算而得，右侧第二项是引自美

国 ACI 318规范中有关的计算规定。

图图图图 11119999 板与柱不平衡弯矩传递示意板与柱不平衡弯矩传递示意板与柱不平衡弯矩传递示意板与柱不平衡弯矩传递示意

关于公式（8.4.7—1）中冲切力取值的问题，国内外大量试验结果表明，内柱的冲切破坏呈完整的锥体

状，我国工程实践中一直沿用柱所承受的轴向力设计值减去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相应的地基净反力作为冲

切力；对边柱和角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试验结果表明，其冲切破坏锥体近似为 1/2和 1/4圆台体，

本规范参考了国外经验，取柱轴力设计值减去冲切临界截面范围内相应的地基净反力作为冲切力设计值。

本规范中的角柱和边柱是相对于基础平面而言的。大量计算结果表明， 受基础盆形挠曲的影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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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角柱和边柱产生了附加的压力。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滕延京和石金龙在《柱下筏板基础角柱边

柱冲切性状的研究报告》中，将角柱、边柱和中柱的试验冲切破坏荷载与规范公式计算的冲切破坏荷载进

行了对比，计算结果表明，角柱和边柱下筏板的冲切承载力的可靠指标偏低，约为 1.45和 1.6。为使角柱

和边柱与中柱抗冲切具有基本一致的安全度，本次规范修订时将角柱和边柱的冲切力乘以了放大系数 1.2

和 1.1。

图图图图 22220000 边柱边柱边柱边柱MMMMunbunbunbunb计算示意图计算示意图计算示意图计算示意图

1-冲切临界截面重心；2-柱；3-筏板

公式（8.4.7—1）中的 Munb是指作用在柱边 h0／2处冲切临界截面重心上的弯矩，对边柱它包括由柱

根处轴力设计值 N和该处筏板冲切临界截面范围内相应的地基反力 P 对临界截面重心产生的弯矩。由于本

条款中筏板和上部结构是分别计算的，因此计算M 值时尚应包括柱子根部的弯矩 Mc，如图 20所示，M 的

表达式为：

Munb＝ NeN— Pep± Mcccc

对于内柱，由于对称关系，柱截面形心与冲切临界截面重心重合， eN＝ep＝0，因此冲切临界

截面重心上的弯矩，取柱根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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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21212121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sβ 条件下筏板有效高度的比较条件下筏板有效高度的比较条件下筏板有效高度的比较条件下筏板有效高度的比较

1-实例一、筏板区格 9m×11m，作用的标准组合的地基土净反力 345.6kPa

2-实例二、筏板区格 7m×9.45m，作用的标准组合的地基土净反力 245.5kPa

国外试验结果表明，当柱截面的长边与短边的比值 sβ 大于 2 时，沿冲切临界截面的长边的受剪承载

力约为柱短边受剪承载力的一半或更低。本规范的公式（8.4.7-2）是在我国受冲切承载力公式的基础上，

参考了美国 ACI 318规范中受冲切承载力公式中有关规定，引进了柱截面长、短边比值的影响，适用于包

括扁柱和单片剪力墙在内的平板式筏基。图 21给出了本规范与美国 ACI 318规范在不同 sβ 条件下筏板有

效高度的比较，由于我国受冲切承载力取值偏低，按本规范算得的筏板有效高度稍大于美国 ACI 318规范

相关公式的结果。

对有抗震设防要求的平板式筏基，尚应验算作用地震地震组合的临界截面的最大剪应力 τE,max，此时公

式（8.4.7－1）和（8.4.7－2）应改写为：

式中：VsE——作用的地震组合的集中反力设计值（kN）；

ME——作用的地震组合的冲切临界截面重心上的弯矩（kN·m）；

As——距柱边 he/2 处的冲切临界截面的筏板有效面积（m2）；

γRE——抗震调整系数，取 0.85。

8.4.8.4.8.4.8.4.8888 平板式筏基内筒下的板厚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max
0.7 1.2(0.4 )E hp t
RE s

fτ β
γ β

≤ +

,max
sE E

E s AB
s s

V M C
A I

τ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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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8.4.8.4.8.4.8888 筏板受内筒冲切的临界截面位置

1 受冲切承载力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ηβ /7.0/ thp0m fhuFl ≤ (8.4.8)

式中：Fl——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内筒所承受的轴力设计值减去内筒下筏板冲切破坏

锥体内的基底净反力设计值（kN）。

um——距内筒外表面 h0/2处冲切临界截面的周长（m）（图 8.4.8）；

h0——距内筒外表面 h0/2处筏板的截面有效高度（m）；

η——内筒冲切临界截面周长影响系数，取 1.25。

2 当需要考虑内筒根部弯矩的影响时，距内筒外表面 h0/2处冲切临界截面的最大剪应

力可按公式(8.4.7-1)计算，此时τmax≤0.7βhpft/η。
【条文说明】 Venderbilt在他的“连续板的抗剪强度”试验报告中指出：混凝土抗冲切承载

力随比值 um/h0的增加而降低。由于使用功能上的要求，核心筒占有相当大的面积，因而距

核心筒外表面 h0/2处的冲切临界截面周长是很大的，在 h0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核心筒下筏

板的受冲切承载力实际上是降低了，因此设计时应验算核心筒下筏板的受冲切承载力，局部

提高核心筒下筏板的厚度。此外，我国工程实践和美国休斯顿壳体大厦基础钢筋应力实测结

果表明，框架-核心筒结构和框筒结构下筏板底部最大应力出现在核心筒边缘处，因此局部

提高核心筒下筏板的厚度，也有利于核心筒边缘处筏板应力较大部位的配筋。本规范给出的

核心筒下筏板冲切截面周长影响系数η，是通过实际工程中不同尺寸的核心筒，经分析并和

美国 ACI 318规范对比后确定的（详见表 17）。

表表表表17171717 内筒下筏板厚度比较内筒下筏板厚度比较内筒下筏板厚度比较内筒下筏板厚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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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尺寸

(m×m)

筏板混凝土

强度等级

标准组合的内

筒轴力(kN)

标准组合的基

底净反力

(kN/m2)

规 范

名 称

筏板有效高度(m)

不考虑冲切临界截面

周长影响

考虑冲切临界截面

周长影响

11.3×13.0 C30 128051 383.4
GB50007 1.22 1.39

ACI 318 1.18 1.44

12.6×27.2 C40 424565 453.1
GB50007 2.41 2.72

ACI 318 2.36 2.71

24×24 C40 718848 480
GB50007 3.2 3.58

ACI 318 3.07 3.55

24×24 C40 442980 300
GB50007 2.39 2.57

ACI 318 2.12 2.67

24×24 C40 336960 225
GB50007 1.95 2.28

ACI 318 1.67 2.21

8.4.8.4.8.4.8.4.9999 平板式筏平板式筏平板式筏平板式筏基基基基除满足受冲切承载力外除满足受冲切承载力外除满足受冲切承载力外除满足受冲切承载力外，，，，尚尚尚尚应验算距内筒应验算距内筒应验算距内筒应验算距内筒和和和和柱边缘柱边缘柱边缘柱边缘 hhhh0000处处处处截面截面截面截面的受剪承载的受剪承载的受剪承载的受剪承载

力。当筏板变厚度时，尚应验算变厚度处筏板的受剪承载力。力。当筏板变厚度时，尚应验算变厚度处筏板的受剪承载力。力。当筏板变厚度时，尚应验算变厚度处筏板的受剪承载力。力。当筏板变厚度时，尚应验算变厚度处筏板的受剪承载力。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平板式筏基内筒、柱边缘处以及筏板变厚度处剪力较大，应进行抗剪

承载力验算。

8.4.8.4.8.4.8.4.10101010 平板式筏基受剪承载力应按式(8.4.10)验算，当筏板的厚度大于 2000mm 时，宜在

板厚中间部位设置直径不小于 12mm、间距不大于 300mm的双向钢筋网。

Vs≤ 0.7βhsftbwh0 (8.4.10)

式中：Vs——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基底净反力平均值产生的距内筒或柱边缘h0处筏板

单位宽度的剪力设计值（kN）；

bw——筏板计算截面单位宽度（m）；

h0——距内筒或柱边缘 h0处筏板的截面有效高度（m）。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2002版规范的 8.4.9条拆成了本规范的 8.4.9条与 8.4.10条

通过对已建工程的分析，并鉴于梁板式筏基基础梁下实测土反力存在的集中效应、底板与土壤之间的

摩擦力作用以及实际工程中底板的跨厚比一般都在 14～6之间变动等有利因素，本规范明确了取距内柱和

内筒边缘 h0处作为验算筏板受剪的部位，如图 22所示；角柱下验算筏板受剪的部位取距柱角 h0处，如图

23所示。公式（8.4.10-1）中的 Vs即作用在图 22 或图 23 中阴影面积上的地基平均净反力设计值除以验算

截面处的板格中至中的长度（内柱）、或距角柱角点 h0处 45°斜线的长度（角柱）。国内筏板试验报告表明：

筏板的裂缝首先出现在板的角部，设计中当采用简化计算方法时，需适当考虑角点附近土反力的集中效应，

乘以 1.2 的增大系数。图 24给出了筏板模型试验中裂缝发展的过程。设计中当角柱下筏板受剪承载力不满

足规范要求时，也可采用适当加大底层角柱横截面或局部增加筏板角隅板厚等有效措施，以期降低受剪截

面处的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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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22222222 内柱（筒）下筏板验算剪切部位示意内柱（筒）下筏板验算剪切部位示意内柱（筒）下筏板验算剪切部位示意内柱（筒）下筏板验算剪切部位示意 图图图图 23232323 角柱（筒）下筏板验算剪切部位示意角柱（筒）下筏板验算剪切部位示意角柱（筒）下筏板验算剪切部位示意角柱（筒）下筏板验算剪切部位示意

1-验算剪切部位；2-板格中线 1-验算剪切部位；2-板格中线

图图图图 24242424 筏板模型试验裂缝发展过程筏板模型试验裂缝发展过程筏板模型试验裂缝发展过程筏板模型试验裂缝发展过程

图图图图25252525 框架框架框架框架----核心筒下筏板受剪承载力计算截面位置和计算核心筒下筏板受剪承载力计算截面位置和计算核心筒下筏板受剪承载力计算截面位置和计算核心筒下筏板受剪承载力计算截面位置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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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混凝土核心筒与柱之间的中分线；2-剪切计算截面；3-验算单元的计算宽度 b

对于上部为框架－核心筒结构的平板式筏形基础，设计人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采用符合实际的计算

模型或根据实测确定的地基反力来验算距核心筒 h0处的筏板受剪承载力。当边柱与核心筒之间的距离较大

时，公式（8.4.10-1）中的 Vs即作用在图 25中阴影面积上的地基平均净反力设计值与边柱轴力设计值之差

除以 b，b取核心筒两侧紧邻跨的跨中分线之间的距离。当主楼核心筒外侧有两排以上框架柱或边柱与核心

筒之间的距离较小时，设计人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慎重确定筏板受剪承载力验算单元的计算宽度。

关于厚筏基础板厚中部设置双向钢筋网的规定，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的要求。日本Shioya等通过对无腹筋构件的截面高度变化试验，结果表明，梁的有效高度从200mm变化到

3000mm时，其名义抗剪强度（

0bh
V ）降低64%。加拿大M.P.Collins等研究了配有中间纵向钢筋的无腹筋梁

的抗剪承载力，试验研究表明，构件中部的纵向钢筋对限制斜裂缝的发展，改善其抗剪性能是有效的。

8.4.118.4.118.4.118.4.11 梁板式筏基底板除计算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外梁板式筏基底板除计算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外梁板式筏基底板除计算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外梁板式筏基底板除计算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外，，，，其厚度尚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其厚度尚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其厚度尚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其厚度尚应满足受冲切承载力、、、、受剪受剪受剪受剪

切承载力的要求。切承载力的要求。切承载力的要求。切承载力的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规定了梁板式筏基底板的设计内容：抗弯计算、受冲切承载力计

算、受剪切承载力计算。为确保梁板式筏基底板设计的安全，在进行梁板式筏基底板设计时必须严格执行。

8.4.8.4.8.4.8.4.12121212 梁板式筏基底板受冲切、受剪切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板式筏基底板受冲切承载力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F1≤0.7βhpftumh0 (8.4.12-1)

式中：Fl——作用的基本组合时，图 8.4.12-1中阴影部分面积上的基底平均净反力设计值

（kN）；

um——距基础梁边 h0/2处冲切临界截面的周长（m）（图 8.4.12-1）。

2 当底板区格为矩形双向板时，底板受冲切所需的厚度 h0应按式(8.4.12-2)进行计

算，其底板厚度与最大双向板格的短边净跨之比不应小于 1/14，且板厚不应小于 400mm。

2 1 2
1 2 1 2

0

4( ) ( )
0.7

4

n n n
n

p tn
n n n

h

p l ll l l l
p f

h
β

+ − + −
+

= (8.4.12-2)

式中：ln1 、ln2——计算板格的短边和长边的净长度（m）；

pn——扣除底板及其上填土自重后，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基底平均净反

力设计值（kPa）。

3 梁板式筏基双向底板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Vs≤0.7βhsft(ln2-2h0)h0 (8.4.12-3)

式中：Vs——距梁边缘 h0处，作用在图 8.4.12-2中阴影部分面积上的基底平均净反力产生

的剪力设计值（kN）。

4 当底板板格为单向板时，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按本规范式第 8．2．10 条款验

算，其底板厚度不应小于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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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板格尺寸
（mxmmxmmxmmxm）

地基净反
力标准值
（kpakpakpakpa）

支座宽
度

（mmmm）

混凝土
强度等
级

底板实
用厚度hhhh
（mmmmmmmm
）

①
海军军医院
门诊楼

7.27.27.27.2x7.5x7.5x7.5x7.5 231.2231.2231.2231.2 0.600.600.600.60 C25C25C25C25 550550550550

② 望京Ⅱ区1111####楼 6.36.36.36.3x7.2x7.2x7.2x7.2 413.6413.6413.6413.6 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 850850850850

③ 望京Ⅱ区2222####楼 6.36.36.36.3x7.2x7.2x7.2x7.2 290.4290.4290.4290.4 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 700700700700

④ 望京Ⅱ区3333####楼 6.36.36.36.3x7.2x7.2x7.2x7.2 384.0384.0384.0384.0 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 850850850850

⑤ 松榆花园1111####楼 8.18.18.18.1x8.4x8.4x8.4x8.4 616.8616.8616.8616.8 0.250.250.250.25 C35C35C35C35 1200120012001200

⑥ 中鑫花园 6.156.156.156.15x9.0x9.0x9.0x9.0 414.4414.4414.4414.4 0.300.300.300.30 C30C30C30C30 900900900900

⑦ 天创成 7.97.97.97.9x10.1x10.1x10.1x10.1 595.5595.5595.5595.5 0.250.250.250.25 C30C30C30C30 1300130013001300

⑧ 沙板庄小区 6.46.46.46.4x8.7x8.7x8.7x8.7 434.0434.0434.0434.0 0.200.200.200.20 C30C30C30C30 1000100010001000

序
号

工程名称
板格尺寸
（mxmmxmmxmmxm）

地基净反
力标准值
（kpakpakpakpa）

支座宽
度

（mmmm）

混凝土
强度等
级

底板实
用厚度hhhh
（mmmmmmmm
）

①
海军军医院
门诊楼

7.27.27.27.2x7.5x7.5x7.5x7.5 231.2231.2231.2231.2 0.600.600.600.60 C25C25C25C25 550550550550

② 望京Ⅱ区1111####楼 6.36.36.36.3x7.2x7.2x7.2x7.2 413.6413.6413.6413.6 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 850850850850

③ 望京Ⅱ区2222####楼 6.36.36.36.3x7.2x7.2x7.2x7.2 290.4290.4290.4290.4 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 700700700700

④ 望京Ⅱ区3333####楼 6.36.36.36.3x7.2x7.2x7.2x7.2 384.0384.0384.0384.0 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 850850850850

⑤ 松榆花园1111####楼 8.18.18.18.1x8.4x8.4x8.4x8.4 616.8616.8616.8616.8 0.250.250.250.25 C35C35C35C35 1200120012001200

⑥ 中鑫花园 6.156.156.156.15x9.0x9.0x9.0x9.0 414.4414.4414.4414.4 0.300.300.300.30 C30C30C30C30 900900900900

⑦ 天创成 7.97.97.97.9x10.1x10.1x10.1x10.1 595.5595.5595.5595.5 0.250.250.250.25 C30C30C30C30 1300130013001300

⑧ 沙板庄小区 6.46.46.46.4x8.7x8.7x8.7x8.7 434.0434.0434.0434.0 0.200.200.200.20 C30C30C30C30 1000100010001000

序
号
序
号

工程名称工程名称
板格尺寸
（mxmmxmmxmmxm）
板格尺寸
（mxmmxmmxmmxm）

地基净反
力标准值
（kpakpakpakpa）

地基净反
力标准值
（kpakpakpakpa）

支座宽
度

（mmmm）

支座宽
度

（mmmm）

混凝土
强度等
级

混凝土
强度等
级

底板实
用厚度hhhh
（mmmmmmmm
）

底板实
用厚度hhhh
（mmmmmmmm
）

①①
海军军医院
门诊楼
海军军医院
门诊楼

7.27.27.27.2x7.5x7.5x7.5x7.57.27.27.27.2x7.5x7.5x7.5x7.5 231.2231.2231.2231.2231.2231.2231.2231.2 0.600.600.600.600.600.600.600.60 C25C25C25C25C25C25C25C25 550550550550550550550550

②② 望京Ⅱ区1111####楼望京Ⅱ区1111####楼 6.36.36.36.3x7.2x7.2x7.2x7.26.36.36.36.3x7.2x7.2x7.2x7.2 413.6413.6413.6413.6413.6413.6413.6413.6 0.200.200.200.20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C25C25C25C25 850850850850850850850850

③③ 望京Ⅱ区2222####楼望京Ⅱ区2222####楼 6.36.36.36.3x7.2x7.2x7.2x7.26.36.36.36.3x7.2x7.2x7.2x7.2 290.4290.4290.4290.4290.4290.4290.4290.4 0.200.200.200.20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C25C25C25C25 700700700700700700700700

④④ 望京Ⅱ区3333####楼望京Ⅱ区3333####楼 6.36.36.36.3x7.2x7.2x7.2x7.26.36.36.36.3x7.2x7.2x7.2x7.2 384.0384.0384.0384.0384.0384.0384.0384.0 0.200.200.200.200.200.200.200.20 C25C25C25C25C25C25C25C25 850850850850850850850850

⑤⑤ 松榆花园1111####楼松榆花园1111####楼 8.18.18.18.1x8.4x8.4x8.4x8.48.18.18.18.1x8.4x8.4x8.4x8.4 616.8616.8616.8616.8616.8616.8616.8616.8 0.250.250.250.250.250.250.250.25 C35C35C35C35C35C35C35C35 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1200

⑥⑥ 中鑫花园中鑫花园 6.156.156.156.15x9.0x9.0x9.0x9.06.156.156.156.15x9.0x9.0x9.0x9.0 414.4414.4414.4414.4414.4414.4414.4414.4 0.300.300.300.300.300.300.300.30 C30C30C30C30C30C30C30C30 900900900900900900900900

⑦⑦ 天创成天创成 7.97.97.97.9x10.1x10.1x10.1x10.17.97.97.97.9x10.1x10.1x10.1x10.1 595.5595.5595.5595.5595.5595.5595.5595.5 0.250.250.250.250.250.250.250.25 C30C30C30C30C30C30C30C30 13001300130013001300130013001300

⑧⑧ 沙板庄小区沙板庄小区 6.46.46.46.4x8.7x8.7x8.7x8.76.46.46.46.4x8.7x8.7x8.7x8.7 434.0434.0434.0434.0434.0434.0434.0434.0 0.200.200.200.200.200.200.200.20 C30C30C30C30C30C30C30C30 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图 8.4.8.4.8.4.8.4.12121212-1-1-1-1 底板的冲切计算示意 图 8.4.8.4.8.4.8.4.12121212-2-2-2-2 底板剪切计算示意

1-冲切破坏锥体的斜截面；2-梁；3-底板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2002版规范的 8.4.5条拆成了本规范的 8.4.11条与 8.4.12条

板的抗冲切机理要比梁的抗剪复杂，目前各国规范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公式都是基于试验的经验公式。

本规范梁板式筏基底板受冲切承载力和受剪承载力验算方法源于《高层箱形基础设计与施工规程》JGJ6-80。

验算底板受剪承载力时，规程 JGJ6-80规定了以距墙边 h0（底板的有效高度）处作为验算底板受剪承载力

的部位。本规范 GB50007-2002版在编制时，对北京市十余幢已建的箱形基础进行调查及复算，调查结果

表明按此规定计算的底板並没有发现异常现象，情况良好。表 18和表 19给出了部分已建工程有关箱形基

础双向底板的信息，以及箱形基础双向底板按不同规范计算剪切所需的 h0。分析比较结果表明，取距支座

边缘 h0处作为验算双向底板受剪承载力的部位，並将梯形受荷面积上的平均净反力摊在（ln2﹣2h0）上的计

算结果与工程实际的板厚以及按 ACI318计算结果是十分接近的。

表表表表 18181818 已建工程箱形基础双向底板信息表已建工程箱形基础双向底板信息表已建工程箱形基础双向底板信息表已建工程箱形基础双向底板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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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9191919 已建工程箱形基础已建工程箱形基础已建工程箱形基础已建工程箱形基础

8.4.8.4.8.4.8.4.13131313 地下室底层柱、剪力墙与梁板式筏基的基础梁连接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柱、墙的边缘至基础梁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50mm（图 8.4.13）：

2222 当交叉基础梁的宽度小于柱截面的边长时，交叉基础梁连接处应设置八字角，柱角与

八字角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50mm（图 8.4.13a）；

3333 单向基础梁与柱的连接，可按图 8.4.13b，c采用；

4444 基础梁与剪力墙的连接，可按图 8.4.13d采用。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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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8.4.8.4.8.4.13131313 地下室底层柱或剪力墙与梁板式筏基的基础梁连接的构造要求

1-基础梁；2-柱；3-墙

8.4.8.4.8.4.8.4.14141414 当地基土比较均匀、地基压缩层范围内无软弱土层或可液化土层、上部结构刚度较

好，柱网和荷载较均匀、相邻柱荷载及柱间距的变化不超过 20%，且梁板式筏基梁的高跨比

或平板式筏基板的厚跨比不小于 1/6时，筏形基础可仅考虑局部弯曲作用。筏形基础的内力，

可按基底反力直线分布进行计算，计算时基底反力应扣除底板自重及其上填土的自重。当不

满足上述要求时，筏基内力可按弹性地基梁板方法进行分析计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黄熙龄和郭天强在他们的框架柱-筏基础模型试验报告中指出，

在均匀地基上，上部结构刚度较好，柱网和荷载分布较均匀，且基础梁的截面高度大于或等于 1／6 的梁板

式筏基基础，可不考虑筏板的整体弯曲，只按局部弯曲计算，地基反力可按直线分布。试验是在粉质粘土

和碎石土两种不同类型的土层上进行的，筏基平面尺寸为 3220mm×2200mm 厚度为 150mm（图 20），其上为

三榀单层框架（图 21）。试验结果表明，土质无论是粉质粘土还是碎石土，沉降都相当均匀（图 22），筏板

的整体挠曲度约为万分之三。基础内力的分布规律，按整体分析法（考虑上部结构作用）与倒梁法是一致

的，且倒梁板法计算出来的弯矩值还略大于整体分析法（图 23）。

图 20 模型试验加载梁平面图 图 21 模型试验（B）轴线剖面图

1-框架梁；2-柱；3-传感器；4-筏板

图 22 （B）轴线沉降曲线 图 23 整体分析法与倒梁板法弯矩计算结果比较

（a） 粉质粘土 （b）碎石土 1-整体（考虑上部结构刚度）；2-倒梁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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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幢平板式筏基，当地基土比较均匀，地基压缩层范围内无软弱土层或可液化土层、上部结构刚度

较好，柱网和荷载较均匀、相邻柱荷载及柱间距的变化不超过 20%，上部结构刚度较好，筏板厚度满足受

冲切承载力要求，且筏板的厚跨比不小于 1/6 时，平板式筏基可仅考虑局部弯曲作用。筏形基础的内力，

可按直线分布进行计算。当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宜按弹性地基理论计算内力，分析时采用的地基模型应结

合地区经验进行选择。

对于地基土、结构布置和荷载分布不符合本条款要求的结构，如框架-核心筒结构和筒中筒结构等，核

心筒和周边框架柱之间竖向荷载差异较大，一般情况下核心筒下的基底反力大于周边框架柱下基底反力，

因此不适用于本条款提出的简化计算方法，应采用能正确反映结构实际受力情况的计算方法。

8.4.8.4.8.4.8.4.15151515 按基底反力直线分布计算的梁板式筏基，其基础梁的内力可按连续梁分析，边跨跨

中弯矩以及第一内支座的弯矩值宜乘以 1.2的系数。梁板式筏基的底板和基础梁的配筋除满

足计算要求外，纵横方向的底部钢筋尚应有不少于 1/3贯通全跨，顶部钢筋按计算配筋全部

连通，底板上下贯通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

8.4.8.4.8.4.8.4.16161616 按基底反力直线分布计算的平板式筏基，可按柱下板带和跨中板带分别进行内力分

析。柱下板带中，柱宽及其两侧各 0.5倍板厚且不大于 1/4板跨的有效宽度范围内，其钢筋

配置量不应小于柱下板带钢筋数量的一半，且应能承受部分不平衡弯距α mMunb。Munb为作

用在冲切临界截面重心上的不平衡弯矩，α m应按式(8.4.17)进行计算。平板式筏基柱下板

带和跨中板带的底部支座钢筋应有不少于 1/3贯通全跨，顶部钢筋应按计算配筋全部连通，

上下贯通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

α m=1 -α s (8.4.17)

式中：α m——不平衡弯矩通过弯曲来传递的分配系数；

α s——按公式(8.4.7-3)计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工程实践表明，在柱宽及其两侧一定范围的有效宽度内，其钢筋配置量不应小于柱下板带

配筋量的一半，且应能承受板与柱之间部分不平衡弯矩α mMunb，以保证板柱之间的弯矩传递，并使筏板

在地震作用过程中处于弹性状态。条款中有效宽度的范围，是根据筏板较厚的特点，以小于 1/4 板跨为原

则而提出来的。有效宽度范围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柱两侧有效宽度范围的示意

1-有效宽度范围内的钢筋应不小于柱下板带配筋量的一半，且能承担α mMunb；2-柱下板带；3-柱；4-跨中板带



114

8.4.178.4.178.4.178.4.17 对有抗震设防要求的结构，当地下一层结构顶板作为上部结构嵌固端时，嵌固端处

的底层框架柱下端截面组合弯矩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规定乘以与其抗震等级相对应的增大系数。当平板式筏形基础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端、

计算柱下板带截面组合弯矩设计值时，底层框架柱下端内力应考虑地震作用组合及相应的增

大系数。

8.4.8.4.8.4.8.4.18181818 梁板式筏基基础梁梁板式筏基基础梁梁板式筏基基础梁梁板式筏基基础梁和平板式筏基的顶面应满足底层柱下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要和平板式筏基的顶面应满足底层柱下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要和平板式筏基的顶面应满足底层柱下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要和平板式筏基的顶面应满足底层柱下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要

求。对抗震设防烈度为求。对抗震设防烈度为求。对抗震设防烈度为求。对抗震设防烈度为 9999 度的高层建筑，验算柱下基础梁、筏板局部受压承载力时度的高层建筑，验算柱下基础梁、筏板局部受压承载力时度的高层建筑，验算柱下基础梁、筏板局部受压承载力时度的高层建筑，验算柱下基础梁、筏板局部受压承载力时，，，，应应应应

计入竖向地震作用对柱轴力的影响。计入竖向地震作用对柱轴力的影响。计入竖向地震作用对柱轴力的影响。计入竖向地震作用对柱轴力的影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梁板式筏基基础梁和平板式筏基的顶面处与结构柱、剪力墙交界处承

受较大的竖向力，设计时应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8.4.8.4.8.4.8.4.19191919 筏板与地下室外墙的接缝、地下室外墙沿高度处的水平接缝应严格按施工缝要求施

工，必要时可设通长止水带。

8.4.8.4.8.4.8.4.20202020 带裙房的高层建筑筏形基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高层建筑与相连的裙房之间设置沉降缝时，高层建筑的基础埋深应大于裙房基础

的埋深至少 2m。地面以下沉降缝的缝隙应用粗砂填实(图 8.4.20a)；

2222 当高层建筑与相连的裙房之间不设置沉降缝时，宜在裙房一侧设置用于控制沉降差

的后浇带，当沉降实测值和计算确定的后期沉降差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进行后浇带混凝土

浇筑。当高层建筑基础面积满足地基承载力和变形要求时，后浇带宜设在与高层建筑相邻裙

房的第一跨内。当需要满足高层建筑地基承载力、降低高层建筑沉降量,减小高层建筑与裙

房间的沉降差而增大高层建筑基础面积时，后浇带可设在距主楼边柱的第二跨内，此时应满

足以下条件：

1）地基土质较均匀；

2）裙房结构刚度较好且基础以上的地下室和裙房结构层数不少于两层；

3）后浇带一侧与主楼连接的裙房基础底板厚度与高层建筑的基础底板厚度相同

(图8.4.20b)。

1

2

3 3

（a） （b）



115

图8.4.8.4.8.4.8.4.20202020 高层建筑与裙房间的沉降缝、后浇带处理示意图

1-高层；2-裙房及地下室；3-室外地坪以下用粗砂填实；3-后浇带

3 当高层建筑与相连的裙房之间不设沉降缝和后浇带时，高层建筑及与其紧邻一跨

裙房的筏板应采用相同厚度，裙房筏板的厚度宜从第二跨裙房开始逐渐变化，应同时满足主、

裙楼基础整体性和基础板的变形要求；应进行地基变形和基础内力的验算，验算时应分析地

基与结构间变形的相互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产生有不利影响的差异沉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黄熙龄、袁勋、宫剑飞、朱红波等对塔裙一体大底盘平板式筏

形基础进行室内模型系列试验以及实际工程的原位沉降观测，得到以下结论：

1．厚筏基础（厚跨比不小于 1/6）具备扩散主楼荷载的作用，扩散范围与相邻裙房地下室的层数、间

距以及筏板的厚度有关。在满足本规范给定的条件下，主楼荷载向周围扩散并随着距离的增大扩散能力逐

渐衰减，影响范围不超过三跨。

2．多塔楼作用下大底盘厚筏基础的变形特征为：各塔楼独立作用下产生的变形效应通过以各个塔楼下

面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为沉降中心，各自沿径向向外围衰减。

3．多塔楼作用下大底盘厚筏基础的基底反力的分布规律为：各塔楼荷载产出的基底反力以其塔楼下某

一区域为中心，通过各自塔楼周围的裙房基础沿径向向外围扩散，並随着距离的增大而逐渐衰减。

4. 大比例室内模型系列试验和工程实测结果表明，当高层建筑与相连的裙房之间不设沉降缝和后浇带

时，高层建筑的荷载通过裙房基础向周围扩散並逐渐减小，因此与高层建筑紧邻的裙房基础下的地基反力

相对较大，该范围内的裙房基础板厚度突然减小过多时，有可能出现基础板的截面因承载力不够而发生破

坏或其因变形过大出现裂缝。因此本条款提出高层建筑及与其紧邻一跨的裙房筏板应采用相同厚度，裙房

筏板的厚度宜从第二跨裙房开始逐渐变化。

5. 室内模型试验结果表明，平面呈 L 形的高层建筑下的大面积整体筏形基础，筏板在满足厚跨比不

小于 1/6的条件下，裂缝发生在与高层建筑相邻的裙房第一跨和第二跨交接处的柱旁。试验结果还表明，

高层建筑连同紧邻一跨的裙房其变形相当均匀，呈现出接近刚性板的变形特征。因此，当需要设置后浇带

时，后浇带宜设在与高层建筑相邻裙房的第二跨内 (见图 25)。

2

1

图 25 平面呈 L 形的高层建筑后浇带示意图

1-L形高层建筑；2-后浇带

8888....4444....21212121 在同一大面积整体筏形基础上建有多幢高层和低层建筑时，筏板厚度和配筋宜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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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结构、基础与地基土的共同作用的基础变形和基底反力计算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室内模型试验和工程沉降观察以及反算结果表明，在同一大面积整体筏形基础上有多幢高

层和低层建筑时，筏形基础的结构分析宜考虑上部结构、基础与地基土的共同作用，否则将得到与沉降测

试结果不符的较小的基础边缘沉降值和较大的基础挠曲度。

8888....4444....22222222 带裙房的高层建筑下的大面积整体筏形基础，其主楼下筏板的整体挠度值不宜大于

0.5‰，主楼与相邻的裙房柱的差异沉降不应大于1‰。

【条文说明】 高层建筑基础不但应满足强度要求，而且应有足够的刚度，方可保证上部结

构的安全。本规范基础挠曲度△/L的定义为：基础两端沉降的平均值和基础中间最大沉降

的差值与基础两端之间距离的比值。本条款给出的基础挠曲△/L﹦0.5‰限值，是基于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室内模型系列试验和大量工程实测分析得到的。试验结果表明，模型

的整体挠曲变形曲线呈盆形状，当△/L﹥0.7‰时，筏板角部开始出现裂缝，随后底层边、

角柱的根部内側顺着基础整体挠曲方向出现裂缝。英国 Burland 曾对四幢直径为 20m平板式

筏基的地下仓库进行沉降观测，筏板厚度 1.2m，基础持力层为白垩层土。四幢地下仓库的

整体挠曲变形曲线均呈反盆状（图 26），当基础挠曲度△/L﹦0.45‰时，混凝土柱子出现发

丝裂缝，当△/L﹦0.6‰时，柱子开裂严重，不得不设置临时支撑。因此，控制基础挠曲度

的是完全必要的。

（a）整体挠曲变形曲线 （b）柱子裂缝示意

图26 四幢地下仓库平板式筏基的整体挠曲变形曲线及柱子裂缝示意

8888....4444....23232323 采用大面积整体筏形基础时，与主楼连接的外扩地下室其角隅处的楼板板角，除配

置两个垂直方向的上部钢筋外，尚应布置斜向上部构造钢筋，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0mm、间

距不应大于 200mm，该钢筋伸入板内的长度不宜小于 1/4的短边跨度；与基础整体弯曲方向

一致的垂直于外墙的楼板上部钢筋以及主裙楼交界处的楼板上部钢筋，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0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且钢筋的面积不应小于受弯构件的最小配筋率，钢筋的锚固

长度不应小于 30d。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滕延京和石金龙对大底盘框架-核芯筒结构筏板基础进行了室

内模型试验，试验基坑内为人工换填的均匀粉土，深 2.5m，其下为天然地基老土。通过载荷板试验，地基

土承载力特征值为 100KPa。试验模型比例为 i=6，上部结构为 8 层框架-核芯筒结构，其左右两側各带 1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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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层裙房，筏板厚度为 220mm，楼板厚度：1 层为 35mm，2 层为 50mm，框架柱尺寸为 150mm×150mm，大底

盘结构模型平面及剖面见图 27。

图27 大底盘结构试验模型平面及剖面

试验结果显示：

1．当筏板发生纵向挠曲时，在上部结构共同作用下，外扩裙房的角柱和边柱抑制了筏板纵向挠曲的发

展，柱下筏板存在局部负弯矩，同时也使顺着基础整体挠曲方向的裙房底层边、角柱下端的内側，以及底

层边、角柱上端的外側出现裂缝。

2．裙房的角柱内侧楼板出现弧形裂缝、顺着挠曲方向裙房的外柱内侧楼板以及主裙楼交界处的楼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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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底盘模型2层楼板裂缝概况

大底盘模型3层楼板裂缝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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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裂缝，图 28 及图 29 为 1 层和 2 层楼板板面裂缝位置图。本条款的目的旨在从构造上加强此类楼板

的薄弱环节。

图 28 一层楼板板面裂缝位置图

图 29 二层楼板板面裂缝位置图

8.4.8.4.8.4.8.4.24242424 筏形基础地下室施工完毕后，应及时进行基坑回填工作。填土应按设计要求选料，

回填时应先清除基坑中的杂物，在相对的两侧或四周同时回填并分层夯实，回填土的压实

系数不应小于 0.94。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试验资料和理论分析都表明，回填土的质量影响着基础的埋置作用，如果不能保证填土和

地下室外墙之间的有效接触，将减弱土对基础的约束作用，降低基侧土对地下结构的阻抗。因此，应注意

大底盘模型2层楼板裂缝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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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四周回填土应均匀分层夯实。

8.48.48.48.4.25.25.25.25 采用筏形基础带地下室的高层和低层建筑、地下室四周外墙与土层紧密接触且土层

为非松散填土、松散粉细砂土、软塑流塑粘性土，上部结构为框架、框剪或框架-核心筒结

构，当地下一层结构顶板作为上部结构嵌固部位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一层的结构侧向刚度大于或等于与其相连的上部结构底层楼层侧向刚度的1.5

倍；

2 地下一层结构顶板应采用梁板式楼盖，板厚不应小于180mm，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宜小于C30；楼面应采用双层双向配筋，且每层每个方向的配筋率不宜小于0.25％；

3 地下室外墙和内墙边缘的板面不应有大洞口，以保证将上部结构的地震作用或水平

力传递到地下室抗侧力构件中。

4 当地下室内、外墙与主体结构墙体之间的距离符合表 8.4.25 要求时，该范围内

的地下室内、外墙可计入地下一层的结构侧向刚度，但此范围内的侧向刚度不能重叠使用

于相邻建筑。当不符合上述要求时，建筑物的嵌固部位可设在筏形基础的顶面，此时宜考虑

基侧土和基底土对地下室的抗力。

表表表表 8.4.258.4.258.4.258.4.25 地下室墙与主体结构墙之间的最大间距地下室墙与主体结构墙之间的最大间距地下室墙与主体结构墙之间的最大间距地下室墙与主体结构墙之间的最大间距 dddd

抗震设防烈度

7度、8度 9度

d≤30m d≤20m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上个世纪 80 年代，国内王前信、王有为曾对北京和上海 20 余栋 23～58m 高的剪力墙结构

进行脉动试验，结果表明由于上海的地基土质软于北京，建于上海的房屋自振周期比北京类似的建筑物要

长 30%，说明了地基的柔性改变了上部结构的动力特性。反之上部结构也影响了地基土的粘滞效应，提高

了结构体系的阻尼。

通常在设计中都假定上部结构嵌固在基础结构上，实际上这一假定只有在刚性地基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对绝大多数都属柔性地基的地基土而言，在水平力作用下结构底部以及地基都会出现转动，因此所谓嵌固

实质上是指接近于固定的计算基面。本条款中的嵌固即属此意。

1989 年，美国旧金山市一幢 257.9m 高的钢结构建筑，地下室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加强，其下为 2.7m

厚的筏板，基础持力层为黏性土和密实性砂土，基岩位于室外地面下 48m～60m 处。在强震作用下，地下室

除了产生 52.4mm 的整体水平位移外，还产生了万分之三的整体转角。实测记录反映了二个基本事实：其一

是厚筏基础四周外墙与土层紧密接触、且具有一定数量纵横内墙的地下室其变形呈现出与刚体变形相似的

特征；其二是地下结构的转角体现了柔性地基的影响。地震作用下，既然四周与土壤接触的具有外墙的地

下室其变形与刚体变形基本一致，那么在抗震设计中可假设地下结构为一刚体，上部结构嵌固在地下室的

顶板上，而在嵌固部位处增加一个大小与柔性地基相同的转角。

对有抗震设防要求的高层建筑基础和地下结构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求基础和地下室结构应具

有足够的刚度和承载力，保证上部结构进入非弹性阶段时，基础和地下室结构始终能承受上部结构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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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并将荷载安全传递到地基上。因此，当地下一层结构顶板作为上部结构的嵌固部位时，为避免塑性铰

转移到地下一层结构，保证上部结构在地震作用下能实现预期的耗能机制，本规范规定了地下一层的层间

侧向刚度大于或等于与其相连的上部结构楼层刚度的 1.5倍。地下室的内、外墙与主楼剪力墙的间距符合

条文中表 8.4.25 要求时，可将该范围内的地下室的内、墙的刚度计入地下室层间侧向刚度内，但该范围

内的侧向刚度不能重叠使用于相邻建筑，6 度区和非抗震设计的建筑物可参照表 8.4.25 中的 7、8 度区的

要求适当放宽。

当上部结构嵌固地下一层结构顶板上时，为保证上部结构的地震等水平作用能有效通过楼板传递到地

下室抗侧力构件中, 地下一层结构顶板上开设洞口的面积不宜大于该层面积的 30%；沿地下室外墙和内墙

边缘的楼板不应有大洞口；地下一层结构顶板应采用梁板式楼盖；楼板的厚度、混凝土强度等级及配筋率

不应过小。本规范提出地下一层结构顶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180mm 的要求，不仅旨在保证楼板具有一定的传

递水平作用的整体刚度，还旨在充分发挥其有效减小基础整体弯曲变形和基础内力的作用，使结构受力、

变形更为合理、经济。试验和沉降观察结果的反演均显示了楼板参与工作后对降低基础整体挠曲度的供献，

基础整体挠曲度随着楼板厚度的增加而减小。

当不符合本条款要求时，建筑物的嵌固部位可设在筏基的顶部，此时宜考虑基侧土对地下室外墙和基

底土对地下室底板的抗力。

8.4.8.4.8.4.8.4.26262626 地下室的抗震等级、构件的截面设计以及抗震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有关规定。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应从地下室顶板算起；

当结构嵌固在基础顶面时，剪力墙底部加强部位的范围尚应延伸至基础顶面。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国内震害调查表明，唐山地震中绝大多数地面以上的工程均遭受严重破坏，而地下人防工

程基本完好。如新华旅社上部结构为 8 层组合框架，8 度设防，实际地震烈度为 10 度。该建筑物的梁、柱

和墙体均遭到严重破坏（未倒塌），而地下室仍然完好。天津属软土区，唐山地震波及天津时，该地区的地

震烈度为 7～8 度，震后已有的人防地下室基本完好，仅人防通道出现裂缝。这不仅仅由于地下室刚度和整

体性一般较大，还由于土层深处的水平地震加速度一般比地面小，因此当结构嵌固在基础顶面时，剪力墙

底部加强部位的高度应从地下室顶板算起，但地下部分也应作为加强部位。国内震害还表明，个别与上部

结构交接处的地下室柱头出现了局部压坏及剪坏现象。这表明了在强震作用下，塑性铰的范围有向地下室

发展的可能。因此，与上部结构底层相邻的那一层地下室是设计中需要加强的部位。有关地下室的抗震等

级、构件的截面设计以及抗震构造措施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规范》GB50011 有关条款使用。

8.58.58.58.5 桩 基 础

8.5.18.5.18.5.18.5.1 本节包括混凝土预制桩和混凝土灌注桩低桩承台基础。竖向受压桩按桩身竖向受力情

况可分为摩擦型桩和端承型桩。摩擦型桩的桩顶竖向荷载主要由桩侧阻力承受；端承型桩的

桩顶竖向荷载主要由桩端阻力承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摩擦型桩分为端承摩擦桩和摩擦桩，端承摩擦桩的桩顶竖向荷载主要由桩侧阻力承受；摩

擦桩的桩端阻力可忽略不计，桩顶竖向荷载全部由桩侧阻力承受。端承型桩分为摩擦端承桩和端承桩，摩

擦端承桩的桩顶竖向荷载主要由桩端阻力承受；端承桩的桩侧阻力可忽略不计，桩顶竖向荷载全部由桩端

阻力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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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8.5.28.5.28.5.2 桩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所有桩基均应进行承载力和桩身强度计算。对预制桩，尚应进行运输、吊装和锤击等

过程中的强度和抗裂验算；

2222 桩基础沉降验算应符合本规范第 8.5.15条的规定；

3333 桩基础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

关规定；

4444 桩基宜选用中、低压缩性土层作桩端持力层；

5555 同一结构单元内的桩基，不宜选用压缩性差异较大的土层作桩端持力层，不宜采用部

分摩擦桩和部分端承桩；

6666 由于欠固结软土、湿陷性土和场地填土的固结，场地大面积堆载、降低地下水位等原

因，引起桩周土的沉降大于桩的沉降时，应考虑桩侧负摩擦力对桩基承载力和沉降的影响；

7777 对位于坡地、岸边的桩基，应进行桩基的整体稳定验算。桩基应与边坡工程统一规划，

同步设计；

8888 岩溶地区的桩基，当岩溶上覆土层的稳定性有保证，且桩端持力层承载力及厚度满足

要求，可利用上履土层作为桩端持力层。当必须采用嵌岩桩时，应对岩溶进行施工勘察；

9999 应考虑桩基施工中挤土效应对桩基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在深厚饱和软土中不宜采用大

片密集有挤土效应的桩基；

10101010 应考虑深基坑开挖中，坑底土回弹隆起对桩身受力及桩承载力的影响；

11111111 桩基设计时，应结合地区经验考虑桩、土、承台的共同工作；

12121212 在承台及地下室周围的回填中，应满足填土密实度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同一结构单元的桩基，由于采用压缩性差异较大的持力层或部分采用摩擦桩，部分采用端

承桩，常引起较大不均匀沉降，导致建筑物构件开裂或建筑物倾斜；在地震荷载作用下，摩擦桩和端承桩

的沉降不同，如果同一结构单元的桩基同时采用部分摩擦桩和部分端承桩，将导致结构产生较大的不均匀

沉降。

岩溶地区的嵌岩桩在成孔中常发生漏浆、塌孔和埋钻现象，给施工造成困难，因此应首先考虑利用上

覆土层作为桩端持力层的可行性。利用上覆土层作为桩端持力层的条件是上覆土层必须是稳定的土层，其

承载力及厚度应满足要求。上覆土层的稳定性的判定至关重要，在岩溶发育区，当基岩上覆土层为饱和砂

类土时，应视为地面易塌陷区，不得作为建筑场地。必须用作建筑场地时，可采用嵌岩端承桩基础，同时

采取勘探孔注浆等辅助措施。基岩面以上为粘性土层，粘性土有一定厚度且无土洞存在或可溶性岩面上有

砂岩、泥岩等非可溶岩层时，上覆土层可视为稳定土层。当上覆粘性土在岩溶水上下交替变化作用下可能

形成土洞时，上覆土层也应视为不稳定土层。

在深厚软土中，当基坑开挖较深时，基底土的回弹可引起桩身上浮、桩身开裂，影响单桩承载力和桩

身耐久性，应引起高度重视。设计时应考虑加强桩身配筋、支护结构设计时应采取防止基底隆起的措施，

同时应加强坑底隆起的监测。

承台及地下室周围的回填土质量对高层建筑抗震性能的影响较大，规范均规定了填土压实系数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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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除要求施工中采取措施尽量保证填土质量外，可考虑改用灰土回填或增加一至两层混凝土水平加强

条带，条带厚度不应小于 0.5m。

关于桩、土、承台共同工作问题，各地区根据工程经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混凝土桩复合地基、复

合桩基、减少沉降的桩基、桩基的变刚度调平设计等。实际操作中应根据建筑物的要求和岩土工程条件以

及工程经验确定设计参数。无论采用哪种模式，承台下土层均应当是稳定土层。液化土、欠固结土、高灵

敏度软土、新填土等皆属于不稳定土层，当沉桩引起承台土体明显隆起时也不宜考虑承台底土层的抗力作

用。

8.5.38.5.38.5.38.5.3 桩和桩基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摩擦型桩的中心距不宜小于桩身直径的 3倍；扩底灌注桩的中心距不宜小于扩底直径

的 1.5倍，当扩底直径大于 2m时，桩端净距不宜小于 1m。在确定桩距时尚应考虑施工工

艺中挤土等效应对邻近桩的影响；

2222 扩底灌注桩的扩底直径，不应大于桩身直径的 3倍；

3333 桩底进入持力层的深度，根据地质条件、荷载及施工工艺确定，宜为桩身直径的 1

倍～3倍。在确定桩底进入持力层深度时，尚应考虑特殊土、岩溶以及震陷液化等影响。嵌

岩灌注桩周边嵌入完整和较完整的未风化、微风化、中风化硬质岩体的最小深度，不宜小于

0.5m；

4444 布置桩位时宜使桩基承载力合力点与竖向永久荷载合力作用点重合；

5555 设计使用年限不少于 50年时，非腐蚀环境中预制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预应力桩不应低于 C40，灌注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二 b类环境及三类及四类、

五类微腐蚀环境中不应低于 C30；在腐蚀环境中的桩，桩身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设计使用年限不少于 100年的桩，

桩身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宜适当提高。水下灌注混凝土的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高于 C40；

6666 桩身混凝土的材料、最小水泥用量、水灰比、抗渗等级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50046及《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设计规范》GB /T50476 的有关规定；

7777 桩的主筋配置应经计算确定。预制桩的最小配筋率不宜小于 0.8%(锤击沉桩)、0.6%(静

压沉桩)，预应力桩不宜小于 0.5%；灌注桩最小配筋率不宜小于 0.2%～0.65%(小直径桩取大

值)。桩顶以下 3～5倍桩身直径范围内，箍筋宜适当加强加密；

8888 桩身纵向钢筋配筋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受水平荷载和弯矩较大的桩，配筋长度应通过计算确定；

2)2)2)2) 桩基承台下存在淤泥、淤泥质土或液化土层时，配筋长度应穿过淤泥、淤泥质土

层或液化土层；

3)3)3)3) 坡地岸边的桩、8度及 8度以上地震区的桩、抗拔桩、嵌岩端承桩应通长配筋；

4)4)4)4) 钻孔灌注桩构造钢筋的长度不宜小于桩长的 2/3；桩施工在基坑开挖前完成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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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长度不宜小于基坑深度的 1.5倍；

9999 桩身配筋可根据计算结果及施工工艺要求，可沿桩身纵向不均匀配筋。腐蚀环境中

的灌注桩主筋直径不宜小于 16mm，非腐蚀性环境中灌注桩主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

10101010 桩顶嵌入承台内的长度不应小于 50mm。主筋伸入承台内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钢筋

直径(HPB300)的 30倍和钢筋直径(HRB335和 HRB400)的 35倍。对于大直径灌注桩，当采

用一柱一桩时，可设置承台或将桩和柱直接连接。桩和柱的连接可按本规范第 8.2.5条高杯

口基础的要求选择截面尺寸和配筋，柱纵筋插入桩身的长度应满足锚固长度的要求；

11111111 灌注桩主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0mm；预制桩不应小于 45mm，预应力管

桩不应小于 35mm；腐蚀环境中的灌注桩不应小于 55mm。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摩擦型桩的桩中心距限制条件，主要为了减少摩擦型桩侧阻叠加效应及沉桩中

对邻桩的影响，对于密集群桩以及挤土型桩，应加大桩距。非挤土桩当承台下桩数少于 9 根，且少于 3 排

时，桩距可不小于 2.5d。对于端承型桩，特别是非挤土端承桩和嵌岩桩桩距的限制可以放宽。

扩底灌注桩的扩底直径，不应大于桩身直径的三倍，系考虑到扩底施工的难易和安全，同时需要保持

桩间土的稳定。

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最小深度，主要是考虑了在各类持力层中成桩的可能性和难易程度，并保证桩端阻

力的发挥。

桩端进入破碎岩石或软质岩的桩，按一般桩来计算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深度。桩端进入完整和较完整的

未风化、微风化、中风化硬质岩石时，入岩施工困难，同时硬质岩已提供足够的端阻力。规范条文提出桩

周边嵌岩最小深度为 0.5m。

桩身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与桩身所处环境条件有关。有关岩土及地下水的腐蚀性问题，牵涉腐蚀源、

腐蚀类别、性质、程度、地下水位变化、桩身材料等诸多因素。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50046、《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50476 等不同角度作了相应的表述和规定。

为了便于操作，本条将桩身环境划分为非腐蚀环境(包括微腐蚀环境)和腐蚀环境两大类，对非腐蚀环

境中桩身混凝土强度作了明确规定，腐蚀环境中的桩身混凝土强度、材料、最小水泥用量、水灰比、抗渗

等级等还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规定。

桩身埋于地下，不能进行正常维护和维修，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其使用寿命，特别是许多情况下桩顶附

近位于地下水位频繁变化区，对桩身混凝土及钢筋的耐久性应引起重视。

灌注桩水下浇注混凝土目前大多采用商品混凝土，混凝土各项性能有保障的条件下，可将水下浇注混

凝土强度等级达到 C45。

当场地位于坡地且桩端持力层和地面坡度超过 10%时，除应进行场地稳定验算并考虑挤土桩对边坡稳

定的不利影响外，桩身尚应通长配筋，用来增加桩身水平抗力。关于通长配筋的理解应该是钢筋长度达到

设计要求的持力层需要的长度。

采用大直径长灌注桩时，宜将部分构造钢筋通长设置，用以验证孔径及孔深。

8.5.48.5.48.5.48.5.4 群桩中单桩桩顶竖向力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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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k k
k

F GQ
n
+

= (8.5.4-1)

式中： kF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作用于桩基承台顶面的竖向力（kN）；

kG ——桩基承台自重及承台上土自重标准值（kN）；

kQ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轴心竖向力作用下任一单桩的竖向力（kN）；

n——桩基中的桩数。

2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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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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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2)

式中： ikQ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偏心竖向力作用下第 i根桩的竖向力（kN）；

xkM 、 ykM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作用于承台底面通过桩群形心的 x、y轴的力矩

（kN·m）；

ix 、 iy ——桩 i至桩群形心的 y、x轴线的距离（m）。

3 水平力作用下：

k
ik

HH
n

= (8.5.4-3)

式中： kH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作用于承台底面的水平力（kN）；

ikH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作用于任一单桩的水平力（kN）。

8.5.58.5.58.5.58.5.5 单桩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kQ ≤ aR (8.5.5-1)

式中： aR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kN）。

2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满足公式(8.5.5-1)外，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maxikQ ≤1.2 aR (8.5.5-2)

3 水平荷载作用下：

ikH ≤ HaR (8.5.5-3)

式中： HaR ——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kN）。

8.5.68.5.68.5.68.5.6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单桩竖向静载荷试验确定。在同一条件下的试桩数量，

不宜少于总桩数的 1%且不应少于 3根。单桩的静载荷试验，应按本规范附录 Q进行。

2 当桩端持力层为密实砂卵石或其他承载力类似的土层时，对单桩竖向承载力很高的大

直径端承型桩，可采用深层平板载荷试验确定桩端土的承载力特征值，试验方法应符合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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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附录 D的规定；

3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可采用静力触探及标贯试验参数结合工程经验确

定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4 初步设计时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可按下式进行估算：

a pa p p sia iR q A u q l= + ∑ (8.5.6-1)

式中： pA ——桩底端横截面面积（m2）；

paq ， siaq ——桩端端阻力特征值、桩侧阻力特征值（kPa），由当地静载荷试验结果统计分

析算得；

pu ——桩身周边长度（m）；

il ——第 i层岩土的厚度（m）。

5 桩端嵌入完整及较完整的硬质岩中，当桩长较短且入岩较浅时，可按下式估算单桩竖

向承载力特征值：

a pa pR q A= (8.5.6-2)

式中： paq ——桩端岩石承载力特征值（kN）。

6 嵌岩灌注桩桩端以下三倍桩径且不小于 5m范围内应无软弱夹层、断裂破碎带和洞穴

分布，且在桩底应力扩散范围内应无岩体临空面。当桩端无沉渣时，桩端岩石承载力特征值

应根据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 5.2.6条确定，或按本规范附录 H用岩基载荷

试验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为保证桩基设计的可靠性，规定除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外，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应

采用竖向静载荷试验确定。

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可根据静力触探或标准贯入试验方法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用静力触

探或标准贯入方法确定单桩承载力已有不少地区和单位进行过研究和总结，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他原

位测试方法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经验不足，规范未推荐。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时，应重视类似工程、邻

近工程的经验。

试桩前的初步设计，规范推荐了通用的估算公式(8.5.6-1)，式中侧阻、端阻采用特征值，规范特别注

明侧阻、端阻特征值 应由当地载荷试验结果统计分析求得，减少全国采用同一表格所带来的误差。

嵌入完整和较完整的未风化、微风化、中风化硬质岩石的嵌岩桩，规范给出了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的估算式(8.5.6-2)，只计端阻。简化计算的意义在于硬质岩强度超过桩身混凝土强度，设计以桩身强度控

制，桩长较小时再计入侧阻、嵌岩阻力等已无工程意义。当然，嵌岩桩并不是不存在侧阻力，有时侧阻和

嵌岩阻力占有很大的比例。对于嵌入破碎岩和软质岩石中的桩，单桩承载力特征值则按 8.5.6-1 式进行估

算。

为确保大直径嵌岩桩的设计可靠性，必须确定桩底一定深度内岩体性状。此外，在桩底应力扩散范围

内可能埋藏有相对软弱的夹层，甚至存在洞隙，应引起足够注意。岩层表面往往起伏不平，有隐伏沟槽存

在，特别在碳酸盐类岩石地区，岩面石芽、溶槽密布，此时桩端可能落于岩面隆起或斜面处，有导致滑移

的可能，因此，规范规定在桩底端应力扩散范围内应无岩体临空面存在，并确保基底岩体的稳定性。实践

证明，作为基础施工图设计依据的详细勘察阶段的工作精度，满足不了这类桩设计施工的要求，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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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方案选定之后，还应根据桩位及要求进行专门性的桩基勘察，以便针对各个桩的持力层选择入岩深度、

确定承载力，并为施工处理等提供可靠依据。

8.5.78.5.78.5.78.5.7 当作用于桩基上的外力主要为水平力或高层建筑承台下为软弱土层、液化土层时，应

根据使用要求对桩顶变位的限制，对桩基的水平承载力进行验算。当外力作用面的桩距较大

时，桩基的水平承载力可视为各单桩的水平承载力的总和。当承台侧面的土未经扰动或回填

密实时，可计算土抗力的作用。当水平推力较大时，宜设置斜桩。

8.5.88.5.88.5.88.5.8 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水平载荷试验确定。必要时可进行带承台桩的载荷

试验。单桩水平载荷试验，应按本规范附录 S进行。

【8.5.78.5.78.5.78.5.7～8.5.88.5.88.5.88.5.8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单桩水平承载力与诸多因素相关，单桩水平承载力特征值应由单桩水平载

荷试验确定。

规范特别写入了带承台桩的水平载荷试验。桩基抵抗水平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承台侧面抗力，带承台

桩基的水平载荷试验能反映桩基在水平力作用下的实际工作状况。

带承台桩基水平载荷试验采用慢速维持荷载法，用以确定长期荷载下的桩基水平承载力和地基土水平

反力系数。加载分级及每级荷载稳定标准可按单桩竖向静载荷试验的办法。当加载至桩身破坏或位移超过

30～40mm(软土取大值)时停止加载。卸载按 2 倍加载等级逐级卸载，每 30min 卸一级载，并于每次卸载前

测读位移。

根据试验数据绘制荷载位移 H0-X0 曲线及荷载位移梯度 H0-(ΔX0/ΔH0)曲线，取 H0-(ΔX0/ΔH0)曲线的

第一拐点为临界荷载，取第二拐点或 H0-X0 曲线的陡降起点为极限荷载。若桩身设有应力测读装置，还可

根据最大弯矩点变化特征综合判定临界荷载和极限荷载。

对于重要工程，可模拟承台顶竖向荷载的实际状况进行试验。

水平荷载作用下桩基内各单桩的抗力分配与桩数、桩距、桩身刚度、土质性状、承台形式等诸多因素

有关。

水平力作用下的群桩效应的研究工作不深入，条文规定了水平力作用面的桩距较大时，桩基的水平承

载力可视为各单桩水平承载力的总和，实际上在低桩承台的前提下应注重采取措施充分发挥承台底面及侧

面土的抗力作用，加强承台间的连系等等。当承台周围填土质量有保证时，应考虑土的抗力作用按弹性抗

力法进行计算。

用斜桩来抵抗水平力量项有效的措施，在桥梁桩基中采用较多。但在一般工业与用民建筑中则很少采

用，究其原因是依靠承台埋深大多可以解决水平力的问题。

8.5.98.5.98.5.98.5.9 当桩基承受拔力时，应对桩基进行抗拔验算。单桩抗拔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单桩竖向

抗拔静载荷试验确定，并应加载至破坏。单桩竖向抗拔载荷试验，应按本规范附录 T进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单桩抗拔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荷试验确定，并应加载至破坏，试验数量，

同条件下的桩不应少于 3 根且不应少于总抗拔桩数的 1%。

8.5.108.5.108.5.108.5.10 桩身混凝土强度应满足桩的承载力设计要求。桩身混凝土强度应满足桩的承载力设计要求。桩身混凝土强度应满足桩的承载力设计要求。桩身混凝土强度应满足桩的承载力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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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2002 版规范的 8.5.9 条拆成了本规范的 8.5.10 条与 8.5.11 条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为避免基桩在受力过程中发生桩身强度破坏，桩基设计时应进行基桩的桩身强度

演算，确保桩身混凝土强度满足桩的承载力要求。

8.5.118.5.118.5.118.5.11 按桩身混凝土强度计算桩的承载力时，应按桩的类型和成桩工艺的不同将混凝土的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以工作条件系数 cϕ ，桩轴心受压时桩身强度应符合式(8.5.11)的规定。

当桩顶以下 5倍桩身直径范围内螺旋式箍筋间距不大于 100mm 且钢筋耐久性得到保证的灌

注桩，可适当计入桩身纵向钢筋的抗压作用。

Q≤ p c cA f ϕ (8.5.11)

式中： c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kPa），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取值；

Q——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单桩竖向力设计值（kN）；

pA ——桩身横截面积（m2）；

cϕ ——工作条件系数，非预应力预制桩取 0.75，预应力桩取 0.55～0.65，灌注桩取

0.6～0.8(水下灌注桩、长桩或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 C35时用低值)。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鉴于桩身强度计算中并未考虑荷载偏心、弯矩作用、瞬时荷载的影响等因素，因此，桩身

强度设计必须留有一定富裕。在确定工作条件系数时考虑了承台下的土质情况，抗震设防等级、桩长、混

凝土浇注方法、混凝土强度等级以及桩型等因素。本次修订中适当提高了灌注桩的工作条件系数，补充了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工作条件系数。考虑到高强度离心混凝土的延性差、加之沉桩中对桩身混凝土的损坏、

加工过程中已对桩身施加轴向预应力等因素，结合日本、广东省的经验，将工作条件系数规定为0.55～0.65。

日本、美国及广东省等规定管桩允许承载力(相当于承载力特征值)应满足下式要求：

Ra≤0.25(fcu.k-σpc)AG

式中：fcu.k——桩身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σpc——桩身混凝土有效预应力值(约为 4～10MPa)；

AG——桩身混凝土横截面积。

Q≤0.33(fcu.k-σpc)AG

fcu.k =[2.18(C60)～2.23(C80)]fc

PHC 桩：

Q≤0.33(2.23fc-σpc)AG

当σpc =4MPa 时

Q≤0.33(2.23fc-0.11fc)AG

Q≤0.699fcAG

当σpc =10MPa 时

Q≤0.33(2.23fc-0.28fc)AG

Q≤0.644fcAG

PC 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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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33(2.18fc-σpc)AG

当σpc =4MPa 时

Q≤0.33(2.18fc-0.145fc)AG

Q≤0.67fcAG

当σpc =10MPa 时

Q≤0.33(2.18fc-0.36fc)AG

Q≤0.6fcAG

考虑到当前管桩生产质量、软土中的抗震要求、沉桩中桩身混凝土受损以及接头焊接时高温对桩身混

凝土的损伤等因素，将工作条件系数定为 0.55～0.65 是合理的。

8.5.128.5.128.5.128.5.12非腐蚀环境中的抗拔桩应根据环境类别控制裂缝宽度满足设计要求，预应力混凝土

管桩应按桩身裂缝控制等级为二级的要求进行桩身混凝土抗裂验算。腐蚀环境中的抗拔桩和

受水平力或弯矩较大的桩应进行桩身混凝土抗裂验算，裂缝控制等级应为二级；预应力混凝

土管桩裂缝控制等级应为一级。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非腐蚀性环境中的抗拔桩，桩身裂缝宽度应满足设计要求。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因增加钢筋

直径有困难，考虑其钢筋直径较小，耐久性差，所以裂缝控制等级应为二级，即混凝土拉应力不应超过混

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腐蚀性环境中，考虑桩身钢筋耐久性，抗拔桩和受水平力或弯矩较大的桩不允许桩身混凝土出现裂缝。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裂缝等级应为一级(即桩身混凝土不出现拉应力)。

预应力管桩作为抗拔桩使用时，近期出现了数起桩身抗拔破坏的事故，主要表现在主筋墩头与端板连

接处拉脱，同时管桩的接头焊缝耐久性也有问题，因此，在抗拔构件中应慎用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必须使

用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1、预应力筋必须锚入承台；

2、截桩后应考虑预应力损失，在预应力损失段的桩外围应包裹钢筋混凝土；

3、宜采用单节管桩；

4、多节管桩可考虑通长灌芯，另行设置通长的抗拔钢筋，或将抗拔承载力留有余地，防止墩头拔出。

5．.端板与钢筋的连结强度应满足抗拔力要求。

8.5.138.5.138.5.138.5.13 桩基沉降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桩基沉降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桩基沉降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桩基沉降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111 对以下建筑物的桩基应进行沉降验算；对以下建筑物的桩基应进行沉降验算；对以下建筑物的桩基应进行沉降验算；对以下建筑物的桩基应进行沉降验算；

1111））））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桩基；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桩基；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桩基；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桩基；

2222）））） 体形复杂、荷载不均匀或桩端以下存在软弱土层的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体形复杂、荷载不均匀或桩端以下存在软弱土层的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体形复杂、荷载不均匀或桩端以下存在软弱土层的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体形复杂、荷载不均匀或桩端以下存在软弱土层的设计等级为乙级的建筑物

桩基；桩基；桩基；桩基；

3333）））） 摩擦型桩基。摩擦型桩基。摩擦型桩基。摩擦型桩基。

2222 桩基沉降不得超过建筑物的沉降允许值，并应符合本规范表桩基沉降不得超过建筑物的沉降允许值，并应符合本规范表桩基沉降不得超过建筑物的沉降允许值，并应符合本规范表桩基沉降不得超过建筑物的沉降允许值，并应符合本规范表 5.3.45.3.45.3.45.3.4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2002 版规范的 8.5.10 条拆成了本规范的 8.5.13 条与 8.5.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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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地基基础设计强调变形控制原则，桩基础也应按变形控制原则进行设计。本条规

定了桩基沉降计算的适用范围以及控制原则。

8.5.148.5.148.5.148.5.14 嵌岩桩、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建筑物桩基、对沉降无特殊要求的条形基础下不超过两

排桩的桩基、吊车工作级别 A5 及 A5以下的单层工业厂房且桩端下为密实土层的桩基，可

不进行沉降验算。当有可靠地区经验时，对地质条件不复杂、荷载均匀、对沉降无特殊要求

的端承型桩基也可不进行沉降验算。

8.5.158.5.158.5.158.5.15 计算桩基沉降时，最终沉降量宜按单向压缩分层总和法计算。地基内的应力分布宜

采用各向同性均质线性变形体理论，按实体深基础方法或明德林应力公式方法进行计算，计

算按本规范附录 R进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软土中摩擦桩的桩基础沉降计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纵观许多描述桩基实际沉降和沉

降发展过程的文献可知，土体中桩基沉降实质是由桩身压缩、桩端刺入变形和桩端平面以下土层受群桩荷

载共同作用产生的整体压缩变形等多个主要分量组成。摩檫桩基础的沉降是历时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

完成的过程，加荷瞬间完成的沉降只占总沉降中的小部分。大部分沉降都是与时间发展有关的沉降，也就

是是由于固结或流变产生的沉降。因此，摩擦型桩基础的沉降不是用简单的弹性理论就能描述的问题，这

就是为什么依据弹性理论公式的各种桩基沉降计算方法，在实际工程的应用中往往都与实测结果存在较大

的出入，即使经过修正，两者也只能在某一范围内比较接近的原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和设计人员理解了，目前借用弹性理论的公式计算桩基沉降，实质是一种

经验拟合方法。

从经验拟合这一观点出发，本规范推荐 Mindlin 方法和考虑应力扩散以及不考虑应力扩散的实体深基

础方法。修订组收集了部分软土地区 62 栋房屋沉降实测资料和工程计算资料，将大量实际工程的长期沉降

观测资料与各种计算方法的计算值对比，经过统计分析，最后推荐了桩基础最终沉降量计算的经验修正系

数。考虑应力扩散以及不考虑应力扩散的实体深基础方法计算沉降量和沉降计算深度都有差异，从统计意

义上沉降量计算的经验修正系数差异不大。

本规范中删去了 2002版规范的 8.5.12 条（应按有关规范的规定考虑特殊土对桩基的影响。应考虑岩

溶等场地的特殊性，并在桩基设计中采取有效措施。抗震设防区的桩基按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有关规定执行。

软土地区的桩基应考虑桩周土自重固结、蠕变、大面积堆载及施工中挤土对桩基的影响；在深厚软土

中不宜采用大片密集有挤土效应的桩基。

位于坡地岸边的桩基应进行桩基稳定性验算。

对于预制桩，尚应进行运输，吊装和锤击等过程中的强度和抗裂验算。)

8．5．16 以控制沉降为目的设置桩基时，应结合地区经验，并满足下列要求：

1 桩身强度应按桩顶荷载设计值验算；

2 桩、土荷载分配应按上部结构与地基共同作用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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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桩端进入较好的土层，桩端平面处土层应满足下卧层承载力设计要求；

4 桩距可采用 4倍～6倍桩身直径。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八十年代上海市开始采用为控制沉降而设置桩基的方法，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目前

天津、湖北、福建等省市也相继应用了上述方法。开发这种方法是考虑桩、土、承台共同工作时，基础的

承载力可以满足要求，而下卧层变形过大，此时采用摩擦型桩旨在减少沉降，以满足建筑物的使用要求。

以控制沉降为目的设置桩基是指直接用沉降量指标来确定用桩的数量。能否实行这种设计方法，必须要有

当地的经验，特别是符合当地工程实践的桩基沉降计算方法。直接用沉降量确定用桩数量后，还必须满足

本条所规定的使用条件和构造措施。上述方法的基本原则有三点：

一、设计用桩数量可以根据沉降控制条件，即允许沉降量计算确定；

二、基础总安全度不能降低，应按桩、土和承台共同作用的实际状态来验算。桩土共同工作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随着沉降的发展，桩、土的荷载分担不断变化，作为一种最不利状态的控制，桩顶荷载可能接

近或等于单桩极限承载力。为了保证桩基的安全度，规定按承载力特征值计算的桩群承载力与土承载力之

和应大于等于作用的标准组合产生的作用在桩基承台顶面的竖向力与承台及其上土自重之和；

三、为保证桩、土和承台共同工作，应采用摩擦型桩，使桩基产生可以容许的沉降，承台底不致脱空，

在桩基沉降过程中充分发挥桩端持力层的抗力。同时桩端还要置于相对较好的土层中，防止沉降过大，达

不到预期控制沉降的目的。为保证承台底不脱空，当承台底土为欠固结土或承载力利用价值不大的软土时，

尚应对其进行处理。

8．5．17 桩基承台的构造，除满足抗冲切、抗剪切、抗弯承载力和上部结构的要求外，尚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承台的宽度不应小于 500mm。边桩中心至承台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桩的直径或边

长，且桩的外边缘至承台边缘的距离不小于 150mm。对于条形承台梁，桩的外边缘至承台

梁边缘的距离不小于 75mm；

2 承台的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300mm；

图 8888.5.1.5.1.5.1.5.17777 承台配筋

1-墙；2-箍筋直径≥6mm；3-桩顶入承台≥50mm；4-承台梁内主筋除须按计算配筋外尚应满

足最小配筋率；5-垫层 100mm厚 C10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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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台的配筋，对于矩形承台其钢筋应按双向均匀通长布置（图 8.5.17a），钢筋直径

不宜小于 10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对于三桩承台，钢筋应按三向板带均匀布置，且

最里面的三根钢筋围成的三角形应在柱截面范围内（图 8.5.17b）。承台梁的主筋除满足计算

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关于最小配筋率的规定，

主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架立筋不宜小于 10mm，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图 8.5.17c）；

柱下独立桩基承台的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 0.15%。钢筋锚固长度自边桩内侧﹙当为圆桩时，

应将其直径乘以 0.886等效为方桩﹚算起，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35 倍钢筋直径，当不满足时

应将钢筋向上弯折，此时钢筋水平段的长度不应小于 25倍钢筋直径，弯折段的长度不应小

于 10倍钢筋直径；

4 承台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0；纵向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70mm，

当有混凝土垫层时，不应小于 40mm。

8．5．18 柱下桩基承台的弯矩可按以下简化计算方法确定：

1 多桩矩形承台计算截面取在柱边和承台高度变化处（杯口外侧或台阶边缘，图

8.5.18a）：

iix yNM ∑= （8.5.18-1）

iiy xNM ∑= （8.5.18-2）

式中：Mx、My——分别为垂直 y轴和 x轴方向计算截面处的弯矩设计值（kN·m）；

xi、yi——垂直 y轴和 x轴方向自桩轴线到相应计算截面的距离（m）；

Ni——扣除承台和其上填土自重后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第 i 桩竖向力设计值

（kN）。

2 三桩承台

1）等边三桩承台（图 8.5.18b）。

）cs
N

M
4
3(

3
max −= （8.5.18-3）

式中：M——由承台形心至承台边缘距离范围内板带的弯矩设计值（kN·m）；

Nmax——扣除承台和其上填土自重后的三桩中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最大单

桩竖向力设计值（kN）；

s——桩距（m）；

c——方柱边长（m），圆柱时 c=0.886d（d为圆柱直径）。

2）等腰三桩承台（图 8.5.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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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88.5..5..5..5.18181818 承台弯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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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1、M2——分别为由承台形心到承台两腰和底边的距离范围内板带的弯矩设计值（kN·

m）；

s——长向桩距（m）；

α——短向桩距与长向桩距之比，当α小于 0.5时，应按变截面的二桩承台设计；

c1、c2——分别为垂直于、平行于承台底边的柱截面边长（m）。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桩基承台的弯矩计算

1 承台试件破坏过程的描述

中国石化总公司洛阳设计院和郑州工学院曾就桩台受弯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试验中发现，凡属抗弯破

坏的试件均呈梁式破坏的特点。四桩承台试件采用均布方式配筋，试验时初始裂缝首先在承台两个对应边

的一边或两边中部或中部附近产生，之后在两个方向交替发展，并逐渐演变成各种复杂的裂缝而向承台中

部合拢，最后形成各种不同的破坏模式。三桩承台试件是采用梁式配筋，承台中部因无配筋而抗裂性能较

差，初始裂缝多由承台中部开始向外发展，最后形成各种不同的破坏模式。可以得出，不论是三桩试件还

是四桩试件，它们在开裂破坏的过程中，总是在两个方向上互相交替承担上部主要荷载，而不是平均承担，

也即是交替起着梁的作用。

2 推荐的抗弯计算公式

通过对众多破坏模式的理论分析，选取图 30 所示的四种典模型式作为公式推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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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承台破坏模式

（1）图 30（a）四桩承台破坏模式系屈服线将承台分成很规则的若干块几何块体。设块体为刚性的，

变形略去不计，最大弯矩产生于屈服线处，该弯矩全部由钢筋来承担，不考虑混凝土的拉力作用，则利用

极限平衡方法并按悬臂梁计算。

Mx＝Σ（Niyi）

My＝Σ（Nixi）

（2）图 30（b）是等边三桩承台具有代表性的破坏模式，可利用钢筋混凝土板的屈服线理论，按机动

法的基本原理来推导公式得：

)
2
3(

3
max cs

N
M −=

(a)

由图 30（c）的等边三桩承台最不利破坏模式，可得另一个公式即：

s
N

M
3
max=

(b)

式（a）考虑屈服线产生在柱边，过于理想化；式（b）未考虑柱子的约束作用，是偏于安全的。根据

试件破坏的多数情况，采用(a)(b)二式的平均值为规范的推荐公式(8.5.18-3)

)
4
3(

3
max cs

N
M −=

（3）由图 30（d），等腰三桩承台典型的屈服线基本上都垂直干等腰三桩承台的两个腰，当试件在长

跨产生开裂破坏后，才在短跨内产生裂缝。因之根据试件的破坏形态并考虑梁的约束影响作用，按梁的理

论给出计算公式。

在长跨，当屈服线通过柱中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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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屈服线通过柱边缝时：

)
4

5.1(
3 12

max
1 c

a
s

N
M

−
−=

(b’)

式（a’）未考虑柱子的约束影响，偏于安全；而式（b’）考虑屈服线通过往边缘处，又不够安全，今

采用两式的平均值作为推荐公式(8.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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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三桩承台计算的 M 值均指由柱截面形心到相应承台边的板带宽度范围内的弯矩，因而可按此

相应宽度采用三向配筋。

8．5．19 柱下桩基础独立承台受冲切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对承台的冲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8.5.19-1）：

0)]()([2 hfahabF thpoxcoyoycoxl βαα +++≤ （8.5.19-1）

Fl= F-∑Ni （8.5.19-2）

α ox=0.84/(λox+0.2) （8.5.19-3）

α oy=0.84/(λoy+0.2) （8.5.19-4）

式中：Fl——扣除承台及其上填土自重，作用在冲切破坏锥体上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

冲切力设计值（kN），冲切破坏锥体应采用自柱边或承台变阶处至相应桩顶边

缘连线构成的锥体，锥体与承台底面的夹角不小于 45°（图 8.5.19-1）；

h0——冲切破坏锥体的有效高度（m）；

βhp——受冲切承载力截面高度影响系数，其值按本规范第 8.2.8 条的规定取用。

α ox、α oy——冲切系数；

λox、λoy——冲跨比，λox=aox/h0、λoy=aoy/h0，aox、aoy为柱边或变阶处至桩边的水平距

离；当 aox(aoy)＜0.2h0时，aox(aoy)=0.2h0；当 aox(aoy)＞h0时，aox(aoy)=h0；

F——柱根部轴力设计值（kN）；

∑Ni——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各桩的净反力设计值之和（kN）。

对中低压缩性土上的承台，当承台与地基土之间没有脱空现象时，可根据地区经验适

当减小柱下桩基础独立承台受冲切计算的承台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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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88.5..5..5..5.19-119-119-119-1 柱对承台冲切

2 角桩对承台的冲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多桩矩形承台受角桩冲切的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图 8.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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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y λ

α （8.5.19-7）

式中：Nl——扣除承台和其上填土自重后的角桩桩顶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竖向

力设计值（kN）；

α1x、α1y——角桩冲切系数；

λ1x、λ1y——角桩冲跨比，其值满足 0.2~1.0， 011011 /,/ haha yyxx == λλ ；

c1、c2——从角桩内边缘至承台外边缘的距离（m）；

a1x、a1y——从承台底角桩内边缘引 45°冲切线与承台顶面或承台变阶处相交点至角桩内边

缘的水平距离（m）；

h0——承台外边缘的有效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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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88.5..5..5..5.19-219-219-219-2 矩形承台角桩冲切验算

2）三桩三角形承台受角桩冲切的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8.5.19-3）。对圆柱及

圆桩，计算时可将圆形截面换算成正方形截面。

图 8888.5..5..5..5.19-319-319-319-3 三角形承台角桩冲切验算

底部角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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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2
tan)2( hfacN thpl β

θ
α +≤ （8.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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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11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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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8.5.19-9）

顶部角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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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 2
tan)2( hfacN thpl β

θ
α +≤ （8.5.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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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56.0(
12

12 +
=

λ
α （8.5.19-11）

式中：λ11、λ12——角桩冲跨比，
0

12
12

0

11
11 ,

h
a

h
a

== λλ ；

a11、a12——从承台底角桩内边缘向相邻承台边引 45°冲切线与承台顶面相交点至角

桩内边缘的水平距离（m）；当柱位于该 45°线以内时则取柱边与桩内边

缘连线为冲切锥体的锥线。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柱对承台的冲切计算方法，本规范在编制时曾考虑了以下两种计算方法：方法一为冲切临

界截面取柱边 0.5h0 处，当冲切临界截面与桩相交时，冲切力扣除相交那部分单桩承载力，采用这种计算

方法的国家有美国、新西兰，我国九十年代前一些设计单位亦多采用此法；方法二为冲切锥体取柱边或承

台变阶处至相应桩顶内边缘连线所构成的锥体并考虑了冲跨比的影响，原苏联及我国《建筑桩基础技术规

范》JGJ94-94 均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求得的柱对承台冲切所需的有效高度是十分接

近的，相差约 5%左右。考虑到方法一在计算过程中需要扣除冲切临界截面与柱相交那部分面积的单桩承载

力，为避免计算上繁琐，本规范推荐采用方法二。

本规范公式（8.5.19-1）中的冲切系数是按λ=1 时与我国现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受冲切承载

力公式相衔接，即冲切破坏锥体与承台底面的夹角为 45°时冲切系数α =0.7 提出来的。

图 31 及图 32 分别给出了采用本规范和美国 ACI 318 计算的一典型九桩承台内柱对承台冲切、角桩对

承台冲切所需的承台有效高度比较表，其中桩径为 800mm，柱距为 2400mm，方柱尺寸为 1550mm，承台宽度

为 6400mm。按本规范算得的承台有效高度与美国 ACI 318 规范相比较略偏于安全。但是，美国钢筋混凝土

学会 CRSI 手册认为由角桩荷载引起的承台角隅 45°剪切破坏较之角桩冲切破坏更为不利，因此尚需验算

距柱边 h0 承台角隅 45°处的抗剪强度。

图 31 内柱对承台冲切承台有效高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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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角桩对承台冲切承台有效高度比较

8888．．．．5555．．．．20202020 柱下桩基础独立承台应分别对柱边和桩边柱下桩基础独立承台应分别对柱边和桩边柱下桩基础独立承台应分别对柱边和桩边柱下桩基础独立承台应分别对柱边和桩边、、、、变阶处和桩边联线形成的斜截面进行变阶处和桩边联线形成的斜截面进行变阶处和桩边联线形成的斜截面进行变阶处和桩边联线形成的斜截面进行

受剪计算。当柱边外有多排桩形成多个剪切斜截面时，尚应对每个斜截面进行验算。受剪计算。当柱边外有多排桩形成多个剪切斜截面时，尚应对每个斜截面进行验算。受剪计算。当柱边外有多排桩形成多个剪切斜截面时，尚应对每个斜截面进行验算。受剪计算。当柱边外有多排桩形成多个剪切斜截面时，尚应对每个斜截面进行验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2002 版规范的 8.5.18 条拆成了本规范的 8.5.20 条与 8.5.21 条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桩基承台的柱边、变阶处等部位剪力较大，应进行斜截面抗剪承载力验算。

8888．．．．5555．．．．21212121 柱下桩基独立承台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图 8.5.21）：
00hbfV thsββ≤ （8.5.21-1）

0.1
75.1
+

=
λ

β （8.5.21-2）

式中：V——扣除承台及其上填土自重后相应于作用的基本组合时的斜截面的最大剪力设计

值（kN）；

b0——承台计算截面处的计算宽度（m）。阶梯形承台变阶处的计算宽度、锥形承台

的计算宽度应按本规范附录 U确定；

h0——计算宽度处的承台有效高度（m）；

β——剪切系数；

βhs——受剪切承载力截面高度影响系数，按公式（8.2.9-2）计算；

λ——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00

,
h
a

h
a y

y
x

x == λλ 。ax、ay为柱边或承台变阶处至 x、y方

向计算一排桩的桩边的水平距离，当λ<0.3时，取λ=0.3；当λ>3时，取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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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88.5..5..5..5.21212121 承台斜截面受剪计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桩基承台的抗剪计算，在小剪跨比的条件下具有深梁的特征。关于深梁的抗剪问题，近年

来我国已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抗剪强度试验报告以及抗剪承载力计算文章，尽管文章中给出的抗剪承载力

的表达式不尽相同，但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本规范提出的剪切系数是通过分析和比较后确定的，它已

能涵盖深梁、浅梁不同条件的受剪承载力。图 33 给出了一典型的九桩承台的柱边剪切所需的承台有效高度

比较表，按本规范求得的柱边剪切所需的承台有效高度与美国 ACI 318 规范求得的结果是相当接近的。

图 33 柱边剪切承台有效高度比较

8888．．．．5555．．．．22222222 当承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柱或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当承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柱或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当承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柱或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当承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低于柱或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尚应验算柱下或桩上尚应验算柱下或桩上尚应验算柱下或桩上尚应验算柱下或桩上

承台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承台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承台的局部受压承载力。承台的局部受压承载力。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桩基承台与柱、桩交界处承受较大的竖向力，设计时应进行局部受压

承载力计算。

8．5．23 承台之间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单桩承台，宜在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设置联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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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桩承台，宜在其短向设置联系梁；

3 有抗震要求的柱下独立承台，宜在两个主轴方向设置联系梁；

4 联系梁顶面宜与承台位于同一标高。联系梁的宽度不应小于 250mm，梁的高度可

取承台中心距的 1/10~1/15，且不小于 400mm；

5 联系梁的主筋应按计算要求确定。联系梁内上下纵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 且

不应少于 2根，并应按受拉要求锚入承台。

8888．6666 岩石锚杆基础

8．6．1 岩石锚杆基础适用于直接建在基岩上的柱基，以及承受拉力或水平力较大的建筑物

基础。锚杆基础应与基岩连成整体，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锚杆孔直径，宜取锚杆筋体直径的 3倍，但不应小于一倍锚杆筋体直径加 50mm。

锚杆基础的构造要求，可按图 8.6.1采用；

2 锚杆筋体插入上部结构的长度，应符合钢筋的锚固长度要求；

3 锚杆筋体宜采用热轧带肋钢筋，水泥砂浆强度不宜低于 30MPa，细石混凝土强度

不宜低于 C30。灌浆前，应将锚杆孔清理干净。

≥6 1 1
≥150

图8.6.1 锚杆基础

1-锚杆基础； -锚杆的有效锚

固长度； 锚杆直径

图 8.6.18.6.18.6.18.6.1 锚杆基础

d1——锚杆直径；l——锚杆的有效锚固长度；d——锚杆筋体直径

8．6．2 锚杆基础中单根锚杆所承受的拔力，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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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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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Σ

−
Σ

−
+

= (8.6.2-1)

Ntmax≤Rt (8.6.2-2)

式中：Fk——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作用在基础顶面上的竖向力（kN）；

Gk——基础自重及其上的土自重（kN）；



141

Mxk、Myk——按作用的标准组合计算作用在基础底面形心的力矩值（kN·m）；

xi、yi——第 i根锚杆至基础底面形心的 y、x轴线的距离（m）；

Nti——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第 i根锚杆所承受的拔力值（kN）；

Rt——单根锚杆抗拔承载力特征值（kN）。

8．6．3 对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建筑物，单根锚杆抗拔承载力特征值 Rt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

对于其它建筑物应符合下式规定：

Rt≤0.8πd1lf (8.6.3)
式中：f——砂浆与岩石间的粘结强度特征值（kPa），可按本规范表 6.8.6选用。

9 基 坑 工 程

9.19.19.19.1 一般规定

9.1.1岩、土质场地建、构筑物的基坑开挖与支护，包括桩式和墙式支护、岩层或土层锚杆

以及采用逆作法施工的基坑工程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坑支护结构是在建筑物地下工程建造时为确保土方开挖，控制周边环境影响在允许范围

内的一种施工措施。设计中通常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大多数基坑工程中，基坑支护结构是属于地下

工程施工过程中作为一种临时性结构设置的，地下工程施工完成后，即失去作用，其工程有效使用期一般

不超过二年。另一种情况是基坑支护结构在地下工程施工期间起支护作用，在建筑物建成后的正常使用期

间，作为建筑物的永久性构件继续使用，此类支护结构的设计计算，还应满足永久结构的设计使用要求。

基坑支护结构的类型很多，本章所介绍的桩、墙式支护结构的设计计算较为成熟，施工经验丰富，适

应性强，是较为安全可靠的支护型式。其他支护型式例如水泥土墙，土钉墙等以及其它复合使用的支护结

构，在工程实践中应用，应根据地区经验设计施工。

9.1.2 基坑支护设计应确保岩土开挖、地下结构施工的安全，并应确保周围环境不受损害。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基坑支护结构的功能是为地下结构的施工创造条件、保证施工安全，并保证基坑周围环境

得到应有的保护。图 34列示了几种基坑周边典型的环境条件。基坑工程设计与施工时，应根据场地的地质

条件及具体的环境条件，通过有效的工程措施，满足对周边环境的保护要求。

a)-基坑周边存在桩基础建筑物 (b)-基坑周边存在浅基础建筑物 (c)-坑底以下存在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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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基坑旁边存在隧道 (e)-基坑周边存在地铁车站 (f)-基坑紧邻地下管线

图图图图34343434 基坑周边典型的环境条件基坑周边典型的环境条件基坑周边典型的环境条件基坑周边典型的环境条件

1-建筑物；2-基坑；3-桩基；4-围护墙；5-浅基础建筑物；6-隧道；7-地铁车站；8-地下管线

9.1.39.1.39.1.39.1.3 基坑工程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基坑工程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基坑工程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基坑工程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111 支护结构体系的方案和技术支护结构体系的方案和技术支护结构体系的方案和技术支护结构体系的方案和技术经济比较经济比较经济比较经济比较；；；；

2222 基坑支护体系基坑支护体系基坑支护体系基坑支护体系的稳定性验算；的稳定性验算；的稳定性验算；的稳定性验算；

3333 支护结构的强度支护结构的强度支护结构的强度支护结构的强度、、、、稳定稳定稳定稳定和变形计算；和变形计算；和变形计算；和变形计算；

4444 地下水控制设计；地下水控制设计；地下水控制设计；地下水控制设计；

5555 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控制设计；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控制设计；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控制设计；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控制设计；

6666 基坑土方开挖方案；基坑土方开挖方案；基坑土方开挖方案；基坑土方开挖方案；

7777 基坑工程的监测要求。基坑工程的监测要求。基坑工程的监测要求。基坑工程的监测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规定了基坑支护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为确保基坑支护结构设计

的安全，在进行基坑支护结构设计时必须严格执行。

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应从稳定、强度和变形等三个方面满足设计要求：

1 稳定：指基坑周围土体的稳定性，即不发生土体的滑动破坏，因渗流造成流砂、流土、管涌以及支

护结构、支撑体系的失稳。

2 强度：支护结构，包括支撑体系或锚杆结构的强度应满足构件强度和稳定设计的要求。

3 变形：因基坑开挖造成的地层移动及地下水位变化引起的地面变形，不得超过基坑周围建筑物、地

下设施的变形允许值，不得影响基坑工程基桩的安全或地下结构的施工。

基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监测应包括对支护结构和对周边环境的监测，并提出各项监测要求的报警值。

随基坑开挖，通过对支护结构桩、墙及其支撑系统的内力、变形的测试，掌握其工作性能和状态。通过对

影响区域内的建筑物、地下管线的变形监测，了解基坑降水和开挖过程中对其影响的程度，做出在施工过

程中基坑安全性的评价。

本条文为基坑工程设计的基本要求，应严格执行。

9.1.4 基坑工程设计安全等级、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根据基坑工程的设

计、施工及使用条件按有关规范的规定采用。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基坑支护结构设计时，应规定支护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基坑工程的施工条件一般均比较

复杂，且易受环境及气象因素影响，施工周期宜短不宜长。支护结构设计的有效期一般不宜超过二年。

基坑工程设计时，应根据支护结构破坏可能产生后果的严重性，确定支护结构的安全等级。基坑工程

的事故和破坏，通常受设计、施工、现场管理及地下水控制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对于不按设计要求

施工及管理水平不高等因素，应由相应的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对支护结构设计的安全等级，可按表 20 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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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确定。

表 20 基坑支护结构的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适用范围

一级 很严重 有特殊安全要求的支护结构

二级 严重 重要的支护结构

三级 不严重 一般的支护结构

基坑支护结构施工或使用期间可能遇到设计时无法预测的不利荷载条件，所以基坑支护结构设计采用

的结构重要性系数的取值不宜小于 1.0。

9.1.5 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支护结构设计均应满足强度和变形计算以及土体稳定性验算的要求；

2 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的基坑工程，应进行因土方开挖、降水引起的基坑内外土体

的变形计算；

3 高地下水位地区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基坑工程，应按本规范第 9.9节的规定进行地下

水控制的专项设计。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不同设计等级基坑工程设计原则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变形控制及地下水控制设计要求。对设

计等级为甲级的基坑变形计算除基坑支护结构的变形外，尚应进行基坑周边地面沉降以及周边被保护对象

的变形计算。对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设计等级甲级的基坑应作地下水控制的专项设计，主要目的是要

在充分掌握场地地下水规律基础上，减少因地下水处理不当对周边建（构）筑物以及地下管线的损坏。

9.1.6 基坑工程设计采用的土的强度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淤泥及淤泥质土，应采用三轴不固结不排水剪强度指标；

2 对正常固结的饱和粘性土应采用在土的有效自重应力下预固结的三轴不固结不排水

剪强度指标；当施工挖土速度较慢，排水条件好，土体有条件固结时，可采用三轴固结不排

水剪强度指标；

3 对砂类土，采用有效强度指标；

4 验算软粘土隆起稳定性时，可采用十字板剪切强度或三轴不固结不排水剪强度指标；

5 灵敏度较高的土，基坑临近有交通频繁的主干道或其他对土的扰动源时，计算采用

土的强度指标宜适当进行折减；

6 应考虑打桩、地基处理的挤土效应等施工扰动原因造成对土强度指标降低的不利影

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坑工程设计时，对土的强度指标的选用，主要应根据现场土体的排水条件及固结条件确

定。

三轴试验受力明确，又可控制排水条件，因此，在基坑工程中确定土的强度指标时规定应采用三轴剪

切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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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粘土灵敏度高，受扰动后强度下降明显。这种粘土矿物颗粒在一定条件下从凝聚状态迅速过渡到胶

溶状态的现象，称为“触变现象”。深厚软粘土中的基坑，在扰动源作用下，随着基坑变形的发展，灵敏粘

土强度降低的现象是不可忽视的。

9.1.7 因支护结构变形、岩土开挖及地下水条件变化引起的基坑内外土体变形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不得影响地下结构尺寸、形状和正常施工；

2 不得影响既有桩基的正常使用；

3 对周围已有建、构筑物引起的地基变形不得超过地基变形允许值；

4 不得影响周边地下建、构筑物、地下轨道交通设施及管线的正常使用。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坑设计时对变形的控制主要考虑因土方开挖和降水引起的对基坑周边环境的影响。基坑

施工不可避免地会对周边建（构）筑物等产生附加沉降和水平位移，设计时应控制建（构）筑物等地基的

总变形值（原有变形加附加变形）不得超过地基的允许变形值。

土方开挖使坑内土体产生隆起变形和侧移，严重时将使坑内工程桩偏位、开裂甚至断裂。设计时应明

确对土方开挖过程的要求，保证对工程桩的正常使用。

9.1.8 基坑工程设计应具备以下资料：

1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2 建筑物总平面图、用地红线图；

3 建筑物地下结构设计资料，以及桩基础或地基处理设计资料；

4 基坑环境调查报告，包括基坑周边建、构筑物、地下管线、地下设施及地下交通工

程等的相关资料。

9.1.99.1.99.1.99.1.9 基坑土方开挖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不得超挖。基坑周边基坑土方开挖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不得超挖。基坑周边基坑土方开挖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不得超挖。基坑周边基坑土方开挖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不得超挖。基坑周边堆载不得超过设计堆载不得超过设计堆载不得超过设计堆载不得超过设计规定规定规定规定。。。。

土方开挖完成后应土方开挖完成后应土方开挖完成后应土方开挖完成后应立即施工垫层立即施工垫层立即施工垫层立即施工垫层，对基坑进行封闭，防止水浸和暴露，并应及时进行地下，对基坑进行封闭，防止水浸和暴露，并应及时进行地下，对基坑进行封闭，防止水浸和暴露，并应及时进行地下，对基坑进行封闭，防止水浸和暴露，并应及时进行地下

结构施工。结构施工。结构施工。结构施工。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基坑开挖是大面积的卸载过程，将引起基坑周边土体应力场变化及地

面沉降。降雨或施工用水渗入土体会降低土体的强度和增加侧压力，饱和粘性土随着基坑暴露时间延长和

经扰动，坑底土强度逐渐降低，从而降低支护体系的安全度。基底暴露后应及时铺筑混凝土垫层，这对保

护坑底土不受施工扰动、延缓应力松弛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雨季施工中作用更为明显。

基坑周边荷载，会增加墙后土体的侧向压力，增大滑动力矩，降低支护体系的安全度。施工过程中，

不得随意在基坑周围堆土，形成超过设计要求的地面超载。

9.29.29.29.2 基坑工程勘察与环境调查

9.2.1 基坑工程勘察宜在开挖边界外开挖深度的 1倍~2倍范围内布置勘探点。勘察深度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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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基坑支护稳定性验算、降水或止水帷幕设计的要求。当基坑开挖边界外无法布置勘察点时，

应通过调查取得相关资料。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拟建建筑物的详细勘察，大多数是沿建筑物外轮廓布置勘探工作，往往使基坑工程的设计

和施工依据的地质资料不足。本条要求勘察及勘探范围应超出建筑物轮廓线，一般取基坑周围相当基坑深

度的 2 倍，当有特殊情况时，尚需扩大范围。勘探点的深度一般不应小于基坑深度的 2 倍。

9.2.2 应查明场区水文地质资料及与降水有关的参数，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下水的类型、地下水位高程及变化幅度；

2 各含水层的水力联系、补给、径流条件及土层的渗透系数；

3 分析流砂、管涌产生的可能性；

4 提出施工降水或隔水措施以及评估地下水位变化对场区环境造成的影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基坑工程设计时，对土的强度指标有较高要求，在勘察手段上，要求钻探取样与原位测试

并重，综合确定提供设计计算用的强度指标。

9.2.3 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应进行现场抽水试验，并进行水文地质勘察。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坑工程的水文地质勘察，应查明场地地下水类型、潜水、承压水的埋置分布特点，明确

含水层及相对隔水层的成因及动态变化特征。通过室内及现场水文地质实验，提供各土层的水平向与垂直

向的渗透系数。对于需进行地下水控制专项设计的基坑工程，应对场地含水层及地下水分布情况进行现场

抽水试验，计算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

抽水试验的目的：

1 评价含水层的富水性，确定含水层组单井涌水量，了解含水层组水位状况，测定承压水头；

2 获取含水层组的水文地质参数；

3 确定抽水试验影响范围。

抽水试验的成果资料应包括：在成井过程中，井管长度、成井井管、滤水管排列情况、洗井情况等的

详细记录；绘制各抽水井及观测井的 S-t 曲线、S-lgt 曲线，恢复水位 S-lgt 曲线以及各组抽水试验的 Q-s

关系曲线和 q-s 关系曲线。确定土层的渗透系数，影响半径，单位涌水量等参数。

9.2.4 严寒地区的大型越冬基坑应评价各土层的冻胀性。并应对特殊土受开挖、震动影响以

及失水、浸水影响引起的土的特性参数变化进行评估。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越冬基坑受土的冻胀影响评价需要土的相关参数，特殊性土也需其相关设计参数。

9.2.5 岩体基坑工程勘察除查明基坑周围的岩层分布、风化程度、岩石破碎情况和各岩层物

理力学性质外，还应查明岩体主要结构面的类型、产状、延展情况、闭合程度、填充情况、

力学性质等，特别是外倾结构面的抗剪强度以及地下水情况，并评估岩体滑动、岩块崩塌的

可能性。



146

9.2.6 需对基坑工程周边进行环境调查时，调查的范围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调查基坑周边 2倍开挖深度范围内建、构筑物及设施的状况，当附近有轨道交通

设施、隧道、防汛墙等重要建、构筑物及设施时，或降水深度较大时应扩大调查范围；

2 环境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建、构筑物的结构形式、材料强度、基础形式与埋深、沉降与倾斜及保护要求

等；

2）地下交通工程、管线设施等的平面位置、埋深、结构形式、材料强度、断面尺

寸、运营情况及保护要求等。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国外关于基坑围护墙后地表的沉降形状（Peck，1969；Clough，1990；Hsieh 和 Ou，1998

等）及上海地区的工程实测资料表明，墙后地表沉降的的主要影响区域为 2 倍基坑开挖深度，而在 2～4 倍

开挖深度范围内为次影响区域，即地表沉降由较小值衰减到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本条规定，一般情况下环

境调查的范围为 2 倍开挖深度。但当有重要的建（构）筑物如历代优秀建筑、有精密仪器与设备的厂房、

其它采用天然地基或短桩基础的重要建筑物、轨道交通设施、隧道、防汛墙、共同沟、原水管、自来水总

管、煤气总管等重要建（构）筑物或设施位于 2～4 倍开挖深度范围内时，为了能全面掌握基坑可能对周围

环境产生的影响，也应对这些环境情况做调查。环境调查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1 对于建筑物应查明其用途、平面位置、层数、结构形式、材料强度、基础形式与埋深、历史沿革及

现状、荷载、沉降、倾斜、裂缝情况、有关竣工资料（如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等）及保护要求等；对

历代优秀建筑，一般建造年代较远，保护要求较高，原设计图纸等资料也可能不齐全，有时需要通过专门

的房屋结构质量检测与鉴定，对结构的安全性做出综合评价，以进一步确定其抵抗变形的能力。

2 对于隧道、防汛墙、共同沟等构筑物应查明其平面位置、埋深、材料类型、断面尺寸、受力情况及

保护要求等。

3 对于管线应查明其平面位置、直径、材料类型、埋深、接头形式、压力、输送的物质（油、气、水

等）、建造年代及保护要求等，当无相关资料时可进行必要的地下管线探测工作。

4 环境调查的目的是明确环境的保护要求，从而得到其变形的控制标准，并为基坑工程的环境影响分

析提供依据。

9.39.39.39.3 土压力与水压力

9.3.1 支护结构的作用效应包括下列各项：

1 土压力；

2 静水压力、渗流压力；

3 基坑开挖影响范围以内的建、构筑物荷载、地面超载、施工荷载及邻近场地施工的

影响；

4 温度变化及冻胀对支护结构产生的内力和变形；

5 临水支护结构尚应考虑波浪作用和水流退落时的渗流力；

6 作为永久结构使用时建筑物的相关荷载作用；

7 基坑周边主干道交通运输产生的荷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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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主动土压力、被动土压力可采用库仑或朗肯土压力理论计算。当对支护结构水平位移

有严格限制时，应采用静止土压力计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自然状态下的土体内水平向有效应力，可认为与静止土压力相等。土体侧向变形会改变其

水平应力状态。最终的水平应力，随着变形的大小和方向可呈现出两种极限状态（主动极限平衡状态和被

动极限平衡状态），支护结构处于主动极限平衡状态时，受主动土压力作用，是侧向土压力的最小值。

按荷载的标准组合计算土压力时，土的容重取平均值，土的强度指标取标准值。

库仑土压理论和朗肯土压理论是工程中常用的两种经典土压理论，无论用库仑或朗肯理论计算土压力，

由于其理论的假设与实际工作情况有一定的出入，只能看作是近似的方法，与实测数据有一定差异。一些

试验结果证明，库仑土压力理论在计算主动土压力时，与实际较为接近。在计算被动土压力时，其计算结

果与实际相比，往往偏大。

静止土压力系数（ 0k ）值随土体密实度、固结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土层处于超压密状态时， 0k 值

的增大尤为显著。静止土压力系数（ 0k ）宜通过试验测定。当无试验条件时，对正常固结土也可按表 21

估算。

表表表表21212121 静止土压力系数静止土压力系数静止土压力系数静止土压力系数 0k

土类 坚硬土
硬-可塑粘性土、粉

质粘土、砂土
可-软塑粘性土 软塑粘性土 流塑粘性土

0k 0.2~0.4 0.4~0.5 0.5~0.6 0.6~0.75 0.75~0.8

对于位移要求严格的支护结构，在设计中宜按静止土压力作为侧向土压力。

9.3.3 作用于支护结构的土压力和水压力，对砂性土宜按水土分算计算；对粘性土宜按水土

合算计算；也可按地区经验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高地下水位地区土压力计算时，常涉及水土分算与水土合算两种算法。水土分算采用浮重

度计算土的竖向有效应力，如果采用有效应力强度理论，水土分算当然是合理的。但当支护结构内外土体

中存在渗流现象和超静孔隙水压力时，特别是在粘性土层中，孔隙压力场的计算是比较复杂的。这时采用

半经验的总应力强度理论可能更简便。本规范对饱和粘性土的土压力计算，推荐总应力强度理论水土合算

法。

在基坑工程场地范围内，当会出现存在多个含水土层及相对隔水层的情况，各含水层的水头也常存在

差异，从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分析，也存在层间越流补给的条件。计算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侧向水压力时，

可将含水层的水头近似按潜水位水头进行计算。

9.3.4 基坑工程采用止水帷幕并插入坑底下部相对不透水层时，基坑内外的水压力，可按静

水压力计算。

9.3.5 当按变形控制原则设计支护结构时，作用在支护结构的计算土压力可按支护结构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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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相互作用原理确定，也可按地区经验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及其分布规律取决于支护体的刚度及侧向位移条件。

刚性支护结构的土压力分布可由经典的库仑和朗肯土压力理论计算得到，实测结果表明，只要支护结

构的顶部的位移不小于其底部的位移，土压力沿垂直方向分布可按三角形计算。但是，如果支护结构底部

位移大于顶部位移，土压力将沿高度呈曲线分布，此时，土压力的合力较上述典型条件要大 10%~15%，在

设计中应予注意。

相对柔性的支护结构的位移及土压力分布情况比较复杂，设计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选择适当的土

压力值，有条件时土压力值应采用现场实测、反演分析等方法总结地区经验，使设计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9.49.49.49.4 设计计算

9.4.1 基坑支护结构设计时，作用的效应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可采用简化规则，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kd 25.1 SS =
（9.4.1-1）

式中 dS ——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kS ——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2 对于轴向受力为主的构件， dS 简化计算可按下式进行：

kd 35.1 SS = （9.4.1-2）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中，应考虑各种作用组合，由于基坑支护结构是房屋地下结

构施工过程中的一种围护结构，结构使用期短。本条规定，基坑支护结构的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可采用

简化计算原则，按下式确定：

d F ik jk
i 1 j 1

S γ S G Q
吵

骣 ÷ç= ? � ÷ç ÷ç桫

式中： Fγ ——作用的综合分项系数；

ikG ——第 i 个永久作用的标准值；

jkQ ——第 j 个可变作用的标准值。

作用综合分项系数 Fγ 可取 1.25，但对于轴向受力为主的构件， Fγ 应取 1.35。

9.4.2 支护结构的入土深度应满足基坑支护结构稳定性及变形验算的要求，并结合地区工程

经验综合确定。有地下水渗流作用时，应满足抗渗流稳定的验算，并宜插入坑底下部不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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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一定深度。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支护结构的入土深度应满足基坑支护结构稳定性及变形验算的要求，并结合地区工程经验

综合确定。按当上述要求确定了入土深度，但支护结构的底部位于软土或液化土层中时，支护结构的入土

深度应适当加大，支护结构的底部应进入下卧较好的土层。

9.4.3 桩、墙式支护结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桩、墙式支护可为柱列式排桩、板桩、地下连续墙、型钢水泥土墙等独立支护或与

内支撑、锚杆组合形成的支护体系，适用于施工场地狭窄、地质条件差、基坑较深、或需要

严格控制支护结构或基坑周边环境地基变形时的基坑工程。

2 桩、墙式支护结构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确定桩、墙的入土深度；

2）支护结构的内力和变形计算；

3）支护结构的构件和节点设计；

4）基坑变形计算，必要时提出对环境保护的工程技术措施；

5）支护桩、墙作为主体结构一部分时，尚应计算在建筑物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及变

形；

6）基坑工程的监测要求。

9.4.4 根据基坑周边环境的复杂程度及环境保护要求，可按下列规定进行变形控制设计，并

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1 根据基坑周边的环境保护要求，提出基坑的各项变形设计控制指标；

2 预估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的附加变形值，其总变形值应小于其允许变形值；

3 应从支护结构施工、地下水控制及开挖等三个方面分别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周围环境。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坑工程在城市区域的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基坑设计的稳定性仅是必要条件，大多数

情况下的主要控制条件是变形，从而使得基坑工程的设计从强度控制转向变形控制。

表表表表22222222 基坑变形设计控制指标基坑变形设计控制指标基坑变形设计控制指标基坑变形设计控制指标

环境保护对象
保护对象与

基坑距离关系

支护结构

最大侧移

坑外地表

最大沉降

优秀历史建筑、有精密仪器与设备的厂房、其它

采用天然地基或短桩基础的重要建筑物、轨道交

通设施、隧道、防汛墙、原水管、自来水总管、

煤气总管、共同沟等重要建（构）筑物或设施

s≤H 0.18%H 0.15%H

H<s≤2H 0.3%H 0.25%H

2H<s≤4H 0.7%H 0.55%H

较重要的自来水管、煤气管、污水管等市政管线、

采用天然地基或短桩基础的建筑物等

s≤H 0.3%H 0.25%H

H<s≤2H 0.7%H 0.55%H

注： 1 H 为基坑开挖深度，s 为保护对象与基坑开挖边线的净距；

2 位于轨道交通设施、优秀历史建筑、重要管线等环境保护对象周边的基坑工程，应遵照政府有关文

件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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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坑工程设计时，应根据基坑周边环境的保护要求来确定基坑的变形控制指标。严格地讲，基坑工

程的变形控制指标（如围护结构的侧移及地表沉降）应根据基坑周边环境对附加变形的承受能力及基坑开

挖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来确定。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在很多情况下，确定基坑周围环境对附加变形的承

受能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较准确地预测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往往存在较大的难度，

因此也就难以针对某个具体工程提出非常合理的变形控制指标。此时根据大量已成功实施的工程实践统计

资料来确定基坑的变形控制指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上海市《基坑工程技术规范》（DG/TJ08-61）就是

采用这种方法并根据基坑周围环境的重要性程度及其与基坑的距离，提出了基坑变形设计控制指标如表 22

所示，可作为变形控制设计时的参考。

不同地区不同的土质条件，支护结构的位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各地区应积累工程经验，确

定变形控制指标。

2 目前预估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的附加变形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建立在大量基坑统计资料基础上

的经验方法，该方法预测的是地表沉降，并不考虑周围建（构）筑物存在的影响，可以用来间接评估基坑

开挖引起周围环境的附加变形。上海市《基坑工程技术规范》（DG/TJ08-61）提出了如图 35 所示的地表沉

降曲线分布，其中最大地表沉降 δvm 可根据其与围护结构最大侧移δhm 的经验关系来确定，一般可取

δvm=0.8δhm。

图图图图35353535 围护墙后地表沉降预估曲线围护墙后地表沉降预估曲线围护墙后地表沉降预估曲线围护墙后地表沉降预估曲线

δγ/δγm-坑外某点的沉降/最大沉降；d/H-坑外地表某点围护墙外侧的距离/基坑开挖深度

a-主影响区域；b-次影响区域

另一种方法是有限元法，但在应用时应有可靠的工程实测数据为依据。且该方法分析得到的结果宜与

经验方法进行相互校核，以确认分析结果的合理性。采用有限元法分析时应合理地考虑分析方法、边界条

件、土体本构模型的选择及计算参数、接触面的设置、初始地应力场的模拟、基坑施工的全过程模拟等因

素。

关于建筑物的允许变形值，表 23是根据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给出的建筑物在自重作用下的差异沉降与

建筑物损坏程度的关系，可作为确定建筑物对基坑开挖引起的附加变形的承受能力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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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3232323 各类建筑物在自重作用下的差异沉降与建筑物损坏程度的关系各类建筑物在自重作用下的差异沉降与建筑物损坏程度的关系各类建筑物在自重作用下的差异沉降与建筑物损坏程度的关系各类建筑物在自重作用下的差异沉降与建筑物损坏程度的关系

建筑结构类型
δ/L（L 为建筑物长

度，δ为差异沉降）
建筑物的损坏程度

1 一般砖墙承重结构，包括有内框架的

结构，建筑物长高比小于 10；有圈梁；

天然地基（条形基础）

达 1/150
分隔墙及承重砖墙发生相当多的裂缝，

可能发生结构破坏

2 一般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达 1/150 发生严重变形

达 1/300
分隔墙或外墙产生裂缝等非结构性破

坏

达 1/500 开始出现裂缝

3 高层刚性建筑（箱型基础、桩基） 达 1/250 可观察到建筑物倾斜

4 有桥式行车的单层排架结构的厂房；

天然地基或桩基
达 1/300

桥式行车运转困难，不调整轨面难运

行，分割墙有裂缝

5 有斜撑的框架结构 达 1/600 处于安全极限状态

6 一般对沉降差反应敏感的机器基础 达 1/850
机器使用可能会发生困难，处于可运行

的极限状态

3 基坑工程是支护结构施工、降水以及基坑开挖的系统工程，其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分如下三类：支护

结构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挤土效应或土体损失引起的相邻地面隆起或沉降；长时间、大幅度降低地下水可能

引起地面沉降，从而引起邻近建（构）筑物及地下管线的变形及开裂；基坑开挖时产生的不平衡力、软黏

土发生蠕变和坑外水土流失而导致周围土体及围护墙向开挖区发生侧向移动、地面沉降及坑底隆起，从而

引起紧邻建（构）筑物及地下管线的侧移、沉降或倾斜。因此除从设计方面采取有关环境保护措施外，还

应从支护结构施工、地下水控制及开挖三个方面分别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周围环境。必要时可对被保护的建

（构）筑物及管线采取土体加固、结构托换、架空管线等防范措施。

9.4.5 支护结构的内力和变形分析，宜采用侧向弹性地基反力法计算。土的侧向地基反力系

数可通过单桩水平载荷试验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支护结构计算的侧向弹性抗力法来源于单桩水平力计算的侧向弹性地基梁法。用理论方法

计算桩的变位和内力时，通常采用文克尔假定的竖向弹性地基梁的计算方法。地基水平抗力系数的分布图

式常用的有：常数法；“k”法；“m”法；“c”法等。不同分布图式的计算结果，往往相差很大。国内常采

用“m”法，假定地基水平抗力系数（ xk ）随深度正比例增加，即 xk mz= ，z 为计算点的深度，m 称

为地基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按弹性地基梁法求解桩的弹性曲线微分方程式，即可求得桩身各点的内

力及变位值。基坑支护桩计算的侧向弹性抗力法，即相当于桩受水平力作用计算的“m”法。

1 地基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m 值

m 值不是一个定值，与现场地质条件，桩身材料与刚度，荷载水平与作用方式以及桩顶水平位移取值

大小等因素有关。通过理论分析可得，作用在桩顶的水平力与桩顶位移 X 的关系如下式所示：

A
EI
HX 3α

=
（9.4.5）

式中 H——作用在桩顶的水平力（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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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弹性长桩按 m 法计算的无量纲系数；

EI——桩身的抗弯刚度；

α——桩的水平变形系数， 05
mbα
EI

= （1/m），其中 0b 为桩身计算宽度（m）。

无试验资料时，m 值可从表 24 中选用。

表表表表24242424 非岩石类土的比例系数非岩石类土的比例系数非岩石类土的比例系数非岩石类土的比例系数 mmmm值表值表值表值表

地基土类别

预制桩、钢桩 灌注桩

m

（ 4m/MN ）

相应单桩地面

处水平位移

（mm）

m

（ 4m/MN ）

相应单桩地

面处水平位

移（mm）

淤泥、淤泥质土和湿陷性黄土 2~4.5 10 2.5~6.0 6~12

液塑（ 1>lI ）、软塑（ 10 ≤< lI ）

状黏性土、e>0.9 粉土、松散粉细砂、

松散填土

4.5~6.0 10 6~14 4~8

可塑（ 75.025.0 ≤< lI ）状黏性土、

e=0.9 粉土、湿陷性黄土、稍密和中密

的填土、稍密细砂

6.0~10.0 10 14~35 3~6

硬塑（ 25.00 ≤< lI ）和坚硬（

0≤lI ）的黏性土、湿陷性黄土、e<0.9

粉土、

中密的中粗砂、密实老黄土

10.0~22.0 10 35~100 2~5

中密和密实的砾砂、碎石类土 100~300 1.5~3

2 基坑支护桩的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借助于单桩水平力计算的 m 法，基坑支护桩内力分析的计算简

图如图 36 所示。

图图图图36363636 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

1-支护桩

图 36 中，（a）为基坑支护桩，（b）为基坑支护桩上作用的土压力分布图，在开挖深度范围内通常取主

动土压力分布图式，支护桩入土部分，为侧向受力的弹性地基梁（如 c 所示），地基反力系数取 m 法图形，

内力分析时，常按杆系有限元——结构矩阵分析解法即可求得支护桩身的内力、变形解。

当采用密排桩支护时，土压力可作为平面问题计算。当桩间距比较大时，形成分离式排桩墙。桩身变

形产生的土抗力不仅仅局限于桩自身宽度的范围内。从土抗力的角度考虑，桩身截面的计算宽度和桩径之

间有如表 25 所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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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5252525 桩身截面计算宽度桩身截面计算宽度桩身截面计算宽度桩身截面计算宽度 mb /0

截面宽度 b或直径 d（m） 圆桩 方桩

>1 0.9(d+1) b+1

≤1 0.9(1.5d+0.5) 1.5b+0.5

由于侧向弹性地基抗力法能较好的反映基坑开挖和回填过程各种工况和复杂情况对支护结构受力的影

响，是目前工程界最常用的基坑设计计方法。

9.4.6 支护结构应进行稳定验算。稳定验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V的规定。当有可靠工程经验

时，稳定安全系数可按地区经验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坑因土体的强度不足，地下水渗流作用而造成基坑失稳，包括：支护结构倾覆失稳；基

坑内外侧土体整体滑动失稳；基坑底土因承载力不足而隆起；地层因地下水渗流作用引起流土、管涌以及

承压水突涌等导致基坑工程破坏。本条将基坑稳定性归纳为：支护桩、墙的倾覆稳定；基坑底土隆起稳定；

基坑边坡整体稳定；坑底土渗流、突涌稳定等四个方面，基坑设计时必须满足上述四方面的验算要求。

1 基坑稳定性验算，采用单一安全系数法，应满足下式要求：

K
S
R

≥
d (9.4.6-1)

式中：K——各类稳定安全系数；

R——土体抗力极限值；

dS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但其分项系数均为 1.0，当有地区可靠工程经验

时，分项系数也可按地区经验确定。

2 基坑稳定性验算时，所选用的强度指标的类别，稳定验算方法与安全系数取值之间必须配套。当按

附录 V 进行各项稳定验算时，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的选用，应符合本规范第 9.1.6 条的规定。

3 土坡及基坑内外土体的整体稳定性计算，可按平面问题考虑，宜采用圆弧滑动面计算。有软土夹层

和倾斜岩面等情况时，尚需采用非圆弧滑动面计算。

对不同情况的土坡及基坑整体稳定性验算，最危险滑动面上诸力对滑动中心所产生的滑动力矩与抗滑

力矩应符合下式要求：

R
R

S
1 M
K

M ≤
（9.4.6-2）

式中： SM
、 RM ——分别为对于危险滑弧面上滑动力矩和抗滑力矩（kN·m）；

RK ——整体稳定抗滑安全系数。

SM
计算中，当有地下水存在时，坑外土条零压线（浸润线）以上的土条重度取天然重度，以下的土

条取饱和重度。坑内土条取浮重度。

验算整体稳定时，对于开挖区，有条件时可采用卸荷条件下的抗剪强度指标进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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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坑底隆起稳定性验算，实质上是软土地基承载力不足造成，故用
ϕ

=0 的承载力公式进行验算。

当桩底土为一般黏性土时，上海市标准《基坑工程技术规范》提出了适用于一般粘性土的抗隆起计算

公式：

板式支护体系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绕最下道内支撑点的抗隆起稳定性时（图 37），应满足式

9.4.6-3 的要求：

RL

RLK
SLK K

MM ≤
（9.4.6-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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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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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5）

⎟
⎠
⎞

⎜
⎝
⎛ −=

24
tan2

a
kK

ϕπ

（9.4.6-6）

式中： RLKM ——抗隆起力矩值(kN.m/m)；

SLKM
——隆起力矩值(kN.m/m)；

α ——如图 34 所示，单位为弧度；

γ ——围护墙底以上地基土各土层天然重度的加权平均值(kN /m3)；

D——围护墙在基坑开挖面以下的入土深度(m)；

D′——最下一道支撑距墙底的深度(m)；

aK ——主动土压力系数；

kc 、 kϕ ——滑裂面上地基土的粘聚力标准值（kPa）和内摩擦角标准值（°）的加权平均值；

0h ——基坑开挖深度（m）；

0h′——最下一道支撑距地面的深度（m）；

kq ——坑外地面荷载标准值（kPa）；

RLK ——抗隆起安全系数。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基坑工程取 2.5；乙级的基坑工程取 2.0；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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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坑工程取 1.7。

图 37 坑底抗隆起计算简图

5 桩、墙式支护结构的倾覆稳定性验算，对悬臂式支护结构，在附录 V 中采用作用在墙内外的土压力

引起的力矩平衡的方法验算，抗倾覆稳定性安全系数应大于等于 1.30。

对于带支撑的桩、墙式支护体系，支护结构的抗倾覆稳定性又称抗踢脚稳定性，踢脚破坏为作用与围

护结构两侧的土压力均达到极限状态，因而使得围护结构（特别是围护结构插入坑底以下的部分）大量地

向开挖区移动，导致基坑支护失效。本条取最下道支撑或锚拉点以下的围护结构作为脱离体，将作用于围

护结构上的外力进行力矩平衡分析，从而求得抗倾覆分项系数。需指出的是，抗倾覆力矩项中本应包括支

护结构的桩身抗力力矩，但由于其值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因此在本条的计算公式中不考虑。

9.4.7 地下水渗流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坑内外存在水头差时，粉土和砂土应按本规范附录W进行抗渗流稳定性验算；

2 当基坑底上部土体为不透水层，下部具有承压水头时，坑内土体应按本规范附录 W

进行抗突涌稳定性验算。

9.59.59.59.5 支护结构内支撑

9.5.1 支护结构的内支撑必须采用稳定的结构体系和连接构造，优先采用超静定内支撑结构

体系，其刚度应满足变形计算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文原为强制性条文。

常用的内支撑体系有平面支撑体系和竖向斜撑体系两种。

平面支撑体系可以直接平衡支撑两端支护墙上所受到的侧压力，且构造简单，受力明确，适用范围较

广。但当构件长度较大时，应考虑平面受弯及弹性压缩对基坑位移的影响。此外，当基坑两侧的水平作用

力相差悬殊时，支护墙的位移会通过水平支撑而相互影响，此时应调整支护结构的计算模型。

竖向斜撑体系（图 38）的作用是将支护墙上侧压力通过斜撑传到基坑开挖面以下的地基上。它的施工

流程是：支护墙完成后，先对基坑中部的土层采取放坡开挖，然后安装斜撑，再挖除四周留下的土坡。对

于平面尺寸较大，形状不很规则，但深度较浅的基坑采用竖向斜撑体系施工比较简单，也可节省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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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竖向斜撑体系

1—围护墙；2—墙顶梁；3—斜撑；4—斜撑基础；5—基础压杆；6—立柱；7—系杆；8—土堤

由以上两种基本支撑体系，也可以演变为其他支撑体系。如“中心岛”为方案，类似竖向斜撑方案，先

在基坑中部放坡挖土，施工中部主体结构，然后利用完成的主体结构安装水平支撑或斜撑，再挖除四周留

下的土坡。

当必须利用支撑构件兼作施工平台或栈桥时，除应满足内支撑体系计算的有关规定外，尚应满足作业

平台（或栈桥）结构的强度和变形要求，因此需另行设计。

9.5.2 支撑结构计算分析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内支撑结构应按与支护桩、墙节点处变形协调的原则进行内力与变形分析；

2 在竖向荷载及水平荷载作用下支撑结构的承载力和位移计算应符合国家现行结构设

计规范的有关规定，支撑体系可根据不同条件按平面框架、连续梁或简支梁分析；

3 当基坑内坑底标高差异大，或因基坑周边土层分布不均匀，土性指标差异大，导致

作用在内支撑周边侧向土压力值变化较大时，应按桩、墙与内支撑系统节点的位移协调原则

进行计算；

4 有可靠经验时，可采用空间结构分析方法，对支撑、围檩（压顶梁）和支护结构进

行整体计算；

5 内支撑系统的各水平及竖向受力构件，应按结构构件的受力条件及施工中可能出现

的不利影响因素，设置必要的连接构件，保证结构构件在平面内及平面外的稳定性。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坑支护结构的内力和变形分析大多采用平面杆系模型进行计算。通常把支撑系统结构视

为平面框架，承受支护桩传来的侧向力。为避免计算模型产生“漂移”现象，应在适当部位加设水平约束或

采用“弹簧”等予以约束。

当基坑周边的土层分布或土性差异大，或坑内挖深差异大，不同的支护桩其受力条件相差较大时，应

考虑支撑系统结点与支撑桩支点之间的变形协调。这时应采用支撑桩与支撑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空间结构计

算简图进行内力分析。

支撑系统中的竖向支撑立柱，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计算时除应考虑竖向荷载作用外，尚应考虑支

撑横向水平力对立柱产生的弯矩，以及土方开挖时，作用在立柱上的侧向土压力引起的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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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9.5.39.5.39.5.3 支撑结构的施工与拆除顺序，应与支护结构的设计工况相一致，必须遵循先撑后挖支撑结构的施工与拆除顺序，应与支护结构的设计工况相一致，必须遵循先撑后挖支撑结构的施工与拆除顺序，应与支护结构的设计工况相一致，必须遵循先撑后挖支撑结构的施工与拆除顺序，应与支护结构的设计工况相一致，必须遵循先撑后挖

的原则。的原则。的原则。的原则。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当采用内支撑结构时，支撑结构的设置与拆除是支撑结构设计的重要

内容之一，设计时应有针对性地对支撑结构的设置和拆除过程中的各种工况进行设计计算。如果支撑结构

的施工与设计工况不一致，将可能导致基坑支护结构发生承载力、变形、稳定性破坏。因此支撑结构的施

工，包括设置、拆除、土方开挖等，应严格按照设计工况进行。

9.69.69.69.6 土层锚杆

9.6.1 土层锚杆锚固段不应设置在未经处理的软弱土层、不稳定土层和不良地质地段，及钻

孔注浆引发较大土体沉降的土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土层锚杆简称土锚，其一端与支护桩、墙连接，另一端锚固在稳定土层中，作用在支护结

构上的水土压力，通过自由端传递至锚固段，对支护结构形成锚拉支承作用。因此，锚固段不宜设置在软

弱或松散的土层中，锚拉式支承的基坑支护，基坑内部开敞，为挖土、结构施工创造了空间，有利于 提高

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

9.6.2 锚杆杆体材料宜选用钢绞线、螺纹钢筋，当锚杆极限承载力小于 400kN 时，可采用

HRB 335钢筋。

9.6.3 锚杆布置与锚固体强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锚杆锚固体上下排间距不宜小于 2.5m，水平方向间距不宜小于 1.5m；锚杆锚固体

上覆土层厚度不宜小于 4.0m。锚杆的倾角宜为 15°～35°；

2 锚杆定位支架沿锚杆轴线方向宜每隔 1.0m~2.0m设置一个，锚杆杆体的保护层不得

少于 20mm；

3 锚固体宜采用水泥砂浆或纯水泥浆，浆体设计强度不宜低于 20.0MPa；

4 土层锚杆钻孔直径不宜小于 120mm。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锚杆由多种破坏形式，当依靠锚杆保持结构系统稳定的构件时，设计必须仔细校核各种可

能的破坏形式。因此除了要求每根土锚必须能够有足够的承载力之外，还必须考虑包括土锚和地基在内的

整体稳定性。通常认为锚固段所需的长度是由于承载力的需要，而土锚所需的总长度则取决于稳定的要求。

在土锚支护结构稳定分析中，往往设有许多假定，这些假定的合理程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各种

计算往往只能作为工程安全性判断的参考。不同的使用者根据不尽相同的计算方法，采用现场试验和现场

监测来评价工程的安全度对重要工程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稳定计算方法依建筑物形状而异。对围护系统这类承受土压力的构筑物，必须进行外部稳定和内部稳

定两方面的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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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体深层滑动（外部稳定） （b）内部稳定

图 39 锚杆的整体稳定

1 外部稳定计算

所谓外部稳定是指锚杆、围护系统和土体全部合在一起的整体稳定，如图 39（a）。整个土锚均在土体

的深滑裂面范围之内，造成整体失稳。一般采用圆弧法具体试算边坡的整体稳定。土锚长度必须超过滑动

面，要求稳定安全系数不小于 1.30。

2 内部稳定计算

所谓内部稳定计算是指土锚与支护墙基础假想支点之间深滑动面的稳定验算，如图 39（b）。内部稳定

最常用的计算是采用 Kranz 稳定分析方法，德国 DIN4125、日本 JSFD1-77 等规范都采用此法，也有的国家

如瑞典规范推荐用 Brows 对 Kranz 的修正方法。我国有些锚定式支挡工程设计中采用 Kranz 方法。

9.6.4 锚杆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锚杆类型、间距、排距和安设角度、断面形状及施工工艺；

2 确定锚杆自由段、锚固段长度、锚固体直径、锚杆抗拔承载力特征值；

3 锚杆筋体材料设计；

4 锚具、承压板、台座及腰梁设计；

5 预应力锚杆张拉荷载值、锁定荷载值；

6 锚杆试验和监测要求；

7 对支护结构变形控制需要进行的锚杆补张拉设计。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锚杆设计包括构件和锚固体截面、锚固段长度、自由段长度、锚固结构稳定性等计算或验

算内容。

锚杆支护体系的构造如图 40 所示。

锚杆支护体系由挡土构筑物、腰梁及托架、锚杆三个部分所组成，以保证施工期间的基坑边坡稳定与

安全，见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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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锚杆构造

1-构筑物 2-腰梁 3-螺母 4-垫板 5-台座 6-托架 7-套管 8-锚固体 9-钢拉杆 10-锚固体

直径 11-拉杆直径 12-非锚固段长 L0 13-有效锚固段长 Le 14-锚杆全长 L

9.6.5 锚杆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应按下式确定：

PtP

t35.1
f
NA

γ
≥ （9.6.5）

式中： tN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锚杆所承受的拉力值（kN）；

Pγ ——锚杆张拉施工工艺控制系数，当预应力筋为单束时可取 1.0，当预应力筋为

多束时可取 0.9；

Ptf ——钢筋、钢绞线强度设计值（kPa）。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锚杆预应力筋张拉施工工艺控制系数，应根据锚杆张拉工艺特点确定。当锚杆钢筋或钢绞

线为单根时，张拉施工工艺控制系数可取 1.0。当锚杆钢筋或钢绞线为多根时，考虑到张拉施工时锚杆钢

筋或钢绞线受力的不均匀性，张拉施工工艺控制系数可取 0.9。

9.6.6 土层锚杆锚固段长度（ aL ）应按基本试验确定，初步设计时也可按下式估算：

s

t
a qD

NKL
⋅⋅

⋅
≥
π

（9.6.6）

式中：D——锚固体直径（m）；

K——安全系数，可取 1.6；

sq ——土体与锚固体间粘结强度特征值（kPa），由当地锚杆抗拔试验结果统计分析

算得。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土层锚杆的锚固段长度及锚杆轴向拉力特征值应根据土层锚杆锚杆试验（附录 Y）的规定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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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锚杆应在锚固体和外锚头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80%以上后逐根进行张拉锁定，张拉荷

载宜为锚杆所受拉力值的 1.05倍～1.1倍，并在稳定 5min～10min后退至锁定荷载锁定。锁

定荷载宜取锚杆设计承载力的 0.7倍～0.85倍。

9.6.8 锚杆自由段超过潜在的破裂面不应小于 1m，自由段长度不宜小于 5m，锚固段在最危

险滑动面以外的有效长度应满足稳定性计算要求。

9.6.9 对设计等级为甲级的基坑工程，锚杆轴向拉力特征值应按本规范附录 Y土层锚杆试验

确定。对设计等级为乙、丙级的基坑工程可按物理参数或经验数据设计，现场试验验证。

9.79.79.79.7 基坑工程逆作法

9.7.1 逆作法适用于支护结构水平位移有严格限制的基坑工程。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可采用

全逆作法，半逆作法，部分逆作法。

9.7.2 逆作法的设计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基坑支护的地下连续墙或排桩与地下结构侧墙、内支撑、地下结构楼盖体系一体的

结构分析计算；

2 土方开挖及外运；

3 临时立柱作法；

4 侧墙与支护结构的连接；

5 立柱与底板和楼盖的连接；

6 坑底土卸载和回弹引起的相邻立柱之间，立柱与侧墙之间的差异沉降对已施工结构

受力的影响分析计算；

7 施工作业程序、混凝土浇筑及施工缝处理；

8 结构节点构造措施。

9.7.3 基坑工程逆作法设计应保证地下结构的侧墙、楼板、底板、柱满足基坑开挖时作为基

坑支护结构及作为地下室永久结构工况时的设计要求。

9.7.4 当采用逆作法施工时，可采用支护结构体系与地下结构结合的设计方案：

1 地下结构墙体作为基坑支护结构；

2 地下结构水平构件（梁、板体系）作为基坑支护的内支撑；

3 地下结构竖向构件作为支护结构支承柱。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是指在施工期利用地下结构外墙或地下结构的梁、板、柱兼

作基坑支护体系，不设置或仅设置部分临时围护支护体系的支护方法。与常规的临时支护方法相比，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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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采用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设计施工方法具有诸多的优点，如由于可同时向地上和地下施工因

而可以缩短工程的施工工期；水平梁板支撑刚度大，挡土安全性高，围护结构和土体的变形小，对周围的

环境影响小；采用封闭逆作施工，施工现场文明；已完成之地面层可充分利用，地面层先行完成，无需架

设栈桥，可作为材料堆置场或施工作业场；避免了采用大量临时支撑的浪费现象，工程经济效益显著。

利用地下结构兼作基坑的支护结构，基坑开挖阶段与永久使用阶段的荷载状况和结构状况有较大的差

别，因此应分别进行设计和验算，同时满足各种工况下的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阶段极限状态的设计

要求。

支护结构作为主体地下结构的一部分时，地下结构梁板与地下连续墙、竖向支承结构之间的节点连接

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所谓变形协调，主要指地下结构尚未完工之前，处于支护结构承载状态时，其变

形与沉降量及差异沉降均应在限值规定内，保证在地下结构完工、转换成主体工程基础承载时，与主体结

构设计对变形和沉降要求一致，同时要求承载转换前后，结构的节点连接和防水构造等均应稳定可靠，满

足设计要求。

9.7.5 当地下连续墙同时作为地下室永久结构使用时，地下连续墙的设计计算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地下连续墙应分别按照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承载力、变形计

算和裂缝验算；

2 地下连续墙墙身的防水等级应满足永久结构使用防水设计要求。地下连续墙与主体

结构连接的接缝位置（如地下结构顶板、底板位置）根据地下结构的防水等级要求，可设置

刚性止水片、遇水膨胀橡胶止水条以及预埋注浆管等构造措施；

3 地下连续墙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根据其受力特性和连接刚度进行设计计算；

4 墙顶承受竖向偏心荷载时，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计算正截面受压承载力。墙顶圈梁与

墙体及上部结构的连接处应验算截面抗剪承载力。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两墙合一”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已经得到工程界的普遍认同，并在全国得到了大量应用，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设计方法。“两墙合一”地下连续墙具有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1）刚度大、

防水性能好；（2）将基坑临时围护墙与永久地下室外墙合二为一，节省了常规地下室外墙的工程量；（3）

不需要施工操作空间，可减少直接土方开挖量，并且无需再施工换撑板带和进行回填土工作，经济效果明

显，尤其对于红线退界紧张或地下室与邻近建、构筑物距离极近的地下工程，“两墙合一”可大大减小围护

体所占空间，具有其它围护形式无可替代的优势；（4）基坑开挖到坑底后，在基础内部结构由下而上施工

过程中，“两墙合一”的设计无需再施工地下室外墙，因此比常规两墙分离的工程施工工期要节省，同时也

避免了长期困扰地下室外墙浇筑施工过程中混凝土的收缩裂缝问题。

9.7.6 主体地下结构的水平构件用作支撑时，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作支撑的地下结构水平构件宜采用梁板结构体系进行分析计算；

2 宜考虑由立柱桩差异变形及立柱桩与围护墙之间差异变形引起的地下结构水平构件

的结构次应力，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有害裂缝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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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地下结构的同层楼板面存在高差的部位，应验算该部位构件的弯、剪、扭承载能

力，必要时应设置可靠的水平转换结构或临时支撑等措施；

4 对结构楼板的洞口及车道开口部位，当洞口两侧的梁板不能满足支撑的水平传力要

求时，应在缺少结构楼板处设置临时支撑等措施；

5 在各层结构留设结构分缝或基坑施工期间不能封闭的后浇带位置，应通过计算设置

水平传力构件。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主体地下结构的水平构件用作支撑时，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水平构件与支撑相结合的设计中可用梁板结构体系作为水平支撑，该结构体系受力明确，可根

据施工需要在梁间开设孔洞，并在梁周边预留止水片，在逆作法结束后再浇筑封闭；也可采用结构楼板后

作的梁格体系，在开挖阶段仅浇筑框架梁作为内支撑，梁格空间均可作为出土口，基础底板浇筑后再封闭

楼板结构。另外，结构水平构件与支撑相结合设计中也可采用无梁楼盖作为水平支撑，其整体性好、支撑

刚度大，并便于结构模板体系的施工。在无梁楼盖上设置施工孔洞时，一般需设置边梁并附加止水构造。

无梁楼板一般在梁柱节点位置设置一定长宽的柱帽，逆作阶段竖向支承钢立柱的尺寸一般仅占柱帽尺寸的

比例较小，因此，无梁楼盖体系梁柱节点位置钢筋穿越矛盾相对梁板体系缓和、易于解决。

对用作支撑的结构水平构件，当采用梁板体系且结构开口较多时，可简化为仅考虑梁系的作用，进行

在一定边界条件下及在周边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封闭框架的内力和变形计算，其计算结果是偏安全的。当梁

板体系需考虑板的共同作用，或结构为无梁楼盖时，应采用有限元的方法进行整体计算分析，根据计算分

析结果并结合工程概念和经验，合理确定用于结构构件设计的内力。

2 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设计方法中，作为竖向支承的立柱桩其竖向变形应严格控制。立柱桩

的竖向变形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基坑开挖卸荷引起的立柱向上的回弹隆起；另一方面为已施工完

成的水平结构和施工荷载等竖向荷重的加载作用下，立柱桩的沉降。立柱桩竖向变形量和立柱桩间的差异

变形过大时，将引发对已施工完成结构的不利结构次应力，因此在主体地下水平结构构件设计时，应通过

验算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有害裂缝的产生。

3 主体地下水平结构作为基坑施工期的水平支撑，需承受坑外传来的水土侧向压力。因此水平结构应

具有直接的、完整的传力体系。如同层楼板面标高出现较大的高差时，应通过计算采取有效的转换结构以

利于水平力的传递。另外，应在结构楼板出现较大面积的缺失区域以及地下各层水平结构梁板的结构分缝

以及施工后浇带等位置，通过计算设置必要的水平支撑传力体系。

9.7.7 竖向支承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支承结构宜采用一根结构柱对应布置一根临时立柱和立柱桩的型式（一柱一

桩）；

2 立柱应按偏心受压构件进行承载力计算和稳定性验算，立柱桩应进行单桩竖向承载

力与沉降计算。立柱与立柱桩的设计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结构规

范的有关规定；

3 在主体结构底板施工之前，相邻立柱桩间以及立柱桩与邻近基坑围护墙之间的差异

沉降不宜大于 1/400柱距，且不宜大于 20mm。作为立柱桩的灌注桩宜采用桩端后注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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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竖向支承结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工程中，由于逆作阶段结构梁板的自重相当大，立柱较多采用承载

力较高而断面小的角钢拼接格构柱或钢管混凝土柱。

2 立柱应根据其垂直度允许偏差计入竖向荷载偏心的影响，偏心距应按计算跨度乘以允许偏差，并按

双向偏心考虑。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工程中，利用各层地下结构梁板作为支护结构的水平内支撑

体系。水平支撑的刚度可假定为无穷大，因而钢立柱假定为无水平位移。

3 立柱桩在上部荷载及基坑开挖土体应力释放的作用下，发生竖向变形，同时立柱桩承载的不均匀，

增加了立柱桩间及立柱桩与地下连续墙之间产生较大沉降的可能，若差异沉降过大，将会使支撑系统产生

裂缝、甚至影响结构体系的安全。控制整个结构的不均匀沉降是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施工的关键技

术之一。目前事先精确计算立柱桩在底板封闭前的沉降或上抬量还有一定困难，完全消除沉降差也是不可

能的，但可通过桩底后注浆等措施，增大立柱桩的承载力并减小沉降，从而达到控制立柱沉降差的目的。

9.89.89.89.8 岩体基坑工程

9.8.1 岩体基坑包括岩石基坑和土岩组合基坑。基坑工程实施前应对基坑工程有潜在威胁或

直接危害的滑坡、泥石流，崩塌以及岩溶、土洞强烈发育地段，应在施工前采取可靠的整治

措施。

9.8.2 岩体基坑工程设计应对岩体结构、软弱结构面对边坡稳定的影响进行分析。

9.8.3 在岩石边坡整体稳定的条件下，可采用放坡开挖方案。岩石边坡的开挖坡度允许值，

应根据当地经验按工程类比的原则，参照本地区已有稳定边坡的坡度值确定。

9.8.4 当整体稳定的软质岩边坡，开挖时应按本规范第 6.8.2条的规定对边坡进行构造处理。

9.8.5 对单结构面外倾边坡作用在支挡结构上的横推力，可根据楔形平衡法进行计算，并应

考虑结构面填充物的性质及其浸水后的变化。具有两组或多组结构面的交线倾向于临空面的

边坡，可采用棱形体分割法计算棱体的下滑力。

9.8.6 对土岩组合基坑，当采用岩石锚杆挡土结构进行支护时，应符合本规范第 6.8.2条、第

6.8.3条的规定。岩石锚杆的构造要求及设计计算应符合本规范第 6.8.4条、第 6.8.5条的规

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9.8.1～9.8.6 本节给出岩石基坑和岩土组合基坑的设计原则。

9.99.99.99.9 地下水控制

9.9.1 基坑工程地下水控制应防止基坑开挖过程及使用期间的管涌、流砂、坑底突涌及与地

下水有关的坑外地层过度沉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在高地下水位地区，深基坑工程设计施工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有效的实施对地下水的

控制。地下水控制失效也是引发基坑工程事故的重要源头。

9.9.2 地下水控制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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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工程施工期间，地下水位控制在基坑面以下 0.5m~1.5m；

2 满足坑底突涌验算要求；

3 满足坑底和侧壁抗渗流稳定的要求；

4 控制坑外地面沉降量及沉降差，保证临近建、构筑物及地下管线的正常使用。

9.9.3 基坑降水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基坑降水系统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降水井的布置、井数、井深、井距、井径、单井出水量；

2） 疏干井和减压井过滤管的构造设计；

3） 人工滤层的设置要求；

4） 排水管路系统；

2 验算坑底土层的渗流稳定性及抗承压水突涌的稳定性；

3 计算基坑降水域内各典型部位的最终稳定水位及水位降深随时间的变化；

4 计算降水引起的对临近建、构筑物及地下设施产生的沉降；

5 回灌井的设置及回灌系统设计；

6 渗流作用对支护结构内力及变形的影响；

7 降水施工、运营、基坑安全监测要求，除对周边环境的监测外，还应包括对水位和

水中微细颗粒含量的监测要求。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坑降水设计时对单井降深的计算，通常采用解析法用裘布衣公式计算。使用时，应注意

其适用条件：裘布衣公式假定：（1）进入井中的水流主要是径向水流和水平流；（2）在整个水流深度上流

速是均匀一致的（稳定流状态）。要求含水层是均质、各向同性的无限延伸的。单井抽水经一定时间后水量

和水位均趋稳定，形成漏斗，在影响半径以外，水位降落为零，才符合公式使用条件。对于潜水，公式使

用时，降深不能过大。降深过大时，水流以垂直分量为主，与公式假定不符。常见的基坑降水计算资料，

只是一种粗略的计算，解析法不易取得理想效果。

鉴于计算技术的发展，数值法在降水设计中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并已在水资源评价中得到了应用。在

基坑降水设计中已开始在重大实际工程中应用，并已取得与实测资料相应的印证。所以在设计等级甲级的

基坑降水设计，可采用有限元数值方法进行设计。

9.9.4 隔水帷幕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地下连续墙或隔水帷幕隔离地下水，隔离帷幕渗透系数宜小于 1.0×10-4m/d，

竖向截水帷幕深度应插入下卧不透水层，其插入深度应满足抗渗流稳定的要求；

2 对封闭式隔水帷幕，在基坑开挖前应进行坑内抽水试验，并通过坑内外的观测井观

察水位变化、抽水量变化等确认帷幕的止水效果和质量；

3 当隔水帷幕不能有效切断基坑深部承压含水层时，可在承压含水层中设置减压井，

通过设计计算，控制承压含水层的减压水头，按需减压，确保坑底土不发生突涌。对承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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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减压控制时，因降水减压引起的坑外地面沉降不得超过环境控制要求的地面变形允许

值。

9.9.5 基坑地下水控制设计应与支护结构的设计统一考虑，由降、排水和支护结构水平位移

引起的地层变形和地表沉陷不应大于变形允许值。

9.9.6 高地下水位地区，当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基坑周边环境保护要求高，设计等级为甲级

的基坑工程，应进行地下水控制专项设计，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具备专门的水文地质勘查资料、基坑周边环境调查报告及现场抽水试验资料；

2 基坑降水风险分析及降水设计；

3 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计算及环境保护措施；

4 基坑渗漏的风险预测及抢险措施；

5 降水运营、监测与管理措施。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地下水抽降，将引起大范围的地面沉降。基坑围护结构渗漏亦易发生基坑外侧土层坍陷、

地面下沉，引发基坑周边的环境问题。因此，为有效控制基坑周边的地面变形，在高地下水位地区的甲级

基坑或基坑周边环境保护要求严格时，应进行基坑降水和环境保护的地下水控制专项设计。

地下水控制专项设计应包括降水设计、运营管理以及风险预测及应对等内容：

1 制定基坑降水设计方案；

1） 进行工程地下水风险分析，浅层潜水降水的影响，疏干降水效果的估计；

2） 承压水突涌风险分析。

2 基坑抗突涌稳定性验算；

3 疏干降水设计计算，疏干井数量，深度；

4 减压设计，当对下部承压水采取减压降水时，确定减压井数量，深度，以及减压运营的要求；

5 减压降水的三维数值分析，渗流数值模型的建立，减压降水结果的预测；

6 减压降水对环境影响的分析及应采取的工程措施；

7 支护桩、墙渗漏风险的预测及应对措施。

8 降水措施与管理措施；

1） 现场排水系统布置；

2） 深井构造、设计、降水井标准；

3） 成井施工工艺的确定；

4） 降水井运行管理。

深基坑降水和环境保护的专项设计，是一项比较复杂的设计工作。与基坑支护结构（或隔水帷幕）周

围的地下水渗流特征及场地水文地质条件、支护结构及隔水帷幕的插入深度、降水井的位置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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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验与监测

10.110.110.110.1 一般规定

10.1.110.1.110.1.110.1.1 为设计提供依据的试验应在设计前进行，平板载荷试验、基桩静载试验、基桩抗拔试

验及锚杆的抗拔试验等应加载到极限或破坏，必要时，应对基底反力、分深层沉降、桩身内

力和桩端阻力等进行测试。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为设计提供依据的试验为基本试验，应在设计前进行。基本试验应加载到极限或破坏，为

设计人员提供足够的设计依据。

10.1.210.1.210.1.210.1.2 验收检验静载荷试验最大加载量不应小于承载力特征值的 2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为验证设计结果或为工程验收提供依据的试验为验收检验。验收检验是利用工程桩、工程

锚杆等进行试验，其最大加载量不应小于设计承载力特征值的 2 倍。

10.1.310.1.310.1.310.1.3 抗拔桩的验收检验应采取工程桩裂缝宽度控制的措施。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抗拔桩的验收检验应控制裂缝宽度，满足耐久性设计要求。

10.210.210.210.2 检 验

10.210.210.210.2.1.1.1.1基槽基槽基槽基槽（（（（坑坑坑坑））））开挖开挖开挖开挖到底到底到底到底后后后后，，，，应进行基槽应进行基槽应进行基槽应进行基槽（（（（坑坑坑坑））））检验检验检验检验。。。。当发现当发现当发现当发现地质条件地质条件地质条件地质条件与勘察报告和设计与勘察报告和设计与勘察报告和设计与勘察报告和设计

文件不一致、或遇到异常情况时，应文件不一致、或遇到异常情况时，应文件不一致、或遇到异常情况时，应文件不一致、或遇到异常情况时，应结合结合结合结合地质条件提出地质条件提出地质条件提出地质条件提出处理处理处理处理意见意见意见意见。。。。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基槽（坑）检验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做好验槽（坑）准备工作，熟悉勘察报告，了解拟建建筑物的类型和特点，研究基础设计图纸及

环境监测资料。当遇有下列情况时，应列为验槽（坑）的重点：

1）当持力土层的顶板标高有较大的起伏变化时；

2）基础范围内存在两种以上不同成因类型的地层时；

3）基础范围内存在局部异常土质或坑穴、古井、老地基或古迹遗址时；

4）基础范围内遇有断层破碎带、软弱岩脉以及湮废河、湖、沟、坑等不良地质条件时；

5）在雨季或冬季等不良气候条件下施工、基底土质可能受到影响时。

2 验槽（坑）应首先核对基槽（坑）的施工位置。平面尺寸和槽（坑）底标高的容许误差，可视具体

的工程情况和基础类型确定。一般情况下，槽（坑）底标高的偏差应控制在 0mm～50mm 范围内；平面尺寸，

由设计中心线向两边量测，长、宽尺寸不应小于设计要求。

验槽（坑）方法宜采用轻型动力触探或袖珍贯入仪等简便易行的方法，当持力层下埋藏有下卧砂层而

承压水头高于基底时，则不宜进行钎探，以免造成涌砂。当施工揭露的岩土条件与勘察报告有较大差别或

者验槽（坑）人员认为必要时，可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勘察测试工作。

3 基槽（坑）检验报告是岩土工程的重要技术档案，应做到资料齐全，及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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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10.210.2....2222地基处理的效果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基处理后载荷试验的数量，应根据场地复杂程度和建筑物重要性确定。对于简单场

地上的一般建筑物，每个单体工程载荷试验点数不宜少于 3处；对复杂场地或重要建筑物应

增加试验点数；

2 处理地基的均匀性检验深度不应小于设计处理深度；

3 对回填风化岩、山坯土、建筑垃圾等特殊土，应采用波速、超重型动力触探、深层载

荷试验等多种方法综合评价；

4对遇水软化、崩解的风化岩、膨胀性土等特殊土层，除根据试验数据评价承载力外，

尚应评价由于试验条件与实际条件的差异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5 复合地基除应进行静载荷试验外，尚应进行竖向增强体及周边土的质量检验；

6 条形基础和独立基础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的压板宽度宜按基础宽度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复合地基提高地基承载力、减少地基变形的能力主要是设置了增强体，与地基土共同作用

的结果，所以复合地基应对增强体施工质量进行检验。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由于试验的压板面积有限，考虑

到大面积荷载的长期作用结果与小面积短时荷载作用的试验结果有一定的差异，故需要对载荷板尺寸有限

制。条形基础和独立基础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的压板宽度的确定宜考虑面积置换率和褥垫层厚度，基础宽度

不大时应取基础宽度，基础宽度较大，试验条件达不到时应取较薄厚度褥垫层。

对遇水软化、崩解的风化岩、膨胀性土等特殊土层，不可仅根据试验数据评价承载力等，尚应考虑由

于试验条件与实际施工条件的差异带来的潜在风险，试验结果宜考虑一定的折减。

10.210.210.210.2....3333 在填土压实的过程中，应分层取样检验土的干密度和含水量。检验点数量，对大基坑

每 50m2~100m2面积内不应少于一个检验点；对基槽每 10m~20m不应少于一个检验点；每

个独立柱基不应少于一个检验点。采用贯入仪或动力触探检验垫层的施工质量时，分层检验

点的间距应小于 4m。根据检验结果求得的压实系数，不得低于本规范表 6.3.7的规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在压（或夯）实填土的过程中，取样检验分层土的厚度视施工机械而定，一般情况下宜按

200mm～500mm 分层进行检验。

10.210.210.210.2....4444 压实系数可采用环刀法、灌砂法、灌水法或其他方法检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利用贯入仪检验垫层质量，通过现场对比试验确定其击数与干密度的对应关系。

垫层质量的检验可采用环刀法；在粗粒土垫层中，可采用灌水法、灌砂法进行检验。

10.210.210.210.2....5555 预压处理的软弱地基，在预压前后应分别进行原位十字板剪切试验和室内土工试验。

预压处理的地基承载力应进行现场载荷试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预压处理的软弱地基，在预压前后应分别进行原位十字板剪切试验和室内土工试验。预压

处理的地基承载力应进行现场载荷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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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10.210.2....6666 强夯地基的处理效果应采用载荷试验结合其他原位测试方法检验。强夯置换的地基承

载力检验除应采用单墩载荷试验检验外，尚应采用动力触探等方法查明施工后土层密度随深

度的变化。强夯地基或强夯置换地基载荷试验的压板面积应按处理深度确定。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强夯地基或强夯置换地基载荷试验的压板面积应考虑压板的尺寸效应，应采用大压板载荷

试验，根据处理深度的大小，压板面积可采用 1m2～4m2，压板最小直径不得小于 1m。

10.210.210.210.2....7777 砂石桩、振冲碎石桩的处理效果应采用复合地基荷载试验方法检验。大型工程及重要

建筑应采用多桩复合地基荷载试验方法检验；桩间土应在处理后采用动力触探、标准贯入、

静力触探等原位测试方法检验。砂石桩、振冲碎石桩的桩体密实度可采用动力触探方法检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砂石桩对桩体采用动力触探方法检验，对桩间土采用标准贯入、静力触探或其他原位测试

方法进行检验可检测砂石桩及桩间土的挤密效果。如处理可液化地层时，可按标准贯入击数来衡量砂性土

的抗液化性。

10.210.210.210.2....8888 水泥搅拌桩成桩后可进行轻便触探和标准贯入试验结合钻取芯样、分段取芯样做抗压

强度试验评价桩身强度。

10.210.210.210.2....9999 水泥土搅拌桩复合地基承载力检验应进行单桩载荷试验和复合地基载荷试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10.2.8、10.2.9 水泥土搅拌桩进行标准贯入试验后对成桩质量有怀疑时可采用双管单动

取样器对桩身钻芯取样，制成试块，测试桩身实际强度。钻孔直径不宜小于 108mm。由于取芯和试样制作

原因，桩身钻芯取样测试的桩身强度应该是较高值，评价时应给予注意。

单桩载荷试验和复合地基载荷试验是检验水泥土搅拌桩质量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一般在龄期 28d 后

进行。

10.210.210.210.2....10101010 复合地基应进行桩身完整性和单桩竖向承载力检验以及单桩或多桩复合地基载荷

试验，施工工艺对桩间土承载力有影响时还应进行桩间土承载力检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刚性桩复合地基单桩的桩身完整性检测可采用低应变法；单桩竖向承

载力检测可采用静载荷试验；刚性桩复合地基承载力可采用单桩或多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当施工工艺对

地基土承载力影响较小时，可采用单桩静载荷试验和桩间土静载荷试验结果确定刚性桩复合地基承载力。

10.210.210.210.2....11111111 对打入式桩、静力压桩，应提供经确认的施工过程有关参数。施工完成后尚应进行

桩顶标高、桩位偏差等检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预制打入桩、静力压桩应提供经确认的桩顶标高、桩底标高、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深度等。

其中预制桩还应提供打桩的最后三阵锤贯入度、总锤击数等，静力压桩还应提供最大压力值等。

当预制打入桩、静力压桩的入土深度与勘察资料不符或对桩端下卧层有怀疑时，可采用补勘方法，检

查自桩端以上 1m 起至下卧层 5d 范围内的标准贯入击数和岩土特性。

10.210.210.210.2....12121212 对混凝土灌注桩，应提供施工过程有关参数，包括原材料的力学性能检验报告，试



169

件留置数量及制作养护方法、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报告，钢筋笼制作质量检查报告。施工完

成后尚应进行桩顶标高、桩位偏差等检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混凝土灌注桩提供经确认的参数应包括桩端进入持力层的深度，对锤击沉管灌注桩，应提

供最后三阵锤贯入度、总锤击数等。对钻（冲）孔桩，应提供孔底虚土或沉渣情况等。当锤击沉管灌注桩、

冲（钻）孔灌注桩的入土（岩）深度与勘察资料不符或对桩端下卧层有怀疑时，可采用补勘方法，检查自

桩端以上 1m 起至下卧层 5d 范围内的岩土特性。

10.210.210.210.2....13131313 人工挖孔桩终孔时，应进行桩端持力层检验。单柱单桩的大直径嵌岩桩，应视岩性

检验孔底下 3333倍桩身直径或 5555mmmm深度范围内有无土洞、溶洞、破碎带或软弱夹层等不良地质

条件。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人工挖孔桩应逐孔进行终孔验收，终孔验收的重点是持力层的岩土特

征。对单柱单桩的大直径嵌岩桩，承载能力主要取决嵌岩段岩性特征和下卧层的持力性状，终孔时，应用

超前钻逐孔对孔底下 3d 或 5m 深度范围内持力层进行检验，查明是否存在溶洞、破碎带和软夹层等，并提

供岩芯抗压强度试验报告。

终孔验收如发现与勘察报告及设计文件不一致，应由设计人提出处理意见。缺少经验时，应进行桩端

持力层岩基原位荷载试验试验。

10.210.210.210.2....14141414 施工完成后的工程桩应进行桩身完整性检验和竖向承载力检验。承受水平力较大的

桩应进行水平承载力检验，抗拔桩应进行抗拔承载力检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单桩竖向静载试验应在工程桩的桩身质量检验后进行。

10.210.210.210.2....15151515 桩身完整性检验宜采用两种或多种合适的检验方法进行。直径大于 800mm 的混凝

土嵌岩桩应采用钻孔抽芯法或声波透射法检测，检测桩数不得少于总桩数的 10%，且不得

少于 10根，且每根柱下承台的抽检桩数不应少于 1根。直径不大于 800mm 的桩以及直径

大于 800mm 的非嵌岩桩，可根据桩径和桩长的大小，结合桩的类型和当地经验采用钻孔抽

芯法、声波透射法或动测法进行检测。检测的桩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10%，且不得少于 10

根。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桩基工程事故，有相当部分是因桩身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桩基施工完成后，合

理地选取工程桩进行完整性检测，评定工程桩质量是十分重要的。抽检方式必须随机、有代表性。常用桩

基完整性检测方法有钻孔抽芯法、声波透射法、高应变动力检测法、低应变动力检测法等。其中低应变方

法方便灵活，检测速度快，适宜用于预制桩、小直径灌注桩的检测。一般情况下低应变方法能可靠地检测

到桩顶下第一个浅部缺陷的界面，但由于激振能量小，当桩身存在多个缺陷或桩周土阻力很大或桩长较大

时，难以检测到桩底反射波和深部缺陷的反射波信号，影响检测结果准确度。改进方法是加大激振能量，

相对地采用高应变检测方法的效果要好，但对大直径桩，特别是嵌岩桩，高、低应变均难以取得较好的检

测效果。钻孔抽芯法通过钻取混凝土芯样和桩底持力层岩芯，既可直观地判别桩身混凝土的连续性，持力

层岩土特征及沉渣情况，又可通过芯样试压，了解相应混凝土和岩样的强度，是大直径桩的重要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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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是一孔之见，存在片面性，且检测费用大，效率低。声波透射法通过预埋管逐个剖面检测桩身质

量，既能可靠地发现桩身缺陷，又能合理地评定缺陷的位置、大小和形态，不足之处是需要预埋管，检测

时缺乏随机性，且只能有效检测桩身质量。实际工作中，将声波透射法与钻孔抽芯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

大直径桩质量检测是科学、合理，且是切实有效的检测手段。

直径大于 800mm 的嵌岩桩，其承载力一般设计得较高，桩身质量是控制承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应采

用可靠的钻孔抽芯或声波透射法（或两者组合）进行检测。每个柱下承台的桩抽检数不得少于一根的规定，

涵括了单柱单桩的嵌岩桩必须 100%检测，但直径大于 800mm 非嵌岩桩检测数量不少于总桩数的 10%。小直

径桩其抽检数量宜为 20%。

10.210.210.210.2....16161616 竖向承载力检验的方法和数量可根据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和现场条件，结合当地可靠

的经验和技术确定。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工程桩竖向承载力的检验应采用静载荷试验，检验桩

数不得少于同条件下总桩数的 1%，且不得少于 3根。大直径嵌岩桩的承载力可根据终孔时

桩端持力层岩性报告结合桩身质量检验报告核验。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工程桩竖向承载力检验可根据建筑物的重要程度确定抽检数量及检验方法。对地基基础设

计等级为甲、乙级的工程，宜采用慢速静荷载加载法进行承载力检验。

对预制桩和满足高应变法适用检测范围的灌注桩，当有静载对比试验时，可采用高应变法检验单桩竖

向承载力，抽检数量不得少于总桩数的 5%，且不得少于 5 根。

超过试验能力的大直径嵌岩桩的承载力特征值检验，可根据超前钻及钻孔抽芯法检验报告提供的嵌岩

深度、桩端持力层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桩底沉渣情况和桩身混凝土质量，必要时结合桩端岩基荷载试验

和桩侧摩阻力试验进行核验。

10.210.210.210.2....11117777水平受荷桩和抗拔桩承载力的检验可分别按本规范附录 S 单桩水平载荷试验和附录

T 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的规定进行，检验桩数不得少于同条件下总桩数的 1%，且不得少

于 3根。

10.210.210.210.2....18181818 地下连续墙应提交经确认的有关成墙记录和施工报告。地下连续墙完成后应进行墙

体质量检验。检验方法可采用钻孔抽芯或声波透射法，非承重地下连续墙检验槽段数不得少

于同条件下总槽段数的 10%；对承重地下连续墙检验槽段数不得少于同条件下总槽段数的

20%。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对地下连续墙，应提交经确认的成墙记录主要包括槽底岩性、入岩深度、槽底标高、槽宽、

垂直度、清渣、钢筋笼制作和安装质量、混凝土灌注质量记录及预留试块强度检验报告等。由于高低应变

检测数学模型与连续墙不符，对地下连续墙的检测，应采用钻孔抽芯或声波透射法。对承重连续墙，检验

槽段不宜少于同条件下总槽段数的 20%。

10.210.210.210.2....19191919 基础抗浮（拔）锚杆完成后应按本规范附录M进行抗拔承载力检验，检验数量不得

少于抗浮（拔）锚杆总数的 5%，且不得少于 6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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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010.2.2010.2.2010.2.20 当检验发现地基处理的效果、桩身或地下连续墙质量、桩或抗浮（拔）锚杆承载力

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结合工程场地地质和施工情况综合分析，必要时应扩大检验数量，提

出处理意见。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基础抗浮（拔）锚杆现在已普遍使用，代替抗拔桩经济效益显著。本规范 2002 版规定检

验数量不得少于锚杆总数的 3%，为了更好控制抗浮（拔）锚杆施工质量，提高检验数量，规定检验数量不

得少于锚杆总数的 5%，但最少抽检数量不变。

10.310.310.310.3 监 测

10.310.310.310.3.1.1.1.1 大面积填方、填海等地基处理工程，应对地面沉降进行长期监测，直到沉降达到稳定

标准；施工过程中还应对土体位移、孔隙水压力等进行监测。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监测剖面及监测点数量应满足监控到填土区的整体稳定性及边界区边坡的滑移稳定性的

要求。

10.310.310.310.3....2222 基坑开挖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监测，实施动态设计和信息化施工。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在 2002 版规范中本条文为非强制性条文。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由于设计、施工不当造成的基坑事故时有发生，人们认识到基坑工程的监测是实

现信息化施工、避免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又是完善、发展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和提高施工水平的重要手

段。

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及周边环境保护要求确定基坑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依据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对基坑

的监测内容、数量、频次、报警标准及抢险措施提出明确要求，实施动态设计和信息化施工。本条列为强

制性条文，使基坑开挖过程必须严格进行第三方监测，确保基坑及周边环境的安全。

10.310.310.310.3....3333 施工过程中降低地下水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时，应对地下水位变化、周边建筑物的沉

降和位移、土体变形、地下管线变形等进行监测。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人工挖孔桩降水、基坑开挖降水等都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周边环境的安全和正

常使用，施工降水过程中应对地下水位变化、周边地形、建筑物的变形、沉降、倾斜、裂缝和水平位移等

情况进行监测。

10.310.310.310.3....4444预应力锚杆施工完成后应对锁定的预应力进行监测，监测锚杆数量不得少于锚杆总数

的 5%，且不得少于 6根。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预应力锚杆施加的预应力实际值因锁定工艺不同和基坑及周边条件变化而发生改变，需要

监测。当监测的锚头预应力不足设计锁定值的 70%，且边坡位移超过设计警戒值时，应对预应力锚杆重新

进行张拉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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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0.310.3.5.5.5.5基坑开挖监测包括支护结构的内力和变形，地下水位变化及周边建（构）筑物、地下

管线等市政设施的沉降和位移等监测内容可按表 10.3.5选择。

表 10.3.510.3.510.3.510.3.5 基坑监测项目选择表

地 基 基

础 设 计

等级

支护结

构水平

位移

临近建

（构）筑物

沉降与地

下管线变

形

地

下

水

位

锚

杆

拉

力

支撑

轴力

或

变形

立

柱

变

形

桩

墙

内

力

地

面

沉

降

基

坑

底

隆

起

土

侧

向

变

形

孔

隙

水

压

力

土

压

力

甲级 √ √ √ √ √ √ √ √ √ √ △ △

乙级 √ √ √ √ △ △ △ △ △ △ △ △

丙级 √ √ ○ ○ ○ ○ ○ ○ ○ ○ ○ ○

注: 1 √为应测项目，△为宜测项目，○为可不测项目；

2 对深度超过 15m的基坑宜设坑底土回弹监测点；

3 基坑周边环境进行保护要求严格时，地下水位监测应包括对基坑内、外地下水位进行监测。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监测项目选择应根据基坑支护形式、地质条件、工程规模、施工工况与季节及环境保护的

要求等因素综合而定。对设计等级为丙级的基坑也提出了监测要求，对每种等级的基坑均增加了地面沉降

监测要求。

10.310.310.310.3....6666 边坡工程施工过程中，应严格记录气象条件、挖方、填方、堆载等情况。尚应对边坡

的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进行监测，直到变形稳定为止，且不得少于二年。爆破施工时，应监

控爆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监测值的变化和周边建（构）筑物、管线允许的最大沉降变形是确定监控报警标准的主要

因素，其中周边建（构）筑物原有的沉降与基坑开挖造成的附加沉降迭加后，不能超过允许的最大沉降变

形值。

10.310.310.310.3....7777对挤土桩布桩较密或周边环境保护要求严格时，应对打桩过程中造成的土体隆起和位

移、邻桩桩顶标高及桩位、孔隙水压力等进行监测。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挤土桩施工过程中造成的土体隆起等挤土效应，不但影响周边环境，也会造成邻桩的抬起，

严重影响成桩质量和单桩承载力，应实施监控。监测结果反映土体隆起和位移、邻桩桩顶标高及桩位偏差

超出设计要求时，应提出处理意见。

10.310.310.310.3....8888 下列建筑物应在施工期间及使用期间进行沉降变形观测：

1111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建筑物；

2222 软弱地基上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建筑物；

3333 处理地基上的建筑物；

4444 加层、扩建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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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受邻近深基坑开挖施工影响或受场地地下水等环境因素变化影响的建筑物；

6666 采用新型基础或新型结构的建筑物。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本条所指的建筑物沉降观测包括从施工开始，整个施工期内和使用期

间对建筑物进行的沉降观测。并以实测资料作为建筑物地基基础工程质量检查的依据之一，建筑物施工期

的观测日期和次数，应根据施工进度确定，建筑物竣工后的第一年内，每隔 2～3 月观测一次，以后适当延

长至 4～6 月，直至达到沉降变形稳定标准为止。

10.310.310.310.3....9999 需要积累建筑物沉降经验或进行设计反分析的工程，应进行建筑物沉降观测和基础反

力监测。沉降观测宜同时设分层沉降监测点。

【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条文说明】 2002 版规范的 10.2.9 拆成新版规范的 10.3.8 与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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